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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0 December 2003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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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J.P.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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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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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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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勞永樂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J.P.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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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羅致光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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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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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第 34 號  ─  緊急救援基金  

  受託人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年報  

 
第 35 號  ─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就政府飛行服務隊福利基金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內的管理情況  

   所提交的報告  

 

第 36 號  ─  警察福利基金  

  2002 至 2003 年度年報  

 

第 37 號  ─  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及  

  警察教育及福利信託基金  

  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報告  

 
第 38 號  ─  香港康體發展局  

  年報 2002-2003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No. 34 ─ Emergency Relief Fund  

Annual Report by the Trustee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3 

   
No. 35 ─ Report by the Controller,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Welfar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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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6 ─ Police Welfare Fund  
Annual Report 2002/2003 

   
No. 37 ─ Annual Report on The Pol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and The Police Education and Welfare Trust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2 to 31 March 2003 

   
No. 38 ─ Hong Kong Sports Development Board  

Annual Report 2002-2003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s
(2004/2005) Bill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警務人員流失問題  

Wastage of Police Officers 
 

1.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警務人員流失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警務人員流失數字，流失警務人員的主要離職原因有否

包括工作壓力，以及估計每年警隊因警務人員流失所造成的資源

損失；  

 

(二 ) 過去 3 年，警務人員流失對警隊日常運作的影響；及  

 

(三 ) 當局如何改善警務人員流失的情況；有否專責部門評估及跟進警

務人員的歸屬感、工作滿意度和工作壓力等心理狀況，並協助他

們解決這些問題，以減低警務人員流失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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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的警官級人員（即督察級以上各級人員）和初級人員

（即警署警長以下各級人員）的流失數字，已詳列於送交各位議

員的主體答覆中。  

 

附件 I 

 
 警官級人員  初級人員  

 2000-01 2001-02 2002-03 2000-01 2001-02 2002-03

流失人數  71 64 76 534 560 749 

流失人數佔該

職級實際 人數

的百分率 (%) 

2.5 2.3 2.8 2.1 2.2 2.9 

 

過去 3 年警務人員流失的原因，包括退休／提早退休／約滿、

革職／斥令退休、辭職及其他原因的分項數字，亦已載於送交各位

議員的主體答覆中。  

 

附件 II 

 

 所有警務人員  

 2000-01 2001-02 2002-03 

退休／提早退休／約滿 396 409 585 

革職／斥令退休  44 40 60 

辭職和其他原因  165 175 180 

合共：  605 624 825 

 

 從附件 II 的數字可見，警務人員的主要離職原因是已屆退休年齡

而退休；根據舊退休金計劃，在 45 歲時提早退休；或合約期滿

退休。一般而言，辭職的警務人員所提交的原因均是“個人理

由”。警方沒有這些“個人理由”的詳細分析資料，因此沒有數

據顯示他們是因工作壓力而選擇離職。  

 

 目前，警隊並沒有機制準確計算警隊曾向提早離職的警務人員所

投放的資源。因此，我們未能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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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附件 I 所引述的數字顯示，近年警務人員的

流失率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同時，警隊亦有一套完善的職位

調派機制，讓人員在不同崗位工作，以吸收不同的知識和經驗。

因此，警務人員的流失並沒有對警隊部門和單位的日常運作構成

負面影響。  

 

(三 )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解釋，警務人員近年的流失率維持

在一個低水平。警務處內的服務質素監察部及人事部專門負責研

究、評估及跟進員工的歸屬感、工作滿足感和工作壓力等問題。 

 

 警隊向來重視內部溝通。各級指揮官會定期與屬下員工會面，解

釋警隊政策並瞭解員工關注的問題。人事部會透過每月的員工關

係匯報，跟進與士氣有關的各項課題和意見，並向警務處處長和

各主要單位指揮官反映。這些工作有助加強管理人員和員工之間

的雙向溝通。  

 

 此外，為了不斷提高員工士氣和工作效率，警隊近年亦推行了一

連串計劃和措施，包括提倡健康生活方式；舉辦減壓工作坊、家

庭同樂日、理財講座、心理健康講座等活動；鼓勵警察義工服務

等。警隊的內部刊物《警聲》更設立了心理服務課的專欄，為員

工提供多項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資料。  

 

 

劉江華議員：主席，附件 II 的列表顯示，警務人員被革職／斥令退休的數字，

去年是較前年增長了五成，我想知道箇中原因為何，有否主要涉及個人操守

問題？以冼錦華案為例，警務人員平時可能須經常與不良分子來往，請問

局長，有否在這方面向警務人員發出指引？新任警務處處長在今天上任，他

是否有新的指引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被革職和斥令退休的數字， 2002-03 年度確實較

2001-02 年度多了 20 人；在比例而言，一如劉江華議員所說，是增長了 50%，

但這並不表示警隊中發生了甚麼大問題，主要是警隊有一套嚴謹的管理制

度，規定任何警員  ─  無論任何職級的  ─  如果觸犯了內部紀律指引，

均會被革職或斥令提早退休。至於劉江華議員提出的個案，由於有關方面現

正提出上訴，因此我不便作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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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主席，請問局長，警官級人員及初級人員是否已包括所有在警

隊服務的人員，還是只包括軍裝人員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主要是督察級及員佐級的軍裝人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在附件 II 的列表中，我留意到退休／提早退休／約滿這

類別的數字，是由 2001-02 年度的 409 人增至 2002-03 年度的 585 人，即增

加了接近 200 人。我想瞭解一下，這是否代表警隊現時的老化程度較大？這

實際上又會否令警隊將來的質素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有關的升幅，是跟警隊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

初的擴充有關。在七八十年代時，警隊大幅招聘警務人員，以應付當時社會

的需要，例如管理邊界等。大家也知道，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偷渡

的情況非常猖獗，由於警隊須負責管理邊界，所以當時增聘了很多警務人

員。至於增加了其他分區及新市鎮多年來的發展  ─  因為每有新市鎮發展

便要有新警署  ─  也是須增聘人員的。到了二三十年後的今天，當年聘請

的警務人員已屆退休年齡，所以數字便相應增加。大家也看到， 2001-02 年

度是較 2000-01 年度增加了相當的百分比，而 2002-03 年度又是增加了相當

的百分比，這主要是因為當時警隊擴充，所以到了 30 年後的今天，當年聘

請的人員便踏入了退休的時限。  

 

 

鄧兆棠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最後一部分指出，警務處近年推行了很

多措施，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其中包括舉辦理財講座。我們從傳媒方面知悉，

很多警察因為經濟問題而從事非法活動，這是一項消滅自己的行為。在這方

面，政府是否覺得那些理財講座辦得不好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警隊的管理層已注意到有少部分警務人員在理財方面確

實出現了問題，這一點從近年破產數字有所增加便可看到。所以，警隊管理

層已針對這問題，為財政上有問題的同事提供協助、講座，甚至輔導等，也

為他們想辦法應付，例如幫助他們向合作社貸款。在這方面，我相信警隊已

做了足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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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經昌議員：主席，雖然局長未能提供資源損失的資料，但政府有否作出過

評估  ─  我不是指退休方面，而是指就革職、辭職或其他原因，按地區、

服務年期等情況作出評估，看看有些人會否因為某些地區的工作壓力可能較

大而辭職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據我瞭解，其他原因是包括了

很多不同原因，例如警隊內有些同事轉職往政府內部其他部門，這也是納入

其他原因類別的。此外，有些人員是患病，更有少部分是病逝，所以未屆退

休年齡便離開了警隊。至於其他原因類別的詳細資料，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

分析。  

 

 

胡經昌議員：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有否評估，局長的答覆應該是有評估或

沒有評估。他有否按地區和服務年期進行過評估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應該是沒有了，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兩度提及流失率屬低水平，但卻

沒有就劉江華議員在主體質詢中問及有關評估工作滿足感、工作壓力的部分

作答。不過，低流失率並不表示不會影響工作滿足感、工作壓力或士氣。  

 

 

主席：你想提問甚麼呢？  

 

 

麥國風議員：主席，我準備提出補充質詢了。其實，一位人員流失已是很重

要的了，例如較早前一位高級警務人員輕生的事件，肯定會影響士氣或工作

滿足感。請問局長，有否評估一位重要人物的離開、流失，會如何影響警隊

的士氣或工作滿足感？  

 

 

保安局局長：我們對任何警務人員不幸離世都感覺非常難過和可惜，但我們

相信香港警隊是一支經過優良訓練的專業隊伍，不會因為任何一位警官或警

員的離開而影響了警隊的工作表現。我可以向麥國風議員說，我們是有評估

現時警隊內部的士氣的。警務處處長向我表示，現時警隊上下的士氣是相當

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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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退休／提早退休／約滿類別的數字， 2002-03 年度是較

2001-02 年度上升了四成，但當中沒有細分有多少是提早退休的。我想政府

告知本會，是否有很多情況屬於 45 歲提早退休，但隨即又受聘於警局，擔

任合約僱員的，即俗稱的“番醃”？這類安排是否有很多呢？  

 

 

主席：李華明議員，以後無須提及俗稱了。你在補充質詢中已經說得很清楚。

（眾笑）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暫時沒有分類的資料，很抱歉。我稍後會把資料補發

給李華明議員。（附錄 I）  

 

 

劉江華議員：主席，辭職的個案我們未必知道原因，但革職便一定知道原因

了。局長可否講述去年 60 宗被革職個案的原因及分類？此外，我仍然想知

道有關與不良分子來往的指引。我指的是一般資料，並非問及個別個案的

資料。  

 

 

保安局局長：革職／斥令退休的個案一定是跟違反紀律或干犯刑事罪行有關

的。至於要分類指出違反了哪項法例或警隊哪項條例，我現在並沒有這方面

的資料，也不知道是否有這方面的資料，我要回去向警務處處長瞭解一下。

（附錄 II）我忘記了第二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是有關防止警務人員與不良分子結交的指引。  

 

 

保安局局長：一直以來，警務處是有向同事發出指引的。據我瞭解，他們是

不時會因應社會轉變而檢討指引的。我手邊現時並沒有最新的指引，但我們

是有向同事發出指引的。  

 

 

主席：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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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洲英泥有限公司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地  

Unauthorized Occupation of Government Land by Green l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2.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青洲英坭有限公司（“青洲英坭”）自 1992 年

起未經許可佔用了一幅位於紅磡的政府土地。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宗事件的詳情，以及為何該公司可未經許可佔用政府土地長達

11 年之久；及  

 

(二 ) 當局曾採取及將採取的跟進行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兩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政府於 1977 年向青洲英坭，批出九龍海旁地段第 113 號作為工

業用地。政府亦在 1978 年批出九龍永久碼頭第 90 號作為與毗鄰

工業用地有關的碼頭用途。兩幅土地的年期均至 2047 年。有關

土地自 1992 年起被該公司未經許可佔用的情況，並不存在。  

 

 雖然如此，青洲英坭在 1992 年曾被投訴利用九龍永久碼頭第 90

號用地經營混凝土配料廠，違反了批約條件。為此，地政總署曾

於同年發信要求承批人遵守批約條件。  

 

 但是，當年地政總署鑒於資源上的限制和處理違反地契條款個案

的優先次序，加上考慮到該廠當時鄰近的建築物有油庫、電力

廠、污水處理廠和其他工廠用途等，而民居則甚少，所以沒有即

時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在 1992 年至 2000 年 10 月期間，地政總署再沒有收到有關該混

凝土配料廠的投訴。2000 年起，紅磡有多個住宅發展項目相繼落

成入伙（例如海逸豪園）；隨該區人口不斷增加，公眾亦開始

關注到有關的混凝土配料廠對居民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在 2000

年 11 月，地政總署再次接到市民就第 90 號碼頭被用作混凝土配

料廠的投訴，投訴內容主要涉及製造混凝土過程中所產生的塵埃

和發出的噪音。  

 

 由於該地點附近的環境與 1992 年比較，已有很大分別，經諮詢

九龍城地區管理委員會及得到其支持後，該署決定採取執行契約

條款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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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政總署於 2002 年 6 月根據《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

條例》（第 126 章）之下的規定重收該幅土地。重收土地的公告

在 2002 年 7 月 26 日刊登憲報。  

 

 2002 年 9 月 27 日，青洲英坭入禀高等法院控告政府，反對地政

總署以違反土地用途為理由而收回土地，並要求政府賠償涉及的

損失。政府現正就該公司提出的申請作出抗辯。此案目前尚待法

庭聆訊。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局長的答覆，青洲英坭沒有未經許可佔用官地，但卻

未經許可違反批約條件，把碼頭轉為混凝土配料廠。主席，我想問為何在 1992

年接獲投訴時已發出信件，但卻一直沒有跟進？局長說因為考慮到部門當時

的優先次序，並且因為當時鄰近也可能有很多其他污染物，有油庫、電力公

司、污水處理廠，所以沒採取跟進行動。我想問當時的署長是否也知悉這個

情況，而大家明白情況是這樣，確有這個優先次序，所以才決定不跟進；還

是，有人失職吧？還有，主席，局長說當時只有很少居民，即住在該處的人

數很少？我不知道紅磡甚麼時候是少人居住。究竟當時的人口有多少，以及

現時有多少人口？  

 

 

主席：你總共提出了 4 項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主席，全是屬於同一段的，請你批准我提問。  

 

 

主席：的確是屬於同一段。好吧，我容許你提問。（眾笑）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地政總署在執行批地條款方面，當然有很多

工作要做。所以，工作的緩急，先後次序，須視乎很多因素決定。我剛才所

說的，是就這個個案解釋所採取的考慮因素。大致上來說，政府當年在批約

條款所執行的工作方面，考慮的因素大致如下：第一，考慮在住宅樓宇經營

的危險，或厭惡性的工業究竟有多厭惡；第二，在現存的或新的非工業樓宇

經營的危險或厭惡性工業；第三，在其他住宅樓宇經營工業；第四，在非工

業樓宇經營工業；第五，錯誤使用工業樓宇內的泊車位；及第六，將工業樓

宇作商業或辦公室用途。此外，地政總署亦會考慮區議會及地區管理委員會

的意見，然後決定個別案件的優先次序。這是政府當時所用的準則。所以，

就這個特別的個案，我剛才也解釋過，是考慮到當時的環境。當時的紅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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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現時紅磡的外圍，而是比較內圍的地方，當時並未有物業發展。所以，

正如我的主體答覆所指出，該區有油庫、電力廠、污水處理廠等，以及其他

工廠。當然，因為有如此多的廠房，所以該處居民的數目較少。不過，我現

時手邊沒有關於當時有多少居民的具體數字。如果議員需要，我稍後要翻查

當時的資料（附錄 III）。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他們在考慮上述因素
後，由於資源上未能分配，便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事情便這樣“丟淡”了。

正如我所說，他們直至在 2000 年再次接獲投訴後，才再跟進。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尚未說清楚，他說“他們”沒有考慮，是否署長當

時已批准，就是雖然已發信，也不跟進這件事？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沒甚麼重大補充。主要是，回看這個個案，

我不肯定當時的署長個人是否已知悉這個案。但是，這項決定一定是代表署

方作出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內提及，1992 年時紅磡一帶的人口比較

少，所以當時情況是容許的，但到了 2000 年，紅磡地區已有不少居民。

其實，這種現象並不理想，由於有眾多人口，水坭廠的存在並不理想。但是，

藉違規，即違反所謂批約條件而收地，對於處理一個工業來說，亦不是一

個很理想的做法。我想瞭解一下，局長會否告知我們，政府究竟有否與有關

的商營機構商討搬遷，例如把整間廠搬往別處，或作出一些適當的補償？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在我們接獲有關投訴後，曾與青洲

英坭接觸，要求他們立即回復批地條款。我在剛才的主體答覆中也曾提到，

它有兩幅土地，一幅是工業用地，另一幅其實是碼頭用地。碼頭是用作提供

支援服務予該幅工業用地。所以，應建造碼頭的用地現時用了作為工業用

途，違反了土地批約條件。政府曾跟青洲英坭商量，要求他們搬遷和徵詢法

律意見，研究應怎樣做。最後，我們所採取的做法是，我們經與青洲英坭磋

商數次後，他們也不理會我們的警告，我們才採取法律行動。正如我的主體

答覆所說，該公司因應政府採取的法律行動，在收到政府發出的收地通知書

後，反而向政府提出訴訟，要求政府收回有關命令和作出賠償。他們當然有

其法律根據，這點須等待法庭的程序處理。然而，我現時不方便在此披露這

個個案的法律詳情。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8 

黃成智議員：主席，局長在其主體答覆中提及，該幅土地在 1992 年已被投

訴，但在 1992 年至 2000 年，地政總署再沒有收到有關該混凝土配料廠的投

訴，在該段期間便完全沒進行任何跟進工作。剛才局長也提到，因為沒有收

到投訴，所以部門“丟淡”了。我想問局長，按照正常的程序，在接獲第一

次投訴後，如果再沒有第二次投訴，經過一大段時間，部門之間是否這般容

易便會把投訴“丟淡”了，是否有這樣的做法？如果不是的話，請局長告知

我們，在接獲第一次投訴後，在第二次投訴發生之前的時段內，政府部門其

實應有甚麼程序來跟進這些投訴，以及如何處理這些違規的問題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黃成智議員所提出的跟進質詢是正確

的，政府部門的確是有疏忽，不應把投訴“丟淡”。其實，有一件事，雖然

議員沒有提問，但我們也要回答的。申訴專員其實已就這個個案作出一項調

查，專員也認為部門做得不對，並提出了一連串的改進程序建議。部門已完

全接納，所以，雖然是亡羊補牢，我也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提醒，我們不可讓

這些個案一直“丟淡”，應更積極跟進。  

 

 

何俊仁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內提及，“政府於 2002 年 6 月

根據《政府土地權（重收及轉歸補救）條例》（第 126 章）之下的規定重收

該幅土地”，並將重收公告刊登憲報。我看過有關條例，在刊登憲報時已做

妥很多工作，包括在田土廳刊登所謂重收土地註冊摘要。根據該法例，如果

已刊登在田土廳和憲報的話，該幅土地的佔有權  ─  包括土地或其上的建

築物，均全歸政府所有。在這情況下，我不明白，如果仍繼續在其上佔有該

幅土地，不肯將土地歸還政府，怎可能不是非法佔有呢？如果是非法佔有

的話，為何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第一段內，當中提及“有關土地自

1992 年起被該公司未經許可佔用的情況，並不存在”，這豈不是完全矛盾。

局長似乎對於是否收回土地，也好像不甚清楚，也不敢肯定自己的合法性，

是否反映了局長對整件事的處理，似乎對青洲英坭這個大集團有點畏懼，甚

至有點偏私。一開始時不處理投訴，到現在行使了權力後，似乎也不敢肯定

自己是對的，還要等待法庭判決？局長，你會否修正你在第 (一 )段的說法

呢？究竟現在是否非法佔用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不會收回答覆的，因為這項質詢是問自 1992

年起。我也解釋過，該幅土地在 1992 年的時候屬該公司所有，不存在非法

佔用土地。土地是屬青洲英坭的，土地權是他們的。直至 2002 年，政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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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該幅土地，才可以說成是政府的土地，所以他們便是非法佔用該幅土地。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有訴訟，在訴訟期間，容許它在有訴訟結果和判

決後，才跟進有關工作。所以，我剛才已很小心地回答，就有關質詢才回

答：“有關土地自 1992 年起被該公司未經許可佔用的情況，並不存在”。

由 1992 年起是並不存在的。由於當時在 1992 年至 2002 年，土地是屬於他

們的，只是該公司違反批約條件使用該幅土地，我剛才也解釋了。然而，這

與非法佔用政府用地是兩回事。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想局長完全沒看清楚問題的核心，他說 1992 年起，

其實是包括今天 ...... 

 

 

主席：何俊仁議員，現在是質詢時間。我要再次提醒你，如果你喜歡發表個

人意見，你有機會動議一項議案的。  

 

 

何俊仁議員：是，主席。其實，他未回答我的跟進質詢，就是到了今天，該

地是否非法佔用？是今天。我想問局長，政府的立場是否認為青洲英坭在今

天是非法佔用該土地？就是這麼簡單，多謝主席。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如果何俊仁議員原本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跟進

質詢的話，我當然不會以這個方式作答了。（眾笑）  

 

 

何俊仁議員：仍然未回答，該公司在今天是否非法佔用該土地，局長仍然未

回答。  

 

 

主席：何俊仁議員，相信大家也會留意到，你提出的補充質詢如果太長，對

方根本便不知道你的重點在哪裏。何俊仁議員，你再三說你的補充質詢是問

今天有否非法佔用的情況，對嗎？  

  

 局長，你還有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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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因為我已回答了。不過，我恐

怕市民大眾會以為我迴避這項質詢而不作答，所以我再說一遍。  

 

 政府已在 2002 年收回該土地，但現時有一宗訴訟正在進行中。在這個

案件的訴訟中，青洲英坭的辯答是他們並沒有違反批地條約，所以該公司要

求法庭判決它在這方面沒違反，以及要求政府作出賠償。這是一宗在進行中

的案件，因為這個關係，所以我們暫時按下不表。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雖然仍有多位議員輪候提問，

但這項質詢的時間到此為止，因為很明顯，這項質詢是不會在短短的質詢時

間內弄得清楚的。所以，請各位議員循其他渠道跟進。  

 

 第三項質詢。  

 

 

減少空氣污染的跨境合作措施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easures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3.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on 3 
November this year, the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recorded at the Mong Kok 
Roadside S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reached 181, 
which was the highest since 1998.  In response to media's questions on that day 
about the worsening air qualit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said that is was a regional problem and had to be tackled from the 
source.  In a speech delivered on the same day, she explained th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would take to reduce the emissions of the four major pollutants in the air.  She 
also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examining with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how 
to take forward emissions trading among power plants in the region using a 
trading pilot scheme, with a view to launching the scheme in three years' tim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progress of the discussions with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on 
the trading pilot scheme, and the level of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which the scheme expects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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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s the Secretary has been advocating emissions trad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in Hong Kong 
since she took up the post in July last year, why three more years 
from now are requir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eme; and 

 
(c) of the othe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easures which are currently 

or will be put in place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Madam President, I will attempt to answer parts (a) and (c) of the Honourable 
Member's question first, then to be followed by part (b).  I would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ain the high API recorded on 3 November this year. 
 

(a) and (c) 
 
 The cause of that high exposure wa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In the fortnight preceding that date, the 
territory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weak anti-cyclone to the north.  
Between 1 and 3 November, the territory was also affected by 
Tropical Cyclone Melor which moved very slowly in the Luzon 
Strait.  As a result of these meteorological systems, air from the 
upper atmosphere subsided over Hong Kong and the res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hibiting the upward movement of air 
which normally helps to disperse pollutants generated in the Region.  
The long period of stable atmosphere was joined during daytime by 
strong sunlight which promoted the photochemical reactions of the 
pollutants accumulated in the air to form ozone and the situation was 
aggravated.  All those three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e high API on 
3 November.  Satellite pictures showing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clearly illustrated the migration of the plume from Guangzhou 
southwards within a span of 24 to 36 hours. 

 
 Hong Kong faces such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 resultant 

serious regional air pollution problem only occasionally.  The 
episode referred to by the Honourable Member was the worst the 
territory has experienced for years.  Nevertheless, we are 
committed to tackling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air pollu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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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unction with Guangdong.  In this connection, the HKSAR 
Government and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reached a 
consensus in April last year to reduce, on a best endeavour basis, by 
the year 2010 the regional emissions of the four main pollutants in 
the ambient air, namely sulphur dioxide, nitrogen oxides,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and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by 20% to 
55%, using 1997 as the base year.  To achieve thos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the two governments are drawing up a regional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which will set out in detail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which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will take.  
For Hong Kong, we already have a comprehensive programme to 
reduce motor vehicle emissions.  To further reduce emissions from 
other local sources, we have to control the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from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printing operations, 
paints and consumer products which contain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We also have to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in respect of sulphur dioxide, nitrogen oxides and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through reducing their emissions from power 
plants in Hong Kong.  For Guangdong, measures would have to be 
taken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heir power plants, motor vehicles 
and various industrial operations, such as cement factories. 

 
 In the area of reducing power plant emissions, in order to allow our 

power plants to meet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in a more 
cost-effective manner, we believe they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the 
op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Emissions trading would provid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power plants and the consumers if the 
power companies find it cheaper to buy emission credits from other 
power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rather than carrying out their own 
physical work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heir own plants.  As 
emissions trading is an arrangement not yet tried out i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vince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that a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scheme should be introduced as a first 
step.  We have made suggestions to and obtained the support of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for introducing the 
pilot scheme because it is within their purview.  We are currently 
examining and working out with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details of the pilot scheme.  How much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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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missions of the three relevant pollutants will be achieved 
through emissions trading, as one of the means, will depend on the 
power companies'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scheme. 

 
(b) We have set ourselves a target of working out a detailed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scheme within three years.  We have to sort out a 
whole host of highly complicated issues with our Guangdong 
counterparts.  For instance, we have to work out a detailed 
enforcement regime to check that the selling power company 
honours the emission credits it has sold.  We have to determine 
what penalties should be imposed on it if it fails to honour the 
commitment.  We have to work out and set up a comprehensive 
continuous monitoring system to check emission such that effective 
enforcement can be carried out.  Equally important is, of course, 
the price of the emission credits traded.  All these issues are highly 
complex, particularly as the scheme has to be implemented in two 
jurisdictions.  Therefore, we have to allow ourselves adequate time 
to examine and work out all these details to ensure that the scheme 
will operate in an orderly manner. 

 
 Emissions trading is one of the possible tools for implementing the 

measures required to reduce emissions of the three relevant 
pollutants from power plants in a more cost-effective manner.  
What will bring about the actual reduction in emissions will be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mselves.  Therefore, while the details of 
the pilot scheme are being worked out,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and we are discussing with power companies all other possible 
options in addition to emissions trading, such as actual physical 
works to reduce emissions and the sulphurization plants, which may 
enable them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targets.  The assessments will 
help us analyse which option or combination of options would be the 
most cost-effective.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power companies 
would try to carry out physical works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their 
plants.  The works will take time to complete, and they need time 
for preparation. 

 
 On the other front, we are pushing ahead with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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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Following consultation 
with oil companies and this Council's Environmental Affairs Panel 
earlier, we will introduc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require the 
installation of vapour recovery system at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to 
reduce the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during vehicle 
refuelling.  We are also working on a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to control the emissions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from printing 
operations, paints and certain consumer products.  We will consult 
the relevant panel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our proposals in 
due course. 

 

 

MISS MARGARET NG: In her answer, the Secretary referred to the high API 
on 3 November this year as only an occasional occurrence.  How occasional 
was it?  Does the Secretary mean that it is not frequent enough to require extra 
efforts and she can just happily follow the timetable of three years mentioned in 
the last part of her answer?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Madam President, in terms of air pollution, the occasion on 3 November is an 
unusual episode.  By unusual, we mean that such occurrence may only take 
place three or four times every year.  The reason for quoting it is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fears Members here may have — that it is happening all the time, 
and not for the reason for not doing more work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in Hong 
Kong and in the Region.  Indeed, we are making every effort to expedite all the 
measures we have laid down in the regional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 which 
we are working out with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Three years may seem a 
long time, but as with all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t does take many year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specially when they have been there for many years already.  
Many habits and industries which are already in place but which require 
improvement would involve investment and analysis on economic impact.  In 
our case on power generation, it affects a tariff situation.  That is why we have 
drawn up a three-year timetable.  Of course, within the timetable, we will try 
our best to speed up. 
 
 
何秀蘭議員：主席，這項排污交易牽涉兩地司法及執法的協助，雖然是很困

難，但卻很值得探討和進行。不過，當出現紛爭時，我們現時有否一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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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我們如何協作，令兩套法制得以安全接軌，而兩地社會又是可以接受的

呢？局長會否在訂定指標前，廣泛徵詢包括環保團體及香港法律界在內的意

見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有關排污權交易的問題，當然涉及兩地的法

制，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現正討論試驗方案。由於我們無法令兩地這麼不同的

法律接軌，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如其他國家般，利用總排污量及空氣污染指標

等數據作為標準，因為這些都是客觀的數據。至於執行法律及在甚麼情況下

才屬犯規等，我們是會根據這指標行事，但卻不能把兩套法制變為一套。  

 

 在進行這項工作前，我們首先能盡快跟廣東省做的，便是成立一些監測

中心，希望在很短的將來  ─  其實已進行了年多時間  ─  便可全面成立

監測網絡，令科技統一。大家首先得同意量度的方法，否則，將來便會因量

度所得的數據而有所爭拗。所以，我們建立了 16 個站，這是由我們環境保

護署的同事與他們一同建立的，這便是第一步。至於第二步，我們會同意總

排污量是多少。如果他們賣了某一個數額，我們便要保持有一定的數額，我

想量度便是關鍵所在。至於執法，雙方是須有協議，說明彼此可在甚麼情況

下作出檢控。有關這一點，我們現時仍與廣東省商討。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向

這議會交代，讓你們討論和監察的。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今年年底，在政府與電力公司的中期檢討計劃中，有

否討論推薦排污交易計劃？若有，有何結論？達成了甚麼共識？若否，可否

說明原因？因為 3 年的時間很快便會屆滿。此外，政府有何政策和措施，協

助電力公司參與這項排污交易計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進行中期檢討時，我們曾與兩間電力公司

積極討論，不單止討論排污權交易計劃，還討論了整個減低空氣污染的方

案。它們完全瞭解我們與廣東省簽訂了區域性的空氣污染管理方案。我們去

年已通知了兩間電力公司，所以今年會再提醒它們在 2010 年前，我們要達

致減排 22%至 55%的目標。它們亦完全瞭解在可持續發展的大原則下，我們

在要減排之餘，還要考慮經濟效益。我們提出的這項排污權交易，便是其中

一個方案。這可能是兩全其美的做法，即無須花費過量投資以設置減排設

施，而是可通過排污交易這項經濟效益更高的方法減排。我們已完全向兩間

電力公司反映了這些，而在進行中期檢討時，我們亦提出了這項區域空氣質

素改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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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提到的問題，我相信要一段長時間才可解

決，特別是排污交易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做得到。有鑒於此，政府會否考慮採

取一些方法減低空氣污染，例如在較稠密、懸浮粒子特別多的地區使用降雨

或吹風等設施，以減少市民因吸入污染的空氣或因空氣質素有偏差而導致他

們發病的情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仍想就排污權交易多作一點解釋。我們推行排污

權交易，其實並非只是為了加快改善香港空氣污染的計劃，而是希望利用這

些經濟手段，令廣東方面加快它們的計劃；因為在缺乏資金的情況下，如果

我們這方面可有效地善用資金，便可加快它們的 programme。至於香港，我

們已在就很多本地產生的污染問題進行排污工作，而且我們亦已訂出了整套

有機化學物質的計劃。  

 
 至於吳亮星議員剛才提到的降雨辦法，我是絕對反對的，雖然國內很多

地方很喜歡用“見雲就打”這句話的方式。當然，它們是有它們的理由，因

為一個農業社會覺得降雨是非常重要，所以它們會採用一種碘質物質 (silver 

iodide)，產生 nuclei（即核心），使之下雨。這或可有助解決嚴重乾旱的問

題，但對整體氣象卻會造成很大影響，而且這種化學物品是有毒的，不應隨

便使用。我不相信香港市民情願吸入有毒的化學物品，藉此減低空氣污染問

題。我們的空氣污染程度間中會很高，但總的來說，我們是看到有改善的。

我相信我們情願採用較正常的方法改善空氣污染。要改善空氣污染，便得循

序漸進，我們是無法在一天內用風或雨解決問題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MISS CHOY SO-YUK: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a pilot project or a pilot 
scheme would be a sensible start for emissions trading.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Secretary whether both Governments have chosen the power plants to be involved 
in this pilot project?  If y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have already conveyed 
the concept of emissions trading to those power plants?  If yes, are they 
acceptable to this kind of arrangement?  If not, when would the Governments 
actually approach the power plants and have the pilot scheme pushed through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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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he Government's role is to ensure that the system will work when it comes into 
place.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all the monitoring systems which have to be in 
place, the method of enforcement for the two jurisdictions, and that we have to 
have a common standard which we both agree on.  As for the pilot participators, 
they would be strictly voluntary.  We are now going around Guangdong to have 
a look at the various power plants.  We first have to have their indication of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Hong Kong, we are doing the same with our 
two power companies. 
 
 As far as Guangdong is concerned, the new energy regulatory regime is 
still being worked out, and it involves major changes with respect to quota for 
total emission cap.  This has caused a great force in the market because if you 
have emission credits, you are more likely to be allowed to build new plants.  
So, these credits are very hard to come by.  Al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romulgated the policy that Guangdong should not build any more plants and 
should be importing electricity from the western region instead, this involves 
huge political and policy changes — I mean fights within their own cities and 
prefectures.  So, with Hong Kong coming in and offering to buy their credits, it 
will take time to sort out how we are buying it, for what period of time, and how 
much.  We are working in parallel within the government system to make sure 
that enforcement, standards and all the rest are being set.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talking to the various possible participants to see if they are prepared to 
do it on a commercial basis because it involves a price for trading. 
 
 

主席：第四項質詢。  

 

 

收費行車隧道的消防裝備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in Toll Road Tunnels 
 

4.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關於收費行車隧道設置的各類消防裝備數目，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及因素決定每條收費行車隧道應設置的消防

裝備的類別和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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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每條收費行車隧道已設置的各類消防裝備的數目；及  

 

(三 ) 紅磡海底隧道現時設置的各類消防裝備的數目是在甚麼時候規

定的；有否評估這些裝備的數目是否足以應付隧道內由於各種原

因引起的火警和突發事件；若有，評估的結果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消防處制訂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

守則》（“守則”）訂明行車隧道必須裝設的消防設備和應用事宜。本港行

車隧道內設置的防火及滅火裝置，均完全符合消防處的規定。  

 

 有關在各條收費隧道內所設置的消防裝置的資料，載於主體答覆的附

件。由於每條隧道均有其不同的設計及環境方面的限制，因此各隧道的消防

裝置的數目都有不同。  

 

 紅磡海底隧道自 1972 年通車以來，不時更換及改善其消防裝置，以符

合最新的標準和規定。隧道的管理公司亦已聘請註冊消防承辦商定期巡查各

類設備，確保它們符合安全標準。此外，該隧道更會進行大規模的改善計劃，

在未來 3 年將會完成的改善項目包括：  

 

(i) 提升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ii) 更換消防栓；  

 

(iii) 為行人跨管通道及消防安全裝置安裝有照明的標誌；及  

 

(iv) 更換隧道內的無線電通訊系統。  

 

 現行守則所規定的消防裝置是根據長期累積的經驗，並在充分參考了有

關的國際安全標準後，以最可行方案為原則而制訂。此外，消防裝置只是整

個防火系統的一部分。除了這些硬件設備，各隧道營辦商亦已訂定處理火警

的程序及定期為隧道職員提供消防訓練。此外，各隧道營辦商更會定期與消

防處進行聯合火警演習，確保各方能迅速合力處理隧道發生的火警。  

 

 



 

收費隧道內的滅火設備  

 

隧道名稱 海底隧道 東區海底隧道 西區海底隧道 香港仔隧道 獅子山隧道 城門隧道 將軍澳隧道 大老山隧道 大欖隧道 

管道長度（公里） 1.9 2 1.97 1.9 1.4 2.6 0.9 4 3.73 

隧道啟用日期 1972年 8月 2日 1989年 9月 21日 1997年 4月 30日 1982年3月12日 1967年11月14日（南） 

1978年 1月 8日（北） 

1990年 4月 20日 1990年 11月 9日 1991年 6月 26日 1998年 5月 25日 

警報玻璃箱數目 

（每條管道） 

78 個 78 個 62 個 38 個 16 個 100 個 16 個 80 個 75 個 

緊急電話數目 

（每條管道） 

78 部 54 部 42 部 38 部 28 部 100 部 16 部 78 部 76 部 

緊急出口數目 

（每條管道） 

18 個 27 個 21 個 3 個 -* 23 個 8 個 24 個 36 個 

滅火筒數目 

（每條管道） 

117 個 162 個 84 個 114 個 28 個 200 個 32 個 160 個 152 個 

通風扇/噴氣式 

風扇數目 

（每條管道） 

10 部  15 部 23 部 4 部** 34 部 44 部 20 部  16 部  20 部（南） 

19 部（北） 

救援車輛及 

巡邏車數目 

10 部 8 部 9 部 6 部 5 部 7 部 6 部 7 部 11 部 

消防喉轆數目 

（每條管道） 

-
#
 51 個 41 個 -

##
 16 個 51 個 17 個 42 個 75 個 

消防栓數目 

（每條管道） 

38 個 27 個 21 個 38 個（南）

37 個（北）

16 個 25 個 8 個 40 個 76 個 

閉路電視數目 

（每條管道） 

12 部 15 部 21 部 15 部 15 部 14 部 9 部 22 部 21 部 

註： 

* 由於環境限制，在獅子山隧道設置緊急出口在技術上並不可行。為提升安全水平，獅子山隧道已在 1997 年裝置水簾防火  

 裝備系統，該隧道並設有多部強力外置抽風機以在火警時驅散濃煙。  

**  在隧道管道內裝設的通風扇／噴氣式風扇的數目，因隧道通風系統的設計及風扇的規格而有異。  
#  由於原有設計上的限制，無法安裝消防喉轆。消防喉存放在巡邏車上。  
# #  消防喉存放在輕型救援車輛上。  

（南）—  南行管道  

（北）—  北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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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在 2001 年 10 月 26 日，瑞士有一條大隧道發生大

火，在這事件中，有超過 150 人死亡。隧道火警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紅磡海

底隧道的行車量平均每天有 12 萬架次，但根據局長的主體答覆顯示，該隧

道竟然沒有消防喉轆的設備，而這些消防喉轆只是依賴一些巡邏車運往隧

道。就此，我想請問局長，她怎能確保在每一刻都在塞車的紅磡海底隧道，

可以讓巡邏車運載消防喉轆入內救火，你怎樣能夠確保巡邏車可到達現場？

其實，巡邏車可否進入隧道也令人質疑。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鄭議員剛才提到瑞士火車失事的事件，有關

隧道的長度比本港的隧道長得多，所以，從隧道入口到出口所需的車輛行駛

時間是多很多的。我們是因應隧道的長短來計算消防車需要多少分鐘才可以

到達，而在 6 分鐘內，是可以到達樓宇密集的地區來處理火警。鄭議員提及

當隧道內塞車時，我們如何能駕駛消防車進入現場的問題，我們在隧道裏設

有消防栓（即消防喉），可以接駁喉管救火，我們也可以使用泡沫或粉劑的

消防用具，即手提的消防用具救火，而不一定只依靠喉轆，所以是有各種方

法的。隧道的消防設施，是已經符合有關的要求。至於消防喉轆，我們要求

所有樓宇均裝置喉轆，是希望普通市民也可以使用，而我們在汽車火的情

況下，通常希望使用水以外的滅火器來救火。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提到會進行火警演習，

但她似乎只會與隧道營辦商和消防處進行聯合的火警演習。事實上，據我記

憶所及，大約在兩年前，當紅磡海底隧道發生火警時，最重要的是我們用者，

即駕駛者第一時間懂得進行救火。所以，我想請問局長，如果只有隧道營辦

商和有關的隧道公司職員進行火警演習，而沒有用家參與演習，最終的效果

是可想而知，是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的。就此，局長有否考慮讓用者加入進

行聯合的火警演習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當然，我們瞭解在火警發生的時候，我們都

希望工作人員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因為他們比較熟悉該處的環境，亦懂得

使用有關設備。在向市民灌輸普通的消防知識方面，我們會透過不同的渠道

作宣傳。  

 

 我不知立法會有沒有火警演習，假如真的發生火警，根據常識，便是在

開始時數分鐘，當火勢仍不算猛烈時，在任何環境，不論是在家裏的廚房、

在寫字樓、在餐廳或在私家車內，我們一般都會嘗試自行救火，當事人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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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應一定是最有效的。不過，很可惜，很多人都不太注意這些基本的消防

知識，而當火警發生時便往往會表現慌張。不過，我不是因為這樣便不對市

民進行培訓。在隧道進行培訓時，我們必須確保在安全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

演習；否則，如果發生意外，那麼便真的會有很大的回響。我們運輸署也有

派發一些小單張，是關於在隧道內汽車發生火警時，驚駛者應該採取的行

動。我希望這樣可以提高市民的警覺，而且每一輛汽車內都應配備一個滅火

筒。我希望藉此機會，呼籲各位議員檢查一下自己的汽車，有否裝設一個適

合的滅火器，最好是使用粉劑或泡沫劑，而不要使用水的裝置。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真的未檢查自己的汽車有沒有這些裝置，回去後我必

定會檢查。主席，就滅火筒方面，各隧道的滅火筒數目出現不均勻的情況，

以獅子山隧道為例，該隧道本身已經沒有緊急出口  ─  先天不足，這其實

是很危險的，但它的滅火筒數目只有 28 個。與其他長度差不多的隧道相比，

例如海底隧道的長度有 1.9 公里，滅火筒的數目便有 117 個，香港仔隧道的

長度有 1.9 公里，滅火筒的數目有 114 個，即使較獅子山隧道短的將軍澳隧

道，也有 32 個滅火筒。請問為何獅子山隧道只有 28 個滅火筒這麼少？這會

否危險了一點？局長有否看見獅子山隧道先天不足的情況呢？你會否要求

有關方面盡快增加滅火筒的數目，不要只依賴汽車本身的滅火裝置？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劉議員真的很清楚有關的數目。獅子山隧道

的確是一條比較特別的隧道，它沒有設置緊急出口，這是因為在技術及設計

環境上的限制，所以無法做得到。正正因為這樣，我們為了提升獅子山隧道

的安全水平，該隧道已經應消防處的建議，在 1997 年裝置了水簾防火裝備

系統。當火警發生時，水簾便在隧道裏的不同位置立即開啟，這可以避免火

勢蔓延和濃煙的散播，讓隧道使用者可在安全的情況下逃生。此外，還有多

部強力外置抽風機亦會在火警發生時，迅速將濃煙抽出隧道以外。在火警

中，最危險的情況是被濃煙焗死，所以裝置了這些設施，便能讓有關人員有

足夠的時間到達火警現場進行救火，亦可以讓其他人逃生。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她只是讀出附件中註解的

部分。我補充質詢的重點是，為何獅子山隧道的滅火筒數目只有這麼少，可

否再增加多一點呢？  

 

 

主席：局長，你有否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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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在這方面，我認為很難在這裏逐一解釋技術上的問

題。其實，這些水簾有 11 排這麼多，它是較滅火筒有效用的。大家可能有

興趣知道，每一個滅火筒噴射的時間只有 2 分鐘，即只是 first few minutes，

換言之，在火警發生的首數分鐘能有滅火的效用，只屬於一項輔助的設備。

所以，如果有另一種更有效的滅火系統，那麼，滅火筒的數目便不是這麼要

緊，即並不是這麼 critical。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仍未獲答覆？  

 

 

劉江華議員：主席，你亦應該聽到，局長仍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意思

是，水簾歸水簾，水簾有其作用，因為有關的隧道沒有緊急出口。但是，我

仍想問為何只有這麼少滅火筒，可否增加其數目呢？  

 

 

主席：劉江華議員，我認為局長已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因為所有儀器的目

的都是為了滅火。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以海底隧道為例，提出雖然該隧道沒有消

防喉轆，但有其他設備。其他同事剛才亦問及局長所提到的消防處制訂的守

則。根據該守則，正如局長所說，是會考慮隧道的長度或行車時間，如果是

這樣的話，我們便看不到為何獅子山隧道跟其他長度差不多的隧道，例如香

港仔隧道，在消防設備的數目上會有這麼大的分別。雖然局長解釋了為何獅

子山隧道的滅火筒數目特別少，但為何紅磡海底隧道（“紅隧”）沒有消防

喉轆的裝置呢？請問局長可否告知我們，紅隧的行車量每天有十多萬車輛架

次，如要令風險減至最低，那麼你們的守則是否有需要將水準再提高？現在

我看不到這守則究竟是以甚麼標準來計算。如果以局長剛才所提及的標準，

那麼，有很多數字  ─  我不想在這裏浪費大家的時間  ─  是可以反駁局

長的，因為有些隧道的長短，根本是與設備的數目不成比例的。請問局長可

否在這裏承諾，為了減少風險，這份守則是絕對有需要檢討，以及增加特別

是紅隧的消防喉轆數目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回答議員的質詢時，已經說明了，究

竟須放置多少消防設備、放置的高度、設備相隔多遠，以及放置哪一類消防

設備等，都不是用公式化來計算的。在這方面，國際上是有一個稱為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的組織，它是經過很多專家研究及經驗而得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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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結果，尤其是從經驗來看，知道哪些地方可以承擔某一類風險，以及應怎

樣配合不同種類的消防設備。當中是有變化的，不是這麼容易便決定增加多

一點設備，或如劉議員剛才問及，為何滅火筒的數目是 28 個，而不增加至

50 個。然而，有 50 個滅火筒，又是否代表足夠呢？如果說 50 個又是太少的

話，那麼是否要增至 100 個呢？我認為不是這麼簡單地認為增加多一點滅火

筒的數目，情況便會好一點的。我們要從整體來看，考慮隧道的設計和其他

所有的消防設備等，來決定每一種類設備的需要是多少。在消防問題上，我

們的消防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並不會隨便只以一個標準來計算，便決定某

設備的數量。我們亦在不斷檢討中，因為隨經驗的增加，我們必定會提高

警覺，以減低風險。  

 

 

主席：第五項質詢。  

 

 

人民幣偽鈔及偽幣  

Fake Renminbi Notes and Coins 
 

5.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在本港檢獲的人民幣偽鈔及偽幣數目；及  

 

(二 ) 鑒於本港銀行業即將開辦人民幣業務，當局有何措施加強本港與

內地之間關於人民幣偽鈔及偽幣問題的資訊交換和監察合作，以

及教導本港市民及各行業識別人民幣偽鈔及偽幣？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在過去 3 年，警方在本港檢獲的人民幣偽鈔數目為：  

 

年份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 1 至 10 月）

檢獲的人民幣

偽鈔數字  

551 張  485 張  1  029 張 1  068 張  

 

警方在過去 3 年並沒有檢獲人民幣偽幣，即沒有檢獲過 co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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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根據過去 3 年在本港檢獲的偽鈔數目顯示，人民幣偽鈔在香港並

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雖然如此，有見及香港與內地的貿易日漸

頻繁，警務處與內地相關單位已建立了緊密的溝通渠道，並就人

民幣偽鈔問題保持合作及交換情報。舉例來說，如果香港警方掌

握有關內地商鋪被懷疑是假人民幣來源的資料，便會把情報轉達

內地執法機關，由它們進行調查及採取適當行動。  

 

 在預防罪行及公眾教育方面，警務處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

局”）保持聯繫，向銀行同業提供培訓，並會為其他有關行業的

員工，如零售百貨業，提供講座及透過傳媒教導他們辨認人民幣

的真假。金管局亦讓市民透過金管局網頁的自動結連，在中國人

民銀行網頁內查閱人民幣的各項防偽特徵。在即將落實的個人人

民幣業務計劃下，金管局也會建議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其將會委任

的清算行向各間參加銀行提供有關辨別和處理偽鈔的培訓及支

援服務。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很清楚看到， 2000 年及 2001 年只檢獲四五百張偽

鈔，但 2002 年和今年則有一千零多張。如果這些數據不清楚，是否因為與

港幣一樣，在報警或發現偽鈔後獲同等辦法處理，還是根本有些人仍未清楚

如何舉報，在偽鈔流通期間，會否因為他們不懂識別，即在發現偽鈔時也不

懂識別？在這些途徑上，警方或有關機構會否加強與今後使用人民幣的店鋪

建立良好的溝通及機制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這方面，警方已加強向零售商鋪，甚至找換店宣傳如

何辨別偽鈔。我們現時檢獲的偽鈔數目的確是實數，因為收到人民幣的商鋪

始終要把人民幣流回銀行系統。至於會否只是冰山一角，我並不覺得將會有

大量偽鈔在市面流通。我們並沒有這樣的發現，偽鈔會繼續流通。  

 

 當然，我們在這方面會小心處理，因為大家也知道，現時內地與香港的

人流日漸增多，而商貿往來也日漸頻繁。此外，現時在 CEPA 下，在個人遊

下，香港很多商鋪會直接收取人民幣，所以我們會在這方面加強宣傳。  

 

 
劉漢銓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在預防罪行及公眾教育方面，

警務處與金管局會保持聯繫，向銀行同業提供培訓，並會為其他有關行業的

員工，如零售百貨等，提供講座及透過傳媒教導識別真偽。現時有大量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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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來港，而我們的零售百貨業會收到很多人民幣，因此，可說是要刻不容

緩地令他們瞭解怎樣辨別真偽。政府在主體答覆表示“並會為”，“並會”

即將來。請問局長，實際上，現時有否一個具體時間表及配套設施來做這事

呢？又主導部門為何？主體答覆提及警務處及金管局，問題是會否有些時候

你以為我做，我以為你做，最終大家也不用做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有關怎樣辨別偽鈔的宣傳工作，我們並非到了今時今日

才進行，警方一直也有在這方面進行宣傳和教育工作，而且不單止針對人民

幣，例如在港幣方面也經常有些材料。此外，我們也經常向金融界例如銀行

提供講座。當然，隨人民幣在香港的流通量越來越大，我們在這方面的工

作必定要加強。至於有否一個時間表，例如要在下個月增加多少個講座，我

暫時沒有這些資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或許讓我就這項質詢作出補充。大家也知道，

在下個月開始，香港銀行有機會開辦人民幣業務，而金管局已經向中國人民

銀行建議，當中國人民銀行委任清算行時，其中一項條件要那間銀行向其他

將會開辦人民幣業務的銀行提供培訓，因為大家也預料到，將來這項業務開

辦後，相信生意會不錯。因此，如果想做清算行，其中一項條件便是要把這

些辨別人民幣真偽的常識教導其他銀行。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吳亮星議員在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問局長如何教導

市民分辨偽鈔，但局長只叫我們上網查閱特徵。局長可否在這裏教導我們基

本知識？又局長會否考慮在銀行陳列一些偽鈔，讓我們作出分辨？  

 

 
保安局局長：主席，如果麥國風議員有如此好學精神，我相信要邀請我們商

業罪案調查科的專家來立法會教一教大家。除了介紹大家看網頁外，我剛才

也提到警方會在不同場合提供一些講座，讓相關行業的從業員懂得如何分辨

偽鈔。據我瞭解，商業罪案調查科的專家以往不時會透過傳媒教導市民怎樣

辨別港幣的真偽，以及在一些公開場合向市民提供有關的普通知識。我相信

我們將來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劉江華議員：主席，很多時候我會到找換店兌換人民幣，但有些時候我也不

知道是真是假。請問法例有否規定找換店必須確保兌出的人民幣必定是真

鈔？又那千多宗個案究竟在哪處發現最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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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我不清楚是否有法例規定找換店一定要兌換真鈔，但按照普通

常識，找換店當然不可以兌換假鈔。如果找換店明知是假鈔也兌換出來，根

本是犯法的。  

 

 偽鈔主要是在 3 種情況下被發現：第一，在出入境口岸的找換店，例如

機場或陸路口岸的找換店發現；第二，在市面上各行各業的商鋪收回來；第

三，由於現時內地遊客數目不斷增加，當他們使用人民幣時，可能會發現偽

鈔，他們便會拿出來給我們。主要是這 3 個來源。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很清楚指出，金管局會建議中

國人民銀行要求其將會委任的清算行向各間參加銀行提供有關辨別偽鈔的

培訓及支援。我想問一問，現時條件是否很明確，現時所說的清算銀行要有

足夠的背後網絡，即內地使用人民幣的一個很大分行網絡，讓他們有足夠專

家日後協助培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中國人民銀行會委任清算行。當它作出委任

時，會考慮很多方面的因素。我剛才說金管局會建議中國人民銀行將這列為

條件之一，這只是其中一項條件，還有很多很多其他考慮。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生活易網站載列無牌食肆資料  

ESD Life Website Containing Information on Unlicensed Restaurants  
 

6. 張宇人議員：主席，為實施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政府委聘了一間私營

公司建立及營辦“生活易”網站。政府透過該網站以電子方式向市民提供公

共服務，而營辦商則可利用該網站進行電子商貿活動。但是，本人留意到該

網站內介紹“家居及飲食”的網頁載有三十多間屬“私房菜”類別的食肆

的資料，本人獲悉當中不少食肆並未領有食物業牌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有關的營辦合約有否規定該網站不可宣傳非法活動；若有，規定

的詳情；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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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該網站有否載列無牌食肆的資料；若有，當局會否要求網站營辦

商刪除無牌食肆的資料，以保障消費者及持牌食肆的權益；及  

 

(三 ) 會否按照該網站所載的資料，採取執法行動取締有關的無牌食

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會就質詢的 3 部分逐一答覆。  

 

(一 )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是一項重要的資訊科技措施，目的是為網上

的政府服務和非政府服務提供所需的資訊基建。根據政府與承辦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私營機構簽訂的合約，營辦商可在“生活

易”網站提供非政府服務，但這些服務的內容不得抵觸香港法

例。  

 

(二 ) “生活易”網站內提供飲食指南，登載大約 1  300 間供應中餐、
西餐、自助餐、甜品、快餐及“私房菜”等菜色的食肆資料。該

指南除載列食肆的地址及電話號碼外，並無為個別食肆宣傳。網

站也登載一些評論文章，對若干食肆，包括數間“私房菜館”作

出品評。事實上，這些市場資訊全部源自其他網站或媒體，營辦

商只是把資料轉載至“生活易”網站。營辦商沒有提供第一手資

料，也沒有從中獲得任何收益。  

 

 我們瞭解“生活易”網站所載的 31 間“私房菜館”中， 13 間是

已經獲得食物環境生署（“食環署”）發牌的食肆，或是經民

政事務總署批准可向會員提供飲食服務的會所；17 間未經發牌或

批准；另一間則因為地址不詳而未能確定。“生活易”網站營辦

商已應我們的要求，刪除那些未經發牌或批准的“私房菜館”的

資料。  

 

(三 ) 當局正對該 17 間未領有牌照的食肆進行調查，以期採取執法行

動。當局亦將於 2003 年 12 月 18 日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有關經營“私房菜館”的修訂規管建

議，並會因應上述會議的討論結果，處理無牌“私房菜館”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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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主席，楊局長也在座，我想就第 (三 )部分問一問他。“私房菜”

未領牌也可以一直經營，並賣廣告，請問局長屬下的食環署是否選擇性地執

法，對“私房菜”特別寬鬆？若否，我想問局長，多年來對無牌食肆的檢控

和罰款是否不公道？是否有需要讓它們復業，甚或發回罰款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困難在於“私房菜館”並沒有一個很好

的定義。正如曾局長所說，雖然名為“私房菜館”，但很多均領有食肆的牌

照。當然，有些是非法的，而我們是不會容許的。食環署是有執法的，但最

困難在於搜集證據。最近數年，食環署已留意哪些地方有這類投訴，他們便

進行調查，然後視乎有否證據而作出檢控。困難之處在於要取得足夠資料。 

 

 對於非法食肆，食環署會視乎風險來安排哪些須獲優先處理。第一，

當然是食物安全。如果風險大，他們便會投放多些資源來進行工作。第二，

檢控“私房菜館”也須獲得證據。如果鄰舍被騷擾，有人投訴，他們便會優

先處理。一些“私房菜館”在私人地方提供服務，所以我們須獲其鄰舍的協

助，指出那些“私房菜館”在不適當地方經營，便可以採取行動。第三，正

如張議員剛才所說，我們要對其他領有牌照的經營者公平。對於這問題，是

從 3 個角度來看的。當然，最重要的是，在整個運作上，同事會按照對一般

市民的公共生及食物安全的風險來安排優先次序處理。  

 

 

主席：張宇人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即會否退還罰

款，我也不追問了。但是，對於第一部分，局長也 ......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你只須指出該部分。  

 

 

張宇人議員：是選擇性執法的問題。對於是否對“私房菜”選擇性執法，局

長似乎只提及優先次序、風險評估等。我聽不到局長是否說覺得“私房菜”

很安全，所以不作檢控，抑或還有其他問題。其他食肆是否只要稱為“私房

菜”，便可以避免被局長檢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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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我剛才已經解釋，“私房菜”沒有

一個好的定義，所以食環署根據風險評估來採取行動。我們不會理會是否

“私房菜”，而是按照風險評估來執行工作。  

 

 

陳國強議員：主席，請問食肆有多少張檯或有多少張營業檯才被視為“私房

菜”呢？如果只有“一張半張”檯，有些時候我看到一些賣酒的地方也有

“一張半張”檯供顧客用餐，那些是否也當作是“私房菜”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根本沒有定義。  
 

 

丁午壽議員：請問局長，“生活易”網站提供非政府服務，是否可以要求餐

館及食肆持有牌照才可以登記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目的，是除了為網上

政府服務提供平台外，也為網上非政府服務建立一項基建設施，以促進香港

電子商貿的發展。我們與營辦商的合約中訂明，在政府容許的概括範圍下，

營辦商可以有足夠彈性，提供受市民歡迎的電子商貿資訊和服務。不過，由

於網站的非政府服務內容須隨市場需求不斷更新，所以要時時刻刻監察網內

所有內容，是有困難的。但是，營辦商有責任確保符合政府所訂的要求。如

果未能符合政府所訂的要求，政府是有權撤回這項批准的。  

 

 

丁午壽議員：那麼是有還是沒有呢？  

 

 

主席：局長已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嗎？你意思即是局長還未答覆你的補充質

詢？  

 

 

丁午壽議員：是的，是的。可否不准登載未有登記的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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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很多時候，是有很多資料的。如果我們要查清楚每項資

訊，是有困難的。我們對營辦商的對待，其實與其他媒體沒有大分別，因為

這些資料主要並非第一手資料，只是從其他媒體轉載，所以我們要視乎外間

有否投訴，才採取適當行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也許我作出少許補充。我與食環署署長曾討論這問

題，食環署署長將會監察這網站內所提供的食肆資料，看看有關食肆是否領

有牌照。如果沒有領牌，食環署便會進行調查，在搜集足夠證據後便採取執

法行動。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不太明白楊局長剛才回答張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所提

及的風險評估。食肆要麼有牌，否則便是無牌。如果無牌，當局便可以依法

執法，作出取締，不讓它們做生意。為何還要風險評估呢？是否無牌食肆，

但稱為“私房菜”的話，當局便可以容忍，以風險評估來利便它們，在風險

不太大時，便容許它們在無牌執業的情況下繼續經營？這樣會否構成不公平

的現象？以往食肆申請牌照時，申請很長時間也不獲發牌，不斷遭罰款，現

在它們乾脆不申請牌照，當局反而以風險評估來容許它們經營。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也許我解釋得不清楚。風險評估是在執

法時，視乎食肆環境、食物安全所應採取的執法行動。我剛才也解釋過，根

本很多“私房菜館”是領有牌照的，但它們的名稱是“私房菜館”。它們一

半是領有牌照的，或是由會所提供服務，而有些則是無牌的。但是，它們是

否正在經營，我們要進行調查，在取得證據後，才能證明它們是無牌食肆。

如果在住宅內設“私房菜館”，我們首先須進入該單位，然後證明是在經營

食肆。要把握這些證據後，我們才可以採取執法行動。因此，在整個運作上，

食環署一定要視乎有哪些地方採取執法行動。首先，他們會在公共生及食

物安全的執法方面投放較多資源，而不是選擇性地執法。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很

簡單，我不是指有牌的“私房菜”，而是指無牌經營的餐廳或酒樓。無牌經

營根本就是非法，為何要風險評估呢？政府是否以風險評估來利便這些無牌

食肆經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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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也許我要重申，如何證明它們是無牌呢？又如何證

明它們正在經營呢？我們一定要取得證據，才能指證它們是無牌經營。如果

未取得證據，根本便不知道它們正在經營。  

 

 

周梁淑怡議員：無牌就是無牌；無牌就是無牌經營。為何局長會這樣說呢？

我真是“晒頭”，主席。  

 

 

主席：我相信這問題很難在質詢時段內交代清楚，你可能要在事務委員會中

跟進了。  

 

 

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私房菜館”與前任財政司司長所

推動的本土經濟是否有直接關係？若有，理由為何？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不太知道是否有直接關係。事實上，

甚麼是本土經濟，我相信定義也不太清楚；而“私房菜館”的定義也不太清

楚。因此，兩件不太清楚的事有甚麼關係，我自己也不瞭解。（眾笑）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宇人議員：主席，楊局長手邊可能沒有有關資料，若有，他可以立即答覆；

若沒有，請他以書面方式答覆。過去 1 年，政府檢控無牌食肆的數目為何；

其中有多少是自稱為“私房菜”的？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會以書面方式回覆張議員。（附錄 IV） 

 

 

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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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康文署減免轄下場地租金安排  

LCSD's Arrangements for Reduction/Waiver of Venue Hire Fees 
 

7. 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慈善團體的數目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減免慈善團體繳付轄下場地租金的安排，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康文署每年減免慈善團體繳付轄下場地租金的個案數

目及因而少收的場租總額；  

 

(二 ) 康文署就應否減免場租向前線人員發出的指引的內容，以及有否

定期檢討該等指引；  

 

(三 ) 現時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數目，以及當中受資助的團體數目；

及  

 

(四 ) 康文署對受資助和非受資助慈善團體的減免場租安排是否相

同；若否，該署會否考慮修改有關安排，使所有慈善團體均獲優

惠；若會，何時實施新安排；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康文署的康樂場地一向為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提供場租半價優

惠，慈善團體則可按需要向康文署申請減免場租。過往 3 年，慈

善團體獲減免康樂場地租金的個案數目及場租總額列於附件一。 

 

 文化場地的場租資助計劃適用於所有非牟利團體，並無慈善團體

的細分，故此，我們只能提供有關非牟利團體（包括慈善團體）

使用文化場地的資料於附件二。  

 

(二 ) 康文署的康體場地有一套既定的減免場租指引，供員工參考。有

關指引的內容詳述減免場租的準則、批核權限及數額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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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文化場地則有一套場租資助計劃，讓非牟利團體（包括慈善

團體）申請。此計劃亦備有一套既定指引，供員工及申請人士參

考，內容詳述有關此計劃的資助準則及方式，以及申請資格及程

序等。  

 

 有關團體可因應個別情況，提供充分理據支持，向康文署申請減

免場租或場租資助。康文署會按既定的指引，就申請團體的性

質、活動的內容及目標，以及其他相關的因素作出考慮，決定是

否接納申請。  

 

 現行減免康體場地租金的指引是在 2001 年 3 月發出，我們計劃

會在明年年初進行檢討。此外，適用於文化場地的場租資助計劃

則剛於 2003 年 11 月完成檢討，康文署會於適當時間因應實際運

作經驗再作檢討。  

 

(三 ) 截至 2003 年 11 月 30 日，共有 3  940 個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
慈善信託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稅務局並沒有

將免稅慈善團體作受資助和非受資助的統計分類，因此未能提供

受資助的免稅慈善團體數目。  

 

(四 ) 在文化場地方面，場租資助計劃適用於所有非牟利團體，包括受

資助或非受資助的慈善機構。在康體場地方面，現時受資助的非

政府機構均獲得半費優惠，而慈善團體則可按其個別需要申請減

免場租。由於慈善團體數目眾多，性質和宗旨甚為廣泛，而所舉

辦的活動亦極為多元化，因此，康文署認為將所有慈善團體自動

納入優惠收費範圍內，並非最恰當的安排。  

 

附件一  

 

慈善團體獲減免康樂場地租金的個案數目及場租總額  

 

年度  慈善團體個案數目 減免場租總額  

2001-02 5 45,000 元  

2002-03 16 272,000 元  

2003-04 

（截至 11 月底）  

6 28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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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非牟利團體（包括慈善團體）獲減免  

文化場地租金的個案數目及場租總額  

 

年度  

非牟利團體  

（包括慈善團體）

個案數目  

減免場租總額  

2001-02 2  166 25,400,657 元  

2002-03 2  133 25,088,708 元  

2003-04 

（截至 11 月底）  

1  517 18,018,152 元  

 

 

紀律部隊招聘人手  

Recruitment Exercises for Disciplined Services 
 

8. 李鳳英議員：主席，據報，部分紀律部隊已獲政府豁免凍結人手，並可

即時進行招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計劃招聘的總人數，以及因而增加的開支款額；  

 

(二 ) 各紀律部隊所招聘人員的職級及人數，以及當局根據甚麼準則，

釐定有關職級及人數；  

 

(三 ) 第 (二 )部分所述人員與現職人員的薪酬及服務條件如何比較；及  

 

(四 ) 有否從其他政府部門調配人員到有關紀律部隊任職，以紓緩這些

部門人手過剩的問題和減少有關紀律部隊須招聘的人數；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四個紀律部隊於今年 10 月獲准例外公開招聘公務員。該 4 個部

門包括警務處、入境事務處、消防處及懲教署，總共獲准公開招

聘的名額是 5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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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部門是運用現有或預留的資源來支付新聘人員的薪酬及相

關開支。除入境事務處之外，其他 3 個紀律部隊的新聘人手將全

部用於塡補因自然流失所帶來的空缺，因此無須增加開支款額。

各部門現正制訂來年的開支預算草案，當中已計算該年度新聘人

員所需的開支。有關的預算草案有待立法會稍後審議及通過。  

 

(二 ) 各紀律部隊會根據運作需要及新增服務來釐定新聘人員的職級

及人數。目前的招聘名額如下：  

 

紀律部隊  員佐級  主任級  總人數  

警務處  約 200 名警員  約 30 名見習督察  230 

入境事務處  正檢討運作需要，職級分布尚未作

最後決定。  

230 

消防處  27 名消防員  

28 名救護員  

15 名消防隊長  70 

懲教署  30 名二級懲教  

助理  

 30 

 

(三 ) 第 (二 )部分所述的人員如果屬新聘公務員，會按照公務員新入職

制度聘用，試用期為 3 年。成功通過試用期者會獲考慮按當時適

用的長期聘用條款續聘。  

 

 至於薪酬方面，第 (二 )部分所述的人員均會按 1999 年進行的入

職薪酬檢討後經調整的入職薪酬受聘。新的入職薪酬適用於 2000

年 4 月 1 日起新聘的公務員或內部轉任的在職人員。  

 

 在服務條件方面，新聘公務員會按 2000 年 6 月 1 日實施的新服

務條件受聘。新服務條件主要包括：醫療及牙科福利、修訂的假

期及房屋福利等，但不會享有本地教育津貼。同時，公務員公積

金計劃取代了退休金福利，作為新入職制度下長期聘用制人員的

退休福利。  

 

 新服務條件不會適用於 2000 年 6 月 1 日前受聘的公務員。這些

在職公務員如內部轉任至另一職系而期間服務並無中斷，他們會

按先前的服務條件繼續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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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各紀律部隊在公開招聘人手前會先考慮由政府內部轉職，以減少

公開招聘人手的需要，例如消防處近期由政府內部招聘了 10 名

救護員。由於紀律部隊的工作性質獨特，申請內部轉職的其他政

府部門員工亦必須符合入職的要求（例如體力及視力）。當內部

招聘的人手不足以應付需求時，便須公開招聘。  

 

 

語文教師獲取建議資歷  

Language Teachers to Acquire Recommended Qualifications 
 

9. 張文光議員：主席，教育統籌局於本年 6 月接納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

員會（“語常會”）提交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並會調配資源，

為未達建議入職要求的新入職語文教師提供更多培訓學額，以及為在職語文

教師設立獎勵津貼計劃，以鼓勵他們獲取建議的資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迄今未達建議入職要求的在職及新入職語文教師的分別數目，請

按他們教授的語文列出分項數目；  

 

(二 ) 為在職語文教師取得指定資歷而提供的獎勵津貼所涉及的總開

支款額；該項津貼的詳情及申請途徑；在職語文教師須報讀哪些

專上院校開辦的課程，才可領取獎勵津貼；請列出有關院校及課

程名稱、修讀年期及每年學額；  

 

(三 ) 為新入職語文教師取得指定資歷而在專上院校提供培訓課程的

詳情，包括院校及課程名稱、每年學額、開辦時間、課程的入學

條件及修讀途徑，以及這些課程能否為新入職教師提供足夠學

額；及  

 

(四 ) 取得學位或同等資歷並於 2005-06 學年達到“教師語文能力要

求”的在職文憑教師，可否獲豁免參加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語常會所建議的新入職及在職語文教師資歷要求計劃於 2004 年

9 月實施，因此，現時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如以 2002-03 學年的

統計資料為根據，於該學年尚未達語常會建議入職要求的在職及

新入職語文教師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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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  

 

小學  中學  
資歷類別  

新入職  在職  新入職  在職  

持相關的學位，但沒

有相關的師資培訓  
17 116 65 437 

曾 接 受 相 關 的 師 資

培訓，但沒有相關的

學位  

331 9 368 36 1 109 

沒 有 相 關 的 學 位 和

未 曾 接 受 相 關 的 師

資培訓  

96 714 57 691 

小計  444 10 198 158 2 237 

總計  10 642 2 395 

 

 英文科  

 

小學  中學  
資歷類別  

新入職  在職  新入職  在職  

持相關的學位，但沒

有相關的師資培訓  
66 305 141 647 

曾 接 受 相 關 的 師 資

培訓，但沒有相關的

學位  

100 4 010 45 1 398 

沒 有 相 關 的 學 位 和

未 曾 接 受 相 關 的 師

資培訓  

298 3 378 96 909 

小計  464 7 693 282 2 954 

總計  8 157 3 236 

 

(二 ) 語常會將建議從語文基金撥款約 2 億元，設立有關的奬勵津貼計

劃。申請津貼的在職教師須選擇修讀由本地或海外高等院校提

供，與其任教的語文科目相關的學位或以上程度課程。奬勵津貼

計劃的細則正在草擬中，申請津貼的方法、資格、審核申請的準

則及其他資料將於 2004 年年初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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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已成立個別專責小組，就語常會的建議設計語文教學預修課

程及學科知識課程，並訂立認可現存相關學術課程的準則。當局

計劃在未來數年增加在職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及教育學士學位課

程的名額，並會繼續與各專上院校商討提供各項課程的安排。初

步估計，可有足夠的課程和學額應付需求，詳情將於 2004 年年

初公布。  

 

(四 ) 對於中小學的英文科教師（包括文憑教師和學位教師）來說，參

加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只是達到“教師語文能力要求”的其中一

種途徑而已。假如教師的學歷符合語文能力要求的豁免條件，他

們是可以透過申請豁免以達到“教師語文能力要求”的。  

 

 

紀律部隊人手情況  

Staffing Condition of Disciplined Services 
 

10. 梁富華議員：主席，據報，雖然政府最近批准部分紀律部隊可合共招聘

560 人，但它們未來可能仍須為政府削減開支而進一步精簡人手。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各個獲准進行招聘的紀律部隊的現有人員編制和實際人數；  

 

(二 ) 按擬招聘的人員的職級劃分，各紀律部隊的招聘時間表；  

 

(三 ) 有關紀律部隊因填補自然流失和新增職位而須招聘的分別人數； 

 

(四 ) 若有紀律部隊因新增職位而招聘人員，當局有否因而須額外增撥

款項；若有，有關紀律部隊獲得的撥款額；這些額外撥款會否計

算在有關紀律部隊來年的開支撥款之內；若沒有提供額外撥款，

原因為何，以及如何確保各紀律部隊不會因為財政問題而無法招

聘人手；及  

 

(五 ) 未來 3 年有關紀律部隊各個職級人員的編制和實際人數有何變

化；當局有否評估這些紀律部隊的未來人手是否足以應付未來的

工作量，以及有何措施，確保紀律部隊人員士氣不會因人手不足

而受到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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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3 年 12 月 1 日， 4 個例外獲准公開招聘人員的紀律部隊

的職位編制和實際人員數目如下：  

 

紀律部隊  人員編制  實際人數  

警務處  33 814 32 735 

入境事務處  5 921 5 752 

消防處  9 347 9 254 

懲教署  6 839 6 826 

 

 上列數字已包括文職人員在內，實際空缺並未反映未來 1 年自然

流失的情況。  

 

(二 ) 4 個紀律部隊暫定在下列期間開始招聘工作：  

 

紀律部隊  招聘計劃  

警務處  本年 11 月已經聘用了 6 名見習督察和 121 名

警員，餘下的名額將會在明年繼續招聘。  

入境事務處  本年 12 月中開始部分名額的招聘工作。  

消防處  大約在明年年初。  

懲教署  大約在明年年初。  

 

(三 ) 4 個例外獲准公開招聘人員的紀律部隊中，屬於填補自然流失和

新增職位的配額如下：  

 

紀律部隊  填補自然流失職位  新增職位  

警務處  230 名督察及警員   

入境事務處  約 80 名入境事務主任

及入境事務助理員  

約 150名入境事務主任

及入境事務助理員  

消防處  15 名消防隊長、 27 名

消防員及 28 名救護員  

 

懲教署  30 名二級懲教助理   

 

(四 ) 4 個部門是運用現有或預留的資源來支付新聘人員的薪酬及相關

開支。除入境事務處之外，其他 3 個紀律部隊的新聘人手將全部

用於填補因自然流失所帶來的空缺，因此無須增加開支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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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現正制訂來年的開支預算草案，當中已計算該年度新聘人

員所需的開支。有關的預算草案有待立法會稍後審議及通過。  

 

(五 ) 未來 3年紀律部隊的編制和實際人數會因應政府的節流目標和工

作量的增加而有所增減，至於實際的職位數字則要視乎各項計劃

的實施進度。為了節省開支，各紀律部隊會透過重組架構和工

序、簡化工作流程、更廣泛使用最新的資訊科技及市場資源來削

減職位，目標是在 3 年內削減 10.9%的職位。同時，亦會因應工

作量和新服務而增加人手。  

 

 各紀律部隊與員工之間已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機制。在落實重要方

案之前會諮詢員工的意見，以確保紀律人員士氣不會受到負面影

響。  

 

 

能源需求管理  

Management of Energy Demand 
 

11. 羅致光議員：主席，關於能源需求管理，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推行的各項能源需求管理計劃或措施的內容、進展及每年動

用的公帑；  

 

(二 ) 有否評估及量化這些計劃及措施的成效；若有，評估及量化的結

果，包括市民使用能源的習慣有否轉變，以及各類能源的耗用趨

勢；若沒有評估，請告知原因；  

 

(三 ) 實施這些計劃及措施對市民有何影響及益處；及  

 

(四 ) 當局就能源需求管理所訂定的長遠計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的能源需求管理工作，主要集中於鼓勵市民採用更節省能源

的設備，以減少能源消耗量。此外，我們亦鼓勵電力用戶調節每

天不同時段的用電量，使電力需求的分布較為平均，以便發電、

輸電和配電設施得以發揮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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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推行教育及宣傳活動以提高市民的節能意識之外，我們也實

施一系列的計劃，直接或間接地減低整體的能源消耗量。主要的

計劃包括：  

 

─  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讓消費者得悉不同產品的能源消耗量，以

便在選購產品時有所依據。計劃現涵蓋載客車輛、 8 種家庭

電器和 3 種辦公室器材。我們亦不時擴大計劃，以涵蓋更多

產品。  

 

─  我們又推廣水冷式空調系統，因為這種系統比氣冷式系統節

省能源。在 54 個指定地區的商業樓宇，其空調系統的蒸發

式冷卻塔現可申請採用淡水。我們會逐步檢討其他地區供水

設施的容量，如發現供水容量足以應付這方面的額外需求，

便會容許更多地區的樓宇使用淡水冷卻塔。此外，我們現正

研究可否在若干地區採用區域供冷系統。  

 

─  推行建築物能源效益註冊計劃，以 5 套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作為評估基礎。計劃屬自願參與性質，旨在鼓勵商業樓宇採

用創新的節能設計。  

 

─  我們又鼓勵政府各局和部門以身作則，盡量減低能源消耗

量。  

 

 同時，政府在 2000 年 5 月底分別與兩間電力公司訂立為期 3 年

的《用電需求管理協議》（“協議”）。有關的用電需求管理計劃

在 2000 年 7 月 1 日正式展開，並在 2003 年 6 月結束，內容包括： 

 

─  非住宅節能照明裝置回扣計劃；  

 

─  非住宅節能供暖、通風及空調系統回扣計劃；  

 

─  有關用電需求管理的公眾教育及資訊計劃；及  

 

─  為策劃用電需求管理計劃而進行的市場調查。  

 

 協議的回扣計劃提供了經濟誘因，鼓勵非住宅用戶安裝更節能的

設備，以及把部分電力需求量轉移至非繁忙時間。回扣計劃的申

請日期於 2003 年 6 月 30 日屆滿，獲批准的申請超過 4  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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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議的非回扣計劃向社會各界人士，尤其是學生，傳布有關能源

效益和節能的教育資訊，並進行調查，以便日後籌劃其他計劃。

有關計劃將於 2003 年 12 月底前完成。  

 

 由於這些節能計劃需要很多部門的協助和參與，因此，很難準確

計算政府每年所動用的公帑數額。  

 

 截至 2003 年 10 月底，估計兩間電力公司各項用電需求管理計劃

的成本總額約為 1.39 億港元。除了由政府進行的聯絡、督導和

監察工作外，這些計劃無須動用公帑。  

 

(二 ) 在推行上述節能計劃後，本港在 2002 年的總能源消耗量，估計

共減少 1  310 兆焦耳或 3.3 億元。  

 

(三 ) 電力公司的用電需求管理回扣計劃，能有效鼓勵部分非住宅用戶

投資購買節能裝置（例如更節能的照明設備和空調系統）。計劃

在節省能源方面的益處，遠在用電需求管理計劃結束後仍會持續。 

 

 其他計劃則有助市民採用更節能的設備，並加強他們對節能設備

和科技的認識。  

 

(四 ) 政府會繼續推廣能源效益和節能措施。除進行公眾教育外，我們

會進一步協助有關方面更廣泛使用水冷式空調系統，並擴大能源

效益標籤計劃，以涵蓋更多不同種類的設備和商品。  

 

 在為期 3 年的用電需求管理計劃結束後，兩間電力公司亦會繼續

撥出資源，推行公眾教育及資訊推廣活動，向社會各界人士宣揚

節能的好處，以及引入各種能源管理的方法。  

 

 

碼頭作業附加費  

Terminal Handling Charges 
 

12. 丁午壽議員：主席，據報，中國外經貿企業協會在年前向國家交通部作

出申訴，要求調查船公司徵收碼頭作業附加費有否違反內地的《國家海運

條例》和《價格法》。交通部已在本年正式受理該申訴及正進行調查。另一

方面，香港付貨人委員會總幹事認為，若交通部裁決船公司違反有關法例，

香港可以研究引用該裁決，以降低本地貨運出口費用，改善競爭力。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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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密切注視該調查報告的公布日期和調查結果，並設

法跟進，為本港付貨人爭取合理的碼頭作業附加費？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會密切注視調查報告的

公布日期和調查結果，並會視乎調查結果和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的原則，考慮是否有需要作出跟進行動。  

 

 

資訊科技專業服務計劃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ervices Arrangement 
 

13. 單仲偕議員：主席，關於去年推出的資訊科技專業服務計劃下批出的項

目，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延遲完成項目的數目佔該計劃已批出及已完成的項目總數的百

分比分別為何；  

 

(二 ) 延遲完成項目的詳情（包括項目的類別、價格及承辦商等），以

及延遲完成的原因；  

 

(三 ) 上述計劃的項目是否批給提供最低承標價的承辦商；若然，有否

項目在完成招標程序後，因當局修改具體工作要求而導致承辦商

提高承標價；若有，所涉及的項目有多少；該等項目的原本和修

訂承標價及當局最終批准的承標價分別為何，以及當局最終批准

的承標價和有關項目招標時的第二低承標價的差距為何；及  

 

(四 ) 若第 (三 )部分所述的最終批准承標價高於原本承標價，當局以何

程序及準則決定提高有關承標價？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自資訊科技專業服務計劃於 2002 年 6 月推出，至 2003 年 10 月

31 日期間，有 74 個政府政策局及部門透過該計劃批出合共 240

個項目，其中 73 個項目已依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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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各政策局及部門於本年 10 月底前所提供的資料顯示，除了

已依時完成的 73 個項目外，在進行中的項目中，有兩個原定於

10 月底前完成的項目至今尚未完工。該兩個項目佔已批出（ 240

個）及已完成（ 73 個）的項目總數分別為 0.8%及 2.7%。  

 

(二 ) 上述兩個延遲完成的項目主要關於辦公室系統和網絡的推行服

務及資訊科技保安服務。項目價格合共約為 70 萬元。延遲完成

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經其他供應商所購買或開發的軟件未能依時

交付，導致該兩個項目的服務承辦商不能如期完成工作。由於個

別項目的具體進展及細節涉及商業敏感資料，我們一般不會公開

或披露有關承辦商的資料。  

 

(三 ) 所有透過資訊科技專業服務計劃批出的項目，均批給完全符合項

目要求及提供最低承標價的承辦商。在服務合約期內，進行有關

項目的政府部門可因應實際需要向服務承辦商要求修改項目的

工作內容，包括增減有關的具體工作，而修改的程度則受到資訊

科技專業服務合約的條文所規管。在已批出的 240 個項目中，有

29 個項目因修改工作內容，以致有關的服務合約總值有所增減，

當中增加合約總值的項目有 25 個，降低合約總值的項目有 4 個。

該 29 個項目原本的總值約為 4,800 萬元，經批准後的修訂總值

約為 5,520 萬元。鑒於修改的工作內容只適用於已批出的項目合

約，而原來第二低的承標價並沒有反映上述的修改，因此，我們

認為不適宜將修改的服務合約總值與第二低的承標價作比較。  

 

(四 ) 政府部門須根據政府的採購規例及資訊科技專業服務合約的條

文處理及批核修改服務建議。根據資訊科技署發出有關資訊科技

專業服務合約的指引（“指引”），如果項目的總值不超過 1,000

萬元，其累積修改的總值不得超過原來合約總值的一倍，以及修

改後的合約總值不得超過 1,300 萬元。至於總值超過 1,000 萬元

的項目，其累積修改總值不能高於原來的合約總值 30%。所有已

批出的項目，部門須設有管理架構管理該項目及批核修改服務的

建議。指引亦建議部門在考慮作出修改總值 1,000 萬元以上的高

價值項目時，應成立評審委員會批核該等修改。部門在批核修改

建議時，必須確保建議合理及符合部門的業務及技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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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大學財政自給  

Self-financed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4.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由於香港公開大學財政自給，引致學費高昂，

對學生構成沉重負擔，違反終身學習的原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公開大學，每年有否獲得

有關國家政府的資助；若有，詳情是甚麼；  

 

(二 ) 自香港公開大學財政自給以來，當局有否提供資助；若有，資助

的總款額有多少；及  

 

(三 ) 為何香港公開大學並非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校；當局有

否就此接獲投訴；若有，自香港公開大學成立以來，當局總共接

獲多少宗投訴？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並沒有備存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公開大學是否

每年獲得政府資助的資料。由於影響每一所大學營運模式的因素

甚多，各個別例子未必能作直接比較。  

 

(二 ) 政府承擔了香港公開大學的成立經費及補助其首數年的經常性

開支。自 1993-94 年度開始實行自負盈虧以來，政府一直有按需

要向香港公開大學提供非經常性補助，以配合大學的發展。自

1989 年成立以來，政府已為香港公開大學提供了逾 7 億元的資助，

當中 3.9 億元為實行自負盈虧後的撥款，詳情如下：  

 

財政年度  撥款項目  撥款金額  

(百萬元 ) 

非經常撥款    

1989-90 學院的成立經費  55.8 

1992-93 為香港公開大學興建永久校舍，現

時位於何文田的校址也是由政府以

象徵式地價批地  

150.0 

1993-94 大學發展儲備金，專用於發展足以

自負盈虧的新學科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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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  撥款項目  撥款金額  

(百萬元 ) 

1993-94 資助學院發展教育學士學位課程  5.0 

1994-95 資助學院成立學生貸款計劃  50.0 

1996-97 研究基金  6.0 

1996-97 以等額形式資助成立電子圖書館  20.0 

1997-98 支持大學成立遙距及成人教育卓越

中心  

50.0 

1998-99 額外注資大學的學生貸款計劃  50.0 

1999-2000 支持大學成立一個地區學習中心  50.0 

2000-01 支持大學推行資訊科技發展計劃  50.0 

2001-02 至  

2002-03 

支持大學的多個研究項目  1.6 

經常性撥款    

1989-90 至  

1992-93 

支持學院的經常性開支  107.8 

1998-99 至  

2003-04 

（預算）  

付還大學支付的地租及差餉  6.8 

 

 合共  703.4 

 

此外，修讀香港公開大學課程的學生亦受惠於由政府提供的學生

資助計劃，如專上學生資助計劃、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及持續進

修基金等。  

 

(三 ) 在成立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香港公開大學前身）時，政府委託了

一個籌備委員會研究財政、架構和法律方面的安排。根據委員會

的建議，成立學院所需的費用及學院最初數年的經常開支須由政

府承擔，其後學院將透過學費及其他收入，達致財政自給。政府

接納了這項建議。  

 

 香港公開大學在成立之始已按照籌備委員會的建議訂下營運計

劃，朝自負盈虧的方向發展。大學按原定計劃自 1993-94 年度起

正式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在經常性開支方面足以財政自給，

並於 1995-96 年度開始錄得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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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並無打算改變現行政策。由於香港公開大學以開放式教育為

主，自負盈虧的運作模式能給予大學更大的彈性，因應市場的變化

來調整所開辦的課程。其他大學的持續進修部門也是財政自給的。 

 

 政府曾接獲一份有關持續教育的建議書，當中關注到香港公開大

學的學費較其他大學受資助的課程為高，建議政府考慮將香港公

開大學納入資助範圍內。我們已回覆解釋現時的政策。  

 

 

小學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和英語教學助理計劃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Scheme for Primary Schools 
 

15.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Scheme for primary schools, the Government has 
recruited 150 additional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NETs) for primary 
schools this year.  Besides, there have been criticisms that apart from not 
understanding the weaknesses and difficulties Chinese people have in learning 
English, NETs provided by the authorit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lso have such shortcomings as speaking with a strong accent, lack of grammar 
training,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syllabuses of Hong Kong's public 
examinations and so on, thereby rendering teaching results unsatisfactory.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on the 150 additional NETs recruited for 

primary schools; 
 
 (b)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have reviewed the schemes to provide NET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 
criticisms; if so, of the review result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c) in view of the Government's budgetary constraints and the reduction 

in teaching posts,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will consider redeploying 
the funding for employing NETs to providing training for local 
teachers and increasing teaching posts; if they will, of the relevant 
detail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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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The expense of employing an extra 150 NETs in primary schools is 

about $82 million in the 2003-04 school year. 
 
 (b) The local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NETs have their relative merit.  

Insofar as the NETs are concerned, we observe that with experience, 
the NETs will also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address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Moreover, while NETs are deployed to teach 
English at different levels — not just those with public examinations, 
learning English is not just about passing examinations.  We expect 
our students to be able to use English effectively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as well as to be exposed to Western culture.  For 
example, a NET is able to introduce the culture from his/her home 
country to our students and help expand their horizon and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Hong Kong is a world city and we should not 

confine our students to only one kind of accent of good spoken 
English.  They are likely to come across different accents later in 
life. 

 
  The Government has commissione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o evaluate the secondary NET scheme and the results are 
mainly positive.  The primary NET scheme has just been 
implemented for the second year, and we have commissioned a 
tertiary institution to evaluate the scheme over a three-year period. 

 
 (c) The Net scheme is provided on top of the teacher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to serve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creating an authentic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in schools and to bring in additional 
language resource.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the scheme has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of English.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NET and local teachers also help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both sides.  We would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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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眾地方收集舊衣物  

Collection of Used Clothes in Public Places 
 

16.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悉，一些組織長期在公眾地方收集舊衣物，然後

轉售圖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現時長期在公眾地方收集舊衣物的組織的數目，以及當

中有多少個屬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及  

 

(二 ) 當局有否監管在公眾地方收集舊衣物的活動；若有，監管的詳

情；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現有資料，有 15 個組織獲地政總署批准在公眾地方設立舊

衣收集站，其中 6 個組織屬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

稅的慈善團體。  

 

(二 ) 提倡回收廢物循環再造是政府的政策。我們沒有對循環再造活動

實施許可證／牌照管制。不過，打算在公眾地方舉辦回收活動  

（如收集舊衣物）的組織，必須事先就臨時佔用政府土地獲得地

政總署批准。地政總署接獲申請後，會徵詢有關政策局和部門的

意見，然後訂出這些組織須遵守的條件，才批准有關申請。  

 

 當局已根據《公眾生及市政條例》和《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的規定，對未經許可的舊衣收集站採取行動。在過去 12 個月，

地政總署清拆了 46 個這類收集站。在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食物環境生署檢取了 198 個放置在公眾地方用以收

集舊衣物的鐵籠，因為這些鐵籠阻礙該署進行掃街工作。  

 

 任何人如作出欺詐行為，包括藉虛假的聲稱收集可循環再造的

物品以謀取金錢利益，可被控觸犯刑事罪行。在過去 12 個月，

警方並無接獲涉及舊衣收集者欺詐、行騙或盜竊的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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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產生混淆的交通標誌  

Traffic Signs Causing Confusion 
 

17. 鄭家富議員：主席，運輸署自 1999 年起在道路路旁豎立了兩種交通標

誌牌，字眼分別為“停車等候會被檢控”及“在黃色影區內停車等候將會

被檢控而不予警告”。該兩種交通標誌屬提示性，但其字眼卻帶有禁制性意

味，以致產生混淆。此外，《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

屬法例 G）中關於駕駛者違反交通標誌罪行的條文所載列的交通標誌並沒有

該兩種交通標誌，執法人員因而不能依據該條文向違反該兩種交通標誌的駕

駛者提出檢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執法人員曾否錯誤地依據上述條文向違反該兩種交通標誌中任

何一種的駕駛者提出檢控；若有，自 1999 年至今每年的檢控次

數及涉及的罰款總額；  

 

(二 ) 警方曾否向前線警務人員發出內部通告，指示他們不要依據上述

條文向違反該兩種交通標誌中任何一種的駕駛者提出檢控；若

有，通告的發出日期及內容；及  

 

(三 ) 會否考慮修改該兩種交通標誌的字眼，或透過立法程序將其納入

有關的法律條文，以免產生混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自 1999 年年底起，運輸署在交通非常繁忙

而違例泊車引致交通嚴重阻塞的路段或停車處，豎設有“在黃色影區內停

車等候將會被檢控而不予警告”字眼的交通標誌。這些標誌配合髹在路面的

黃色影線，提醒司機在上落客貨後不可停車等候。在 1999 年年底至 2000 年

年初的試驗期內，該款標誌確實能有效地減少濫用停車處的情況，因此，這

項安排在 2000 年 7 月擴展至全港其他類似的地點。為使傳達的信息更為精

簡，該署把標誌的字眼簡化為“停車等候會被檢控”。  

 

 這兩種交通標誌是運輸署署長根據《道路交通（交通管制）規例》（第

374 章，附屬法例 G）第 3 條所賦予權力而豎設的非訂明交通標誌。這些標

誌並非該規例中訂明交通標誌附表內的標誌，其目的是提示司機禁止在有關

地點泊車的規定。若司機在路旁停泊車輛或等候而沒有上落客貨，警方可根

據《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第 237 章）第 7(1)條控告有關司機

在指定泊車位以外的地方泊車的罪名。若該車輛阻塞交通或危及其他道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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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警方便可根據同一條例第 4 條檢控違例司機。上述兩種提示性標誌的

設計及目的，並非作為警方提出檢控的法律依據。  

 

 鑒於上述安排在全港各地點廣泛實施，警方於 2000 年 7 月 14 日發出內

部通告，提醒所有前線警務人員及交通督導員該兩種交通標誌只屬提示性

質，而檢控行動須根據第 237 章第 4 條或第 7(1)條提出。由於這些提示性道

路標誌數目日增，警方在同年 8 月 12 日發出另一份內容相若的內部通告，

提醒前線人員有關正確的控罪及檢控程序。此外，警方並會在訓練及換班前

匯報的時段內，提醒前線人員正確的檢控程序。自使用該兩種標誌以來，並

沒有司機因不遵守這些提示性標誌而被檢控。  

 

 這兩種提示性標誌提醒司機避免在有關地點違例泊車或停車等候，達到

豎設這些標誌的目的。由於檢控並非以這些提示性標誌為依據，因此並沒有

需要把這些標誌納入法例。  

 

 

新界區中型／重型貨車及貨櫃車的泊車位供求情況  

Demand and Supply of Parking Spaces for Medium/Heavy Goods Vehicles 
and Container Vehicl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18. 鄧兆棠議員：主席，關於新界區的中型／重型貨車及貨櫃車的泊車位供

求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新界每個地方行政區內，上述兩類泊車位的供求數字、當中有

多少個屬通宵路旁泊車位，以及當局預計未來兩年該兩類泊車位

的供求情況；及  

 

(二 ) 是否知悉房屋委員會有否計劃在轄下新界區的停車場增設中型／

重型貨車泊車位；若有，計劃的進展；若沒有計劃，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截至 2002 年年底，新界區的中型／重型貨

車及貨櫃車的泊車位供求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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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供應  

地區  中型／  

重型貨車  貨櫃車  
中型／  

重型貨車  貨櫃車  

路旁通宵  

中型／  

重型貨車  

泊車位 * 

北區  4 608 1 105 1 161 705 137 

大埔  1 808 1 085 627 163 162 

沙田  1 852 1 537 1 764 584 93 

西貢  1 590 1 159 965 25 26 

元朗  4 983 1 286 1 257 2 566 192 

屯門  1 965 1 575 1 621 517 111 

荃灣  1 538 1 022 883 113 0 

葵青  3 491 1 462 3 665 5 645 235 

離島  1 413 669 1 218 0 0 

總計  23 248 10 900 13 161 10 318 956 

* “供應”一欄的數字已包括路旁通宵中型／重型貨車泊車位，現時並沒有路旁通宵貨

櫃車泊車位。  

 

 

 2004 及 2005 年這兩類車輛泊車位的預計供求情況如下：  

 

  需求  供應  

 年份  中型／  

重型貨車  
貨櫃車  

中型／  

重型貨車  
貨櫃車  

北區  2004 4 601 1 149 1 161 705 

 2005 4 597 1 171 1 161 705 

大埔  2004 1 824 1 092 627 163 

 2005 1 832 1 095 627 163 

沙田  2004 1 861 1 608 1 792 584 

 2005 1 866 1 645 1 806 584 

西貢  2004 1 600 1 201 1 051 25 

 2005 1 606 1 223 1 102 25 

元朗  2004 4 949 1 357 1 292 2 566 

 2005 4 932 1 395 1 311 2 566 

屯門  2004 1 880 1 618 1 624 517 

 2005 1 839 1 640 1 626 517 

荃灣  2004 1 512 1 052 891 113 

 2005 1 499 1 067 89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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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  供應  

 年份  中型／  

重型貨車  
貨櫃車  

中型／  

重型貨車  
貨櫃車  

葵青  2004 3 404 1 522 3 717 5 860 

 2005 3 361 1 553 3 743 5 971 

離島  2004 1 426 683 1 220 0 

 2005 1 433 690 1 221 0 

 2004 總計  23 057 11 282 13 376 10 533 

 2005 總計  22 965 11 479 13 492 10 644 

 

 當局正設法在泊車位求過於供的地區增設中型／重型貨車及貨櫃車的

泊車位，這些措施包括︰  

 

─  通過賣地及發展計劃，鼓勵私人發展商在與政府聯合發展的大廈內

提供貨車泊車位；  

 

─  在短期租約土地及貨櫃後勤用地增設貨車泊車位；及  

 

─  物色適合地點闢設通宵路旁貨車泊車位。  

 

透過以上措施，中型／重型貨櫃車泊車位的供求情況，將會在未來數年內逐

漸改善。  

 

 由於公共屋主要作住宅用途，因此，房屋委員會並沒有計劃在轄下新

界區的公共屋內增設中型／重型貨車泊車位。  

 

 

公營醫院提供病歷資料  

Provision of Medical Records by Public Hospitals 
 

19.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公營與私營醫療系統之間，在運作上一向很

少互相溝通和合作。公立醫院的病人出院後，再到私家醫院或私家診所求診

時，私家醫生很難得到病人在公立醫院的病歷資料，有礙為病人提供延續性

治療。有見及此，廣華醫院自去年 9 月起與私家醫院和香港醫學會合作，向

私家醫院提供病人的病歷資料，方便病人到私家醫院接受治療。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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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廣華醫院在推行上述措施時如何保障病人的私隱；  

 

(二 ) 其他公立醫院有否推行同類措施；及  

 

(三 ) 公立醫院有否採取其他措施，加強與私家醫院的合作？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已經與 3 個醫學會協訂一套程序，為

醫管局醫院（包括廣華醫院）向私家醫院／醫生提供病人病歷資

料作出規範。根據這套協訂的程序，醫管局醫院會確保向其索取

病歷資料的私家醫院／醫生已獲得有關病人的同意，才會向該醫

院／醫生提供病歷資料。  

 

(二 ) 醫管局轄下所有醫院均會按照這套與 3 個醫學會協訂的程序，來

移交病人的病歷資料。  

 

(三 ) 醫管局致力加強與私家醫院的合作，提供以病人為本的醫護服

務。促進公營與私營醫療機構之間有效移交臨床資料，正是貫徹

這個目標的其中一項措施。此外，醫管局正與私營醫療機構緊密

合作，制訂雙方的服務協作模式和轉介程序。醫管局亦維持與私

家醫院定期對話，以構思新的方法，進一步加強公營與私營醫療

機構的合作。  

  

 

向青少年發布不雅物品  

Publication of Indecent Articles to Juveniles 
 

20. 劉慧卿議員：主席，《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 章）禁止向

青少年（即未滿 18 歲的人）發布不雅物品，而《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

章）則禁止對青少年上映被檢查員分級為“只核准對年滿 18 歲的人上映”

的影片。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共接獲多少宗關於商鋪向青少年發布不雅物

品的投訴，以及分別有多少名商鋪負責人因而被檢控及定罪；  

 

(二 ) 有否計劃教育家長及鼓勵市民向當局舉報向青少年發布不雅物

品的商鋪；若有，計劃的細節；若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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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否計劃要求進口商在出售未經分級的電影光碟前把它們送交

電影檢查監督評級；若有，計劃的細節；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1 年至 2003 年 10 月期間，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

視處”）共接獲 20 宗關於商鋪向 18 歲以下人士發布不雅物品的

投訴。經調查後，影視處已向其中 3 名商鋪負責人提出檢控，而

該 3 名商鋪負責人均已被定罪。  

 

(二 ) 政府一向非常關注淫褻及不雅物品對青少年的影響，並定期舉辦

有關的教育及宣傳活動。在影視處為家長和學生安排的教育講

座、互聯網過濾軟件安裝培訓課程及巡迴展覽等活動中，均十分

強調現行法例禁止向 18 歲以下人士發布不雅物品。影視處亦印

製及派發宣傳單張，以推廣《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以及

呼籲市民就發布淫褻物品或違規發布不雅物品向該處投訴。市民

可透過單張上的投訴熱線及電郵地址，向影視處作出投訴或舉

報。  

 

(三 ) 根據《電影檢查條例》，擬在香港公開上映的影片，必須送交電

影檢查監督（即影視處處長）分級。至於沒有在香港公開上映電

影的光碟銷售，則受《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  

 

 由於現行法例已對出售電影光碟作出規管，因此，政府暫時無計

劃強制進口商在出售未經分級的電影光碟前，把它們送交電影檢

查監督分級。然而，進口商可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把電影光碟送交淫褻物品審裁處進行分類評級。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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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2003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BILL 
 

秘書：  《 2003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2003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200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2003 年破產（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破產條例》，以便破產管理署署長外判簡易

破產個案給私營清盤從業員。  

 

 條例草案參考《公司條例》，為破產個案建立一套與公司清盤程序相若

的外判機制。政府建議破產管理署署長在處理那些破產人產業的價值不超過

20 萬元的簡易破產個案時，無須召開債權人會議，而有權直接委任私營清盤

從業員作為暫委受託人，接手處理個案。  

 

 我們建議這項修訂，是考慮到近年破產個案大幅上升。單在 2002 年，

法庭頒發的破產令超過 25  300 項，比 1997 年的數字高出四十倍。政府認為

條例草案有助破產管理署署長，以更具成本效益及更快捷的方式處理大量破

產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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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建議的外判機制，破產管理署署長委任的私營清盤從業員均會依據

《破產條例》的有關條文受到法庭及破產管理署署長的監管。大部分私營清

盤從業員均為會計界或法律界的專業人士，除《破產條例》所訂明的職責及

義務外，這些私營清盤從業員亦須按其所屬專業團體的指引和規則履行其職

責。他們並會從破產人的資產中獲支付酬金。  

 

 政府在 2002 年 6 月曾就檢討破產管理署在提供清盤及破產管理服務方

面所擔當的角色，進行公眾諮詢。業界的相關專業組織普遍支持外判破產個

案的建議。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如果獲得通過，私營清盤從業員將可以處理簡易的

破產個案。這不單止為業界人士帶來新的商機，還可以提高處理該等個案的

效率。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BILL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I 
move that the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Bill (the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Bill seeks to close a gap in our regulatory regime for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for funds or securitie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by establishing 
a regulatory regime for importa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nd for 
ensuring settlement finality in such systems. 
 
 Apart from systems operated by clearing houses recogniz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there is no statutory regulatory regime in 
Hong Kong for importa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nd for providing for 
the finality of settlements effected through such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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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ll also addresses the conc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In its recent assess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Hong Kong, the IMF 
recommended that there should be explici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for providing 
oversight of importa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nd for ensuring 
settlement finality in such systems.  The Bill also seeks to facilitate the 
admission of Hong Kong Dollar (HKD) into the Continuous Linked Settlement 
(CLS) System.  The CLS System is a global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for 
cross-border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It is the CLS's general policy, as a 
pre-condition for admission of a currency, that there should be finality of 
settlements effected through the relevant payment system.  Many major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have already been admitted into the CLS System, such as 
USD, Euro, Yen, Sterling and more recently Singapore Dollar.  It is our aim 
that HKD can be admitted into the CLS System in 2004.  The participation of 
HKD in the CLS System will help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of cross-border multi-currency transactions, thereby strengthening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Legislation providing for pay-in and settlement finality from all laws can 
be found in a number of advanced economie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Canada.  Statutory oversight of 
payment systems is also found elsewhere.  For example, the Reserve Bank Act 
1959 in Australia, and the Payme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Act 1996 in Canada.  
Singapore and Switzerland are also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similar 
legislation. 
 
 Let me now briefly introduce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 Bill. 
 
 Under clause 3 of the Bill, the Monetary Authority (MA) may designate a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to be subject to the oversight of the MA, if the 
system is a system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which is material to the monetary or 
financial stability of Hong Kong or to the functioning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o be eligible for consideration for designation, 
a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must be one that: 
 
 (1) is in operation in Hong Kong; or 
 
 (2) accepts for clearing or settlement transfer orders denominated in 

H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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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void regulatory overlap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a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which is, or is operated by a company recognized as, a clearing house for 
the purpose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will not be subject to the 
Ordinance.   
 
 Under the Bill, the MA has the function both to exercise oversight of 
important designated systems and to promote the general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such systems.  To this end, the MA will be empowered by the Bill to request 
information from a designated system, give directions to a designated system, 
amend a system's operating rules and make regul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oversight of designated systems so as to exercise its functions.  The details of 
the designation and oversight regime are set out in Part 2 of the Bill.   
 
 Under clause 14 of the Bill, if the MA is satisfied that certain criteria have 
been met as regards a designated system, it shall issue a certificate the effect of 
which will be to invoke the finality provision of the Ordinance as regards that 
system.  Under clause 15, the MA will also have the power to suspend or 
revoke the certificate of finality. 
 
 The Bill also provides for an appeal mechanism.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known as the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ppeals Tribunal (the Tribunal) to hear an appeal by any person who is 
aggrieved by a decision of the MA to designate a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or revoke its designation, or to grant or revoke settlement finality in respect of a 
designated system.  Part 4 of the Bill contains provis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powers and functions of the Tribunal. 
 
 We have conducted several rounds of consultations on the Bill with the 
SFC, the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the relevant payment 
system operators,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Banks,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leading insolvency practitioners and the CLS System which intends 
to admit HKD.  There is general support from the organizations and parties 
consulted, and their relevant concerns have been addressed in the Bill where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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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brief, the enactment of the Bill will help close a gap in our regulatory 
regime for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for funds or securities.  This will 
enable our system to conform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MF and 
facilitate the admission of HKD into the CLS System, thereby strengthening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 hop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予以

二讀。  

 

 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S (2004/2005)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3 年 5 月 2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1 May 2003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

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由於法案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已詳細載列於報告內，因此本人謹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重點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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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的目的，在於落實政府由 2004 年 1 月 1 日及 2005 年 1 月 1 日

起調低公務員薪酬的決定。鑒於條例草案對公職人員的影響，法案委員會曾

與中央評議會的職方及主要公務員工會的代表會面。法案委員會並接獲其他

團體（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提交的意見書。  

 

 整體來說，法案委員會並不反對政府決定按照現行薪酬調整機制調低公

務員薪酬。不過，法案委員會曾就下列事項進行詳細討論：  

 

第一，是否有需要以立法方式落實 2004 年及 2005 年的減薪安排；  

 

第二，條例草案的條文能否清楚反映：條例草案對日後公務員薪酬調整

的影響、受條例草案涵蓋的公職人員的類別，以及司法人員並不包括在

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之內；及  

 

第三，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前一直在職的公務員的薪酬保障。  

 

 關於是否有需要以立法方式落實 2004 年及 2005 年的減薪安排，法案委

員會察悉，在進行 2002 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時，《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部分委員曾表達意見，認為政府當局一次過立法的做法並不

恰當，並促請當局就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制定一般性的賦權法例，訂立可向

上及向下調整薪酬的法律架構。有鑒於此，本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質疑為何

政府當局仍建議制定一項一次過的法例，以落實 2004 年及 2005 年的公務員

減薪安排。部分委員認為，由於政府當局已就 2004 年及 2005 年的減薪安排

與職方代表達成共識，因此無須以立法方式落實減薪安排。就此，法案委員

會察悉，部分公務員工會反對政府當局以立法方式在 2004 年及 2005 年削減

公務員的薪酬。不過，一個公務員工會表明，基於財政赤字及公眾利益的考

慮因素，並不反對政府當局採用立法的方式減薪。  

 

 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政府與大部分在職公務員之間的聘用合約安

排，並沒有明文賦權政府減薪。在進行 2002 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時，政府

當局認為立法是最恰當的方法，可以穩妥落實公務員減薪的決定。因此，政

府當局制定了《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以落實由 2002 年 10 月 1 日起削

減公務員薪酬的決定。政府當局現正與員工磋商，以便制訂一個更完備的公

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當中會包括一個可向上及向下調整薪酬的有效方法。政

府當局進行此項工作時，會研究是否有需要就調整薪酬的方法立法；如有需

要，則研究制定一般性的賦權法例是否合適。政府當局原計劃在 2004 年內

完成整項工作，但由於首階段減薪安排將由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故此

當局無法倚藉在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或會實施的有效方法，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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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關的減薪決定。為免預先影響政府當局與員工商討更完備的薪酬調整機

制的結果，政府當局認為制定一項一次過的法例來落實 2004 年及 2005 年的

減薪安排，是恰當的做法。  

 

 就此，法案委員會曾研究原訟法庭在 2003 年 6 月 10 日作出的判決。原

訟法庭在判決中裁定政府勝訴，並駁回兩宗關於政府就《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條例》提出司法覆核的指引性申請。法案委員會察悉，原訟法庭裁定《公職

人員薪酬調整條例》並沒有違反訴訟雙方在該法庭上爭辯的任何一條《基本

法》條文。然而，該項判決並無明確作出指引，說明就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

已在職的公務員而言，日後容許調整公務員薪酬的幅度或容許更改公務員薪

酬制度的程度為何。此外，該項判決並沒有具體處理是否有必要以立法方式

落實減薪的問題。然而，法庭信納無論在主權移交之前或之後，公職人員都

時刻面對其服務合約可透過立法此一合法方式予以修訂的風險。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根據現行薪酬調整機制採取行政

措施，落實減薪的決定，而無須提交條例草案。不過，政府維持其意見，認

為有必要以立法方式穩妥落實減薪的決定。  

 

 至於條例草案對日後公務員薪酬調整的影響，法案委員會察悉部分員工

代表非常關注條例草案第 14 及第 15 條的影響，並要求刪除或改善該兩項條

文。他們認為，根據條例草案第 14 及第 15 條現時的草擬方式，該兩項條文

可能具有授權政府當局在 2004 年 1 月 1 日及 2005 年 1 月 1 日實施減薪後，

單方面更改公務員的僱傭合約，以進一步削減公務員薪酬的效力。  

 

 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第 14 條旨在反映當局的政策目的，

即條例草案本身並無授權當局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後，對公職人員的薪酬或

津貼款額作出調整，而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後對公職人員的薪酬或津貼款額

作出調整時，將按照現有安排予以落實。在現有安排下，政府當局無須透過

立法向上調整薪酬。然而，如果條例草案第 14 條被刪除，則條例草案可能

被詮釋為訂明公職人員的薪酬及津貼水平，而此等薪酬及津貼水平將會一直

維持不變，直至隨後制定另一法例作出修訂為止。至於條例草案第 15 條，

該條文的目的在於更改公職人員的僱傭合約，使該等合約明示授權作出條例

草案所作的調整。該條文本身並無授權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後再作調整。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改善條例草案第 14 及第 15 條的草擬方式，以

便更清楚反映當局的政策目的。政府當局其後建議在條例草案第 14 條增訂

第 (2)款，以消除對授權日後作出調整的疑慮，並修正條例草案第 15 條，更

清楚訂明條例草案第 15 條所涵蓋的調整的範圍。法案委員會對此等擬議修

正案並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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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自 1997 年 7 月 1 日前一直在職的公務員的薪酬保障，法案委員會

及部分員工代表同樣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告知法案委員會，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為止，約有 150  700 名公務員自 1997 年 7 月 1 日前一直任職政府。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保證，日後進行的任何公務員薪酬調整必須符合《基

本法》的規定。就 1997 年 7 月 1 日前任職政府的公務員而言，根據現屆政

府的政策，在其任期內不會把此等人員的薪酬減至低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

金額水平。  

 

 至於受條例草案涵蓋的公職人員的類別，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適

用於不同類別的公職人員，包括按公務員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按個人薪金

支薪的公務員，按醫院管理局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等。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

關注條例草案能否涵蓋減薪決定適用的所有不同類別的公職人員。他們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是否有需要在條例草案加入一項條文，確保不會遺漏任何相關

的公職人員。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保證，條例草案能涵蓋所有不同類別的

相關公職人員，而當局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之前，已諮詢各個政策局和政

府部門。當局認為無須加入擬議條文，該項擬議條文可能令條例草案的適用

範圍不清晰，因而可能會引起員工的關注。  

 

 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第 3(1)(b)條的目的是指明法例的適用範圍

並不包括法官及司法人員。根據該項條文，法例並不適用於以下司法人員的

薪酬或津貼：  

 

第一，出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附表 1 所指明的司法職位的司

法人員；  

 

第二，出任稱為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的司法職位的司法人員；或  

 

第三，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的司法人員。  

 

 法案委員會察悉，大律師公會關注到，按照條例草案第 3(1)(b)條現時

的草擬方式，該項條文並不涵蓋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就此，大律師公會建

議修改條例草案第 3(1)(b)條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附表 1，以加入

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鑒於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政府當局建議修改條例草案

第 3(1)(b)條，在條文中加入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一職，以便清楚地指明條

例草案的適用範圍並不包括該職位。關於大律師公會建議修訂《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條例》附表 1 一事，公務員事務局已把該項建議轉交司法機構考慮。

司法機構會就如何作出適當的修訂，徵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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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案委員會亦察悉，大律師公會關注到，按照條例草案第 3(1)(b)條現

時的草擬方式，該條文並不涵蓋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 4(4)條委任的土

地審裁處成員。雖然政府當局認為行政長官根據《土地審裁處條例》第 4(4)

條委任的土地審裁處成員屬《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附表 1 的涵蓋範

圍，因而亦屬條例草案第 3(1)(b)(i)(A)條的涵蓋範圍，但大律師公會認為此

項假設難以令人滿意。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大律師公會的意見。當

局指出，條例草案第 3(1)(b)條的目的是指明所有司法人員，包括土地審裁

處所有全職審裁委員，並不包括在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內。鑒於大律師公會

的意見，司法機構會就如何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附表 1 作出適當

的修訂，徵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政府當局亦建議修改條例草案第

3(1)(b)條，訂明條例草案不適用於“由行政長官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委任

的任何其他司法人員”的薪酬或津貼。由於土地審裁處所有全職審裁委員均

由行政長官委任，擬議的修正案會清楚表明該等審裁委員屬條例草案第 3 條

的涵蓋範圍，因而不屬於法例的適用範圍。法案委員會及大律師公會對此項

擬議修正案並無異議。  

 

 最後，法案委員會對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附表 1 及附表 6 提出的技術性

修正案並無異議。  

 

 主席，以上是本人以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所作的報告，而接本人會代

表民建聯發言。  

 

 條例草案是政府和公務員工會共同協商的成果。作為“打工仔”，誰都

不願看到被人調低工資，公務員作為建設社會的主要力量，在當前政府面對

龐大財政赤字的時候，與市民共度時艱，接受調低薪酬的安排，是對社會的

一種承擔及負責。我相信大家均會同意，財赤並不是由公務員造成的，公務

員卻能夠有所承擔，這對社會各界共同解決財赤問題具有很大的積極推動

作用。  

 

 在解決財赤的前提下，政府力求在截至 2006-07 年將開支減少 200 億

元，將公務員的編制數目減少一成，實現這兩項目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要

減少政府的支出及公務員數目，同時又要保證公共服務的質素，政府則一定

要加強與公務員的溝通，避免公務員體系出現動盪，這是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的。一切有關公務員薪酬及編制的調整，政府必須讓公務員明白其必要性，

必須得到公務員的理解和支持。公務員薪酬制度與公務員的文化、管理模式

及各種利益關係是緊緊相扣的，政府要回應社會的要求，要消減赤字，但亦

以謹慎、充分諮詢、尊重員工意見的態度來制訂各種方案。最近，公務員工

會對政府即將進行的公務員薪級水平調查，以及設立公務員薪酬可加可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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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有所擔心，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相信薪酬水平調查的結果，必然

會跟現有薪酬出現差距，而任何有關薪酬或薪酬的調整，都必定涉及各類評

比研究，但這些評比研究的結果均不可能是絕對可靠的，只可提供一個重要

的決策考慮因素。正因為沒有一套絕對科學、客觀的評比程序，所以，任何

薪酬制訂方法都必須得到管職雙方接納，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故此，

政府必須考慮穩定公務員隊伍的重要性，以及《基本法》條文的保障，不要

輕率將調查結果即時套用於公務員身上，亦不要只針對一時一事，而應和公

務員多些商量，不斷收集歧見，找出共同接受的可行方案，這樣才能保障公

務員隊伍的士氣、效率和穩定性。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提交過兩次立法減薪的條例草案，一次是 2002 年 7

月的《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另一次是現在的《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雖然民主黨去年反對立法減薪，但我們

會支持通過今年的條例草案，因為民主黨認為，這次立法只是確認和尊重政

府與公務員工會的談判結果，當中還有立法會議員和政黨的參與，這與政

府上次強行立法減薪，有本質上的不同。民主黨反對上次缺乏諮詢和談判

基礎的粗暴減薪，但會尊重今次的談判協議。  

 

 主席，就公務員對原有條文第 14 及第 15 條的憂慮，擔心條文或會讓政

府日後可隨意減薪，政府為求清晰及釋除公務員的憂慮，針對這兩項條文提

出了修正案，而立法會的法律顧問也認為修正案合理。因此，民主黨支持政

府對這兩項條文的技術修正，一方面解決了公務員和政府的紛爭，另一方面

確立了雙方藉議會的溝通，解決具體的爭議。這正是民主社會精神的體現。 

 

 主席，正如我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一再提醒政府要確保條例草案

的附表內，所有薪級表的數字和內容要準確無誤，以及保證已就條例草案諮

詢各政策局和部門，涵蓋所有不同類別的公職人員。我強調，政府必須確保

沒有任何疏漏，因為薪酬問題非常敏感，如果有任何粗疏，或掛一漏萬，或

計錯數，後果可能極為嚴重。  

 

 最後，有關現時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的缺陷：只能加、不能減，這在經

濟暢旺、一片好景的情況下問題不大，但在現時經濟衰退、通縮嚴重和固定

聯繫匯率的情況下，如果要下調公務員的薪酬，便會產生種種爭議，使公務

員成為社會上被針對的對象。因此，民主黨去年已要求政府檢討目前的薪酬

調查機制，並設立一套可加、可減及可凍結薪酬的規範，使公務員薪酬調整

有機制依循，避免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政治化，成為社會爭論不休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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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大部分的公務員一直勤懇工作，因薪酬爭議，讓公務員整體成為

在社會上被針對的對象，是極不公平的，也造成社會分化的危機之一。民主

黨認同政府與公務員工會和團體之間，秉承雙方的談判協議，根據《基本法》

的規定，檢討現行的調整機制。  

 

 不過，民主黨對政府決定押後公務員薪酬機制檢討的時間表，由原來明

年年底前完成，推遲至 2005 年年中完成，表示遺憾。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機

制茲事體大，影響近百萬公務員、資助機構僱員和他們的家屬，政府必須

從長計議，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諮詢公務員團體、工會和政黨的意見。

可是，政府在這個敏感時刻，竟將調整工作延遲半年，簡直是“聰明笨伯”。

所謂“聰明”，是機關算盡太聰明，是政府以為拖延，便可巧妙地避過立法

會選舉年的政治爭議；所謂“笨伯”，就是反誤了“卿卿性命”，是政府以

為在 2005 年立法年度結束前，公務員定會接受新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釐定出一個新的薪金表，讓各級公務員採用。  

 

 按政府的時間表，2005 年年中才完成相關的機制，然後向公務員和立法

會展開諮詢，在同年的立法年度結束前通過相關的法案。這樣重要及極具爭

議的問題，政府只預留短短的數個月時間作諮詢，實在太短了。如果當中有

任何重大和實質的爭議，政府的時間表會隨時塞車。民主黨已經警告政府，

但政府充耳不聞，拖得就拖，以及隨時“甩拖”。民主黨反對這種做法，認

為政府不負責任，並且苟且偷安。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主席，我代表香港職工會聯盟發言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三讀。 

 

 主席，與去年有關的減薪條例草案相比，正如剛才發言的同事指出，今

年提出的可說是風平浪靜得多了。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今年的條例草案

是政府當局與公務員工會透過對話協商所得的協議。去年提出的減薪條例草

案，最具爭議的是當局繞過協商談判機制，以一錘定音的方式，單方面修改

公務員的聘用條款，結果抗議之聲不絕。  

 

 主席，我希望政府真真正正能夠吸收經驗，不高壓，不“抹黑”，明白

透過談判、協商，勞資雙方才可以互諒互讓，有機會達致雙贏結果。今年的

薪酬調整協議可算是一個好開始，但總不可在有大事發生後，政府才願意跟

工會協商，政府始終有需要考慮設立一個常設的集體談判制度，肯定員方談

判代表的地位，以及令雙方的協議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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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政府將要與公務員商討薪酬水平調查，這更有需要令雙方建立互

信，才可以達致雙方均接受的方案，而我相信集體談判制度，是這個互信的

基礎。  

 

 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wish to declare interest.  I had 
been instructed at one stage to advise the applicants in a court case, HCAL 
No. 178/2002, who were officers of staff associations of the Police Force, for an 
application for judicial review against the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 
Ordinance 2002.  However, in this debate this evening, the issue is not just 
legality, but also good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 propriety. 
 
 I oppos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 
(2004/2005) Bill.  As I have made it clear in the Bills Committee, I consid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ill an abuse of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an abuse of the trust 
of this Council when it passed the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 Bill last July 
(2002 Bill). 
 
 Madam President, I call this Bill an abuse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ecause it is wholly unnecessary to legislate in order to effect a decrease in civil 
servants salaries provided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pay adjustment 
have been adhered to; in particular, genuine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the Civil Service. 
 
 I made the same point last July when I opposed the 2002 Bill.  I explained 
at great length and repeatedly that under the general law and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ivil Service, th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the 
power to decrease civil service pay unilaterally.  This view has since been 
upheld by the Court, and I shall refer to the judgement later.  As I said last July, 
in exercising that power, the Government has to act fair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al justice.  The existing system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consult and 
negotiate with civil servants through their staff associations before it makes up its 
mind.  Genuine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is not only required as a matter of 
law, but also of good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be seen to be fair 
and to be following stated policies, instead of acting arbitrarily and oppressively.  
To by-pass consulta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impose a decrease of salaries by 
legislation was, in my view, opp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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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clear, even a year ago, that most civil servants were not opposed to 
salary reduction itself.  They recognized that the economic realities had 
changed and they were prepared to share the adversity alongside with the 
community.  But they were opposed to salary reduction by way of legislation.  
As civil servants having a stake in good administration, they wanted pay 
adjustment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an accepted system enshrined in 
legislation.  We supported the introduction of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civil 
service pay which makes it clear that pay adjustment may b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the 2002 Bill was necessary.  
The Law Officer (Civil Law) told Members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if the Bill 
was not passed and the Government was challenged in court over the pay cut, the 
Government would lose. 
 
 In his speech,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Mr Joseph WONG, 
assured this Council repeatedly that the 2002 Bill was "one-off", necessitated by 
urgency.  He told this Council that work on civil service pay adjustment system 
mechanism legislation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tandem, and would be introduced 
as soon as possible. 
 
 We were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this would forestall any further 
"one-off" pay-cut bill such as the 2002 Bill. 
 
 Madam President, months later, instead of the pay adjustment system 
legislation promised, we are hit with an almost identical second pay-cut bill.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the recen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indicated that pay 
adjustment system legislation has been delayed to mid-2005.  It is clear to me 
that having got away with pay-cut bill No. 1, the Government now feels 
confident to fall back on future pay-cut bills should it fail to carry out the task it 
has promised.  Do we have an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new target of 
mid-2005 will be met?  Or is that date just another way of giving us illusionary 
assurance that the new legislation will be in place when the effect of the present 
pay-cut bill expires in 2005? 
 
 This is no small failure.  For as long as the overall pay adjustment system 
is not institutionalized by statute, relations between our Civil Service and the 
Government and between our Civil Service and the community will remain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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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 pressure, with the result being that the Civil Service will be demoralized 
because the dignity of the civil servants is impaired.  It is not fair to require 
civil servants to volunteer a pay reduction and then attack them as selfish when 
they refuse to do so.  It is not fair to require staff associations and staff unions 
which exist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ing the interests of their members to 
volunteer a pay reduction and then attack them as opposing public's interests 
when they fail to do so on behalf of their members.  The recognized fair deal in 
a civilized society is to set up a fair procedure and fair principles after due 
consultation, and then apply the principles accordingly.  It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pose the pay reduction and to show that it is fair, and for the 
unions then to advise their members.  The clumsy and inapt way in which the 
matter has been handl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has already done untold harm to the 
public's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When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was introduced last July,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was purposely designed to be filled by a civil 
servant who can retain his civil servant status.  This was supposed to enhance 
the trust and acceptance of the Secretary and of the civil servants.  In a 
negotiation on matters such as the pay adjustment mechanism, obviously, trust 
and acumen at problem solving through negotiation are equally important.  The 
question now in everyone's mind is, why has Mr WONG made so little progress, 
so that we are again faced with another "one-off" pay-cut bill?  Or has he 
known all along that a second pay-cut bill may be introduced, and has just kept us 
in the dark?  On both questions, Mr WONG owes this Council an honest 
account. 
 
 Madam President, I stated my view as to why the pay-cut 2002 Bill was 
unnecessary last July.  That view was upheld in the judgement in the recent case 
in which the 2002 Bill was challenged in judicial review in HCAL 177 and 
180/2002.  The main issue of the case was not whether legislation was 
necessary, but whether that particular legislation was lawful and constitutional.  
But the judgement shows clearly that not only does the Government have the 
power to effect a salary reduction unilat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but the Government knows it all along.  Among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was a letter from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In paragraph 59 of the judgement, Mr Justice HARTMANN 
refers to the letter and I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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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at letter, the Chief Secretary asserted that no implication could be 
said to arise from what I have called the existing mechanism that civil 
service pay may remain unchanged or be increased but can never be 
reduced.  That, in my judgement, must be correct.  The possibility of 
reduction must be inherent in both the mechanism and the principles 
relevant to that mechanism.  In this regard, although it is not directly on 
point, some guidance may be obtained from King v. Attorney General of 
Barbados [1994] 1 LRC 164 (PC) per Lord Templeman, at 202: 

 
 " "Even if s 112 [a provision protecting the salaries of certain high officers] 

had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Constitution, their Lordships can discern no 
possible justification for any implication that the emoluments attached to 
the office of the appellant in the public service shall never be reduced." " 

 
 Other parts of the judgement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is point, notably 
paragraphs 71 to 76 and 81 to 89.  All this is in the general law available and 
known to the Government at the time of the 2002 Bill. 
 
 Madam President, we may wish to give the Government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it may be that officials concerned were unclear abou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legal principles involved.  But after the judgemen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se principles apply, and this makes the present Bill completely 
unnecessary.  I note that many of my colleagues tonight have referred to the 
agreement and the consultation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civil servants and the 
Government.  If there is an agreement and give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has been fulfilled, it is all the more clear that legislation is unnecessary.  
Legislation is not a means of forging a private contract.  To persist with the Bill 
and insist that it is necessary is, in my view, an abuse of process which should 
not be countenanced. 
 
 Madam President, I oppose this Bill and I urge Honourable Members to 
oppose it as well.  Civil service salary adjustment should not be political, should 
not be made a matter of political controversy, and should not involve the use of 
political pressure.  It should be institutionalized and the institution should be 
followed.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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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今天這項條例草案是經多個公務員工會與政府雙方

磋商後取得的共識，因此，工聯會予以支持。  

 

 “零三三”的減薪方案，或許有人認為對解決我們接近 800 億元的財

赤，是杯水車薪，亦有商界人士認為政府對縮減公務員編制還要加把勁。對

於生意人來說，我們對此當然不會感到意外，因為減、減、減，已是商界慣

性的一招。但是，其實大家都明白，穩定的勞資關係，是一間商業機構可以

繼續營運的首要條件之一，亦是成功的企業必須具備的因素。同樣地，對於

政府而言，一支軍心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是有效施政所必須的，亦是我們目前

社會要爭取、要珍惜的。要落實“港人治港”，所依靠的便是管治前線的廣

大公務人員。  

 

 回歸以來，因為經濟下滑，政府財赤，一直困擾我們的社會。公職人員

薪酬問題更造成公務員與其他階層的矛盾。有公務員朋友說，現今社會上有

些人將他們劃分開去，他們其實與市民一樣是社會的一分子，與其他“打工

仔”一樣須有穩定的工作前景，良好的勞資關係，才能令他們安心地工作，

置業安居。如果今天這項條例草案能順利通過，希望有關公務員的薪酬爭議

可以告一段落，讓大家，特別是公僕們能集中精力更好地為市民服務。  

 

 主席女士，政府現時正就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整機制進行研究，我希望政

府在這個問題上能秉承“零三三”的磋商原則，保持與公務員工會商議，絕

不能單方面決定調整的機制及應用範圍。  

 

 此外，除了常額編制公務人員外，我們工聯會亦同樣十分關注現時政府

聘請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外判合約僱員及購買式服務人員的薪酬福利。我

們促請政府在合約期滿後，應以穩定就業為原則，與現職僱員原職原薪續

約，減少購買式服務，尤其應嚴格監控外判商，要求他們提供合理的薪酬服

務條件，防止中間剝削。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申報利益，我是醫院管理局僱員，將間接受

這項條例草案的影響。  

 

 首先，我認為減薪應為勞資雙方的問題，所以應由勞資雙方自行解決，

而非以立法的渠道強行執行減薪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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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的精神在於令社會按照規章辦事，令社會趨於合理公平，人人平

等，不致混淆。法例絕對不是政府用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更不是政府喜

歡立便立，喜歡廢便廢。人治極權社會最可怕的，莫過於有法不依，或將法

律扭曲來迎合自己的意願。政府動輒透過立法減薪，而不是透過其他人力資

源方法來增減薪酬，根本是破壞法治精神的做法。  

 

 如果政府真的以法例為根據的話，《基本法》第一百條列明，公務人員

的年資、薪金、津貼和福利待遇及服務條件都不低於原來的標準；但“原來

的標準”究竟是甚麼？是否便是政府提出的要把公務員的薪酬減至 1997 年

的水平呢？但是，何謂 1997 年的水平呢？水平牽涉很多複雜的因素，例如，

當時的生活指數、消費模式、經濟狀況等，而並非單純地以金錢，這個簡單

的單位來衡量。如果按照政府的邏輯思維，純粹以金錢實數來計算的話，即

表示 2047 年公務員的薪酬，也可以強行降至 1997 年時的銀碼數目。政府單

純以金錢來衡量公務員的薪酬水平，是完全荒謬、不合理的決定。  

 

 現在經濟不景，人人有責任來一起處理財赤，但是否便應把這個極重的

擔子放在公務員身上呢？有人經常指摘公務員工資高，要他們減薪共度時

艱，但在經濟蓬勃的時候，許多人都不願意投身公務員行列，正因為他們嫌

公務員的工資不及私營機構高。況且，在經濟好的時候，外界的人士每年普

遍有 13 個月甚至 20 個月工資，公務員卻從來沒有雙糧或花紅，當時可曾有

人為公務員抱不平？我希望政府和大家要公平公正地對待公務員，不能

“有福不與他們同享，有難便要他們一起來當。”  

 

 政府立法減薪完全破壞法治精神，亦等於否定公務員長久以來對香港的

貢獻，因此，縱使我知道我一票的反對不能阻礙政府減薪的決定和大局，但

我仍決定在二、三讀時表決反對，記錄我反對立法減薪的原因。  

 

 謝謝主席女士。  

 

 
許長青議員：主席，公務員團體於今年年初與政府就減薪達成“零三三”的

共識方案，同意於明年 1 月 1 日和 2005 年 1 月 1 日減薪 3%，這項條例草案

旨在落實是次的減薪共識安排。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估計在條例草案落實

後，在 2005-06 年度，可為政府庫房節省 73 億元。  

 

 公職人員的薪酬開支佔政府總開支近七成，是結構性赤字的主因。希望

有關的公職人員能體諒政府為解決財赤，有需要削減公共開支，包括公職人

員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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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薪難免令公務員的利益受損，但是次的條例草案只適用於 2004 及 05

年一次過減薪，並沒有授權政府在 2005 年後再次減薪。再者，現屆政府已

承諾在任期內，不會將 1997 年 7 月 1 日前任職的 150  700 名公務員的薪酬削
減至低於回歸時的水平，可說是一個溫和及合理的減薪安排。  

 

 立法減薪只是權宜之計，長遠之計是在薪酬趨勢調查報告發表後，確立

一個可加可減的薪酬調整機制，本人相信此機制落實後，政府將會有較佳的

能力控制不斷膨脹的公共開支，沒有必要再立法減薪。本人希望新的薪酬政

策不單止以政府負擔能力為首要考慮，同時亦不應單以私營大企業作為比較

對象，也要比較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僱員薪酬，因為中小企才是香

港的最大僱主，他們的員工薪酬才最具代表性。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是政府兩年內第二次要求立法會通過有關公務員減

薪的條例，這次的情況較去年好很多，因為今次的條例草案是透過諮詢，獲

得公務員工會或團體支持的。但是，主席，我去年就同一類的條例草案發言

時提出其他反對條例草案的理由，是依然存在的。  

 

 主席，我引述去年 2002 年 7 月 10 日就有關《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

案》發言的其中一部分：“根據實行了數十年行之已久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

制，政府是在考慮對私營機構進行薪酬調查結果、香港經濟情況、政府財政

情況、物價變動，以及公務員士氣等種種因素後，訂出薪酬調整幅度的。正

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曾經解釋，現行機制下有很多個別考慮因素，可

以對公務員薪酬調整有正面或負面影響，換句話說，公務員的薪酬是可加可

減的，所以，他最初說，政府減薪並沒有偏離機制。”  

 

 我當時說：“既然跟隨機制，公務員的薪酬是可調高，亦可調低，即表

示無須立法才能達到減薪的後果。不過，政府在游說議員過程當中，其說法

卻經歷了很大的改變。為了要議員同意立法是唯一可行方法，王局長最後甚

至提到，如果不透過立法減薪，日後公務員提出訴訟，政府便可能輸官司

的。”  

 

 主席，當年，我已非常清晰地向王永平局長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王局

長當時對我的反應表示可惜，因為政府的法律意見與我所提出的意見不同。

但是，主席，2003 年 6 月 10 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特別是其中的第 58 段、

59 段及 72 段，均證實我的話是對的。換言之，行之有效的薪酬調整機制是

容許政府減薪的，正如我當年所說，是無須透過立法來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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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此外，我去年的演辭中提到另一理由，我又再引述：“我最大的

保留就是，政府以‘一次過立法’實行減薪是非常短視的做法。事實上，立

法本身是非常嚴肅的事情，理應用作處理長遠及重要的問題，例如禁制種族

歧視或犯罪行為等，政府將立法視為‘一次過、用完即棄’的工具，是完全

不尊重立法精神。如果明年政府遇到同一個問題，是否又以立法解決？這問

題已問過很多次，是很多議員提出的，我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一併解答這問

題。”主席，王局長去年並沒有解答這問題，但我們今天會知道他的答案是

甚麼。  

 

 我不同意政府把公務員的薪酬，透過每年的立法程序來處理，而並非跟

隨既定機制的方法來決定。主席，這又帶出了我去年演辭的另一段：“歸根

究柢，公務員薪酬的爭拗，是源於現行薪酬調整機制與時代脫節，薪酬趨勢

結果跟不上市場實況，亦缺乏一套按表現調整薪酬的機制。因此，政府應該

從改革現有機制入手”，主席，對於我們要到 2005 年才有新的機制，我感

到非常失望。如果政府去年不是把精力浪費在立法爭拗中，我們也許能早一

些有新的機制。  

 

 所以，主席，基於以上各種原則性的理由，我反對恢復二讀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我也想說數句話，因為去年進行這項辯論，或類似

這議題的辯論時，我已花了很長的時間發言。最初，我看見這項議題的時候，

覺得要做投票決定也不太容易，所以，像其他很多議員般，我也翻查了我去

年曾發表的言論，並仔細看了一遍。  

 

 我看見我當時發言的第一句，發覺該句話並不單止對王永平局長說過，

亦曾對行政長官說過，也公開發表過。“今次的立法，以一次過立法的形式

支持減薪，絕對不應該有下一次的例子。”當時我是這樣說過的。我的發言

也顧及當時的社會和諧，有否與公務員取得共識等，有很多位同事均提到這

點。我贊成議案在某個程度上爭議性會較小，而目前面對的環境亦稍為好了

一點，但不等於我是認同立法減薪的方式的。  

 

 自從政府突然宣布了“零三三”的方案後，以我記憶，由第一天至今為

止，我也不贊成，亦沒表示過會接受；我一直是表示不會接受的。我認為在

現時財赤問題嚴重的情況下，減薪幅度和力度不大，只會加重了其他納稅人

的加稅壓力，亦會令其他的重要服務因受到了很大的壓力而要削減。我更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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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是，我們只是將與公務員產生的矛盾延長，而非解決了問題，因為將來

還有數個所謂可加可減的機制和一次過的調減。  

 

 對於有關的商討，我也覺得很失望，因為還須等待兩三年後才有結果，

是較我的預期和當時的要求拖慢了很多。我希望政府和公務員不要因那次合

作的勝利  ─  像吳亮星議員（在第一項辯論上發言時）所說  ─  “沖昏

了頭腦”，我們現時只是將問題押後而已，我亦希望公務員工會不要把政府

的態度看作軟弱的表現，而社會仍然須有一個實際的結果。  

 

 如果我只把“零三三”方案看作為最後結果的話，我是受到非常大的引

誘來說我一定會反對這個方案，因為這方案會帶來一個我不願意看見的結

果。然而，我翻看過我去年的發言，以及吳靄儀議員、余若薇議員的發言，

發覺當時我曾說（亦曾多次提醒自己），這項減薪令政府作為行政當局及公

務員作為勞方的勞資雙方產生行政上的糾紛，絕對不適宜由立法會作出仲

裁。也許有人認為這結果是對的、是好的，但也許會有人認為結果是壞的。 

 

 今天，我聽到很多同事發言時表示“這結果好，所以我便支持”，然而，

我剛好想唱反調，雖然我覺得這個結果不好，但我絕對認為“零三三”所要

削減的力度太弱；我正正想發言提出，我不希望用這項理由來反對，這項理

由也不是我要反對的主要理由。反而，由立法會充作一個立法仲裁者，用一

個不對的機制，循一個（正如吳靄儀議員所說）不對的立法 process（程序），

來決定這件事，我便是反對的。  

 

 我去年曾說過：“將來再有這一次過減薪，而非立刻看見能可加可減的

機制而立法的話，我便會反對。”所以，我今天會反對，如果政府明年再將

此事提交立法會的話，我同樣會繼續反對。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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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要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及

全體委員對《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提出的寶貴建議。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見，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對條例草案提出若干技術性修正。我亦多謝多位議員發言支持通過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今年 2 月作出的決定，

把各公務員薪級表內所有薪點的薪酬回復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金額水平。

首長級薪級表第三點以下或同等薪點的薪酬，會分兩次由 2004 年 1 月 1 日

及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作出調整，以回復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水平，每次

的調整額大致相同。首長級薪級表第三點及以上或同等薪點的薪酬，則由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回復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水平。  

 

 在作出上述減薪決定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詳細考慮過現行公務員

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相關因素，包括本港經濟情況、生活費用的變動及政府

的財政狀況。這項決定亦反映了今年 2 月我與職方代表就 2002 年 10 月 1 日

減薪後進一步調整公務員薪酬的時間和幅度所達成的共識方案。  

 

 條例草案是特別就 2004 年 1 月 1 日及 200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公務員

薪酬調整而制定的法例。除按照條例草案第 4 至 13 條對須支付予公職人員

的薪酬或津貼款額所作出的調整外，條例草案本身並無賦權當局於 2005 年

1 月 1 日後調整公職人員的薪酬或津貼款額。條例草案亦沒有改變現行的薪

酬調整安排，致令當局日後對須支付予公職人員的薪酬或津貼款額作出調整

時，須按照另一套安排予以實施。條例草案第 14 及 15 條反映上述政策目的。

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對這兩項條文提出修正案，以便更清晰反映這個

政策目的。  

 

 我同意長遠來說，政府應訂立一個妥善的機制，以便日後可以向上和向

下調整公務員薪酬，而非逐次為落實公務員減薪決定而制定法例。我們自今

年 4 月起與職方磋商，手制訂一個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供公務

員體制長久採用。更完備薪酬調整機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是一個日後可

以向上和向下調整公務員薪酬的有效方法。我們進行這項工作時，會進一步

研究是否有需要就落實薪酬調整的具體方法立法。如果有需要立法的話，

一般性的賦權法例是否較為恰當。按照我們上月就制訂更完備的薪酬調整機

制所公布的工作計劃，我們打算在 2004 年第四季作好準備就設立可加可減

的薪酬調整機制而須訂定的草擬法例，諮詢公務員的意見，然後在 2005 年

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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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議員認為，既然當局與職方代表已就 2004 及 2005 年的減薪達成共

識，便無須透過立法落實減薪決定。剛才譚耀宗議員在他的發言中，已詳細

轉述了政府在法案委員會上的解釋及立場，簡言之，我們認為立法是必須和

最恰當的方法以穩妥落實公務員減薪決定。儘管我們與職方代表已就 2004

及 2005 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達成共識，而原訟法庭最近亦就數宗涉及去年

制定的《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的司法覆核個案中裁定政府勝訴，我們的

法律意見仍然認為必須再度立法，以穩妥落實這次的減薪決定。  

 

 條例草案規定對須支付予公務員及其他指定公職人員的薪酬及津貼款

額作出調整。我們大致上依循去年《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的做法，界定

受條例草案所訂明的減薪安排所影響的公職人員類別。具體來說，條例草案

適用於下列類別人員： (1)所有按公務員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和支取個人薪

金的公務員； (2)所有在醫院管理局工作並按醫院管理局薪級表支薪的公務

員； (3)所有按廉政公署（“廉署”）人員薪級表支薪的廉署人員，以及按

照或參照廉署人員薪級表或公務員薪級表釐定或調整薪酬的廉署人員； (4)

某些既非公務員亦非廉署人員的公職人員，其薪酬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

或廉署人員薪級表釐定，或按照或參照這些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及 (5)審

計署署長。  

 

 於 2004 年及 2005 年按條例草案實施的減薪安排，既能顧及公務員所表

達的關注，亦考慮到社會的整體利益，在兩者之間審慎地取得平衡，而且有

關安排普遍獲得公務員及社會人士支持。按條例草案全面實施公務員減薪

後，估計每年在公務員隊伍和資助機構內可共節省約 70 億元。通過條例草

案因此會有助控制政府開支，從而減輕政府的財赤。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請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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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ichael MA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麥國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亮星

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智思議員、

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

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

議員、司徒華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

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

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家祥議員、吳靄儀議員、梁耀忠議員、麥國風議員、陳偉業

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7 人出席， 39 人贊成， 7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7 Members present, 3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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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S (2004/2005)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公職人員薪

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4 至 1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3、 14 及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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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3(1)(b)、14 及 15 條。修正案

內容已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3(1)(b)條的目的，是指明法例的適用範圍，並不包括法官及司法人

員。根據第 3(1)(b)(i)(B)條，本條例不適用於稱為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

官的司法職位。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職級為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

為第 3(1)(b)(i)(B)條所涵蓋，為更清晰起見，我們建議加入第 3(1)(b)(i)(C)

條，特別指明稱為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司法職位，不在條例草案的適用範

圍內。  

 

 土地審裁處的全職審裁委員已列入《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第 92

章）附表 1 內。這些委員因此受條例草案第 3(1) (b) ( i ) (A)條所涵蓋。由於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將這些委員描述為政府的全職僱員，香港大律

師公會對此表示關注，我們已將大律師公會的意見轉交司法機構考慮，司法

機構會就如何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附表 1 作出適當的修訂，徵詢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就條例草案而言，我們建議對第 3(1)(b)(ii)條提

出修正，表明條例草案並不適用於“由行政長官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委任

的任何其他司法人員”的薪酬或津貼，經修正後的第 3(1)(b)(i)(A)條涵括土

地審裁處的全職審裁委員，而即使在這方面尚存疑問，這些審裁委員亦受第

3(1)(b)(ii)條所涵蓋，因此，土地審裁處審裁委員將毫無疑問不在條例草案

的適用範圍內。  

 

 第 14 條旨在反映當局的政策目的，即除條例草案所指明的調整外，條

例草案本身並無賦權本局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後對須支付予公職人員的薪酬

或津貼款額作出調整，亦沒有改變現行的薪酬調整安排，致令當局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後對須支付予公職人員的薪酬或津貼款額作出調整時，須按其他

安排予以實施。一些員工代表關注到目前草擬的條文可能會賦權當局，在

2004 年 1 月 1 日及 2005 年 1 月 1 日實施減薪後，再削減公務員的薪酬，鑒

於員工的關注，我們建議在第 14 條增加第 (2)段，表明並無賦權於日後再作

調整，以釋疑慮。新增條文清楚表明，“為免生疑問，除第 4 至 13 條作出

的調整以外，本條例並不授權對須支付予公職人員的薪酬或津貼款額作出任

何調整。”  

 

 第 15 條的目的，是更改公職人員的僱傭合約，使合約明文授權作出條

例草案所訂明的調整。第 15 條特別提述到本條例所作的調整。該條文本身

並無賦權當局，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後對薪酬及津貼款額再作調整。就按條

例草案第 11 條作出的調整而言，條文本身並無賦權當局，按上述日期後作出

的調整，而調整有關薪酬及津貼款額。一些員工代表關注到目前的草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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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賦權當局單方面更改公務員合約，以致當局在 2004 年 1 月 1 日和

2005 年 1 月 1 日實施減薪後，可進一步削減公務員薪酬，為釋除員工的疑慮，

我們建議將第 15 條修正為“公職人員的僱傭合約現予更改，使之對第 4 至

13 條所作的薪酬及津貼款額調整給予明示授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請各位委員通過上述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3 條（見附件）  

 

第 14 條（見附件）  

 

第 15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3、 14 及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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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2 至 5。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及 6。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1 及附表 6，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發送給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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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附表 1，載列分別由 2004 年 1 月 1 日及由 2005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的 11 個經調整的公務員薪級表。目前的首長級薪級表，最高薪點為第 9

及第 10 點，亦即以往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司長的薪金。目前的首長級（律

政人員）薪級表的最高薪點為第 7 點，亦即以往律政司司長的薪點，我們並

沒有將這 3 個薪點納入附表 1 的首長級薪級表及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表

內，是由於 2002 年 7 月推行問責制時開始的主要官員職位，取代了上述薪

點的公務員職位，而有關的公務員職位已刪除，故此，沒有現職公務員按這

些薪點支薪。儘管有關的公務員職位已刪除，首長級薪級表及首長級（律政

人員）薪級表仍然保留這 3 個薪點。為求完整起見，我們建議將上述 3 個薪

點補納入條例草案附表 1 的首長級薪級表及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表內。 

 

 條例草案附表 6，列出各薪金組別的調整百分率，這些百分率適用於須

按照或參照公務員薪級表或廉政人員薪級表的調整而調整薪酬或津貼款額

的某些公職人員。該附表的第 1 及第 2 部的第 4 項下的調整百分率，應適用

於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以下或同等薪點，即目前每月薪金少於 128,365 元的

人員，而第 5 項下的調整百分率，即適用於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及以上或同

等薪點，即目前每月薪金為 128,365 元及以上的人員。為準確反映政策目的，

我們建議將附表 6 第 1 及第 2 部的第 4 項第一欄修訂為：於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每月薪金高於 93,025 元但低於 128,365 元；並把附表 6 第 1 及第 2 部

的第 5 項第一欄修訂為：於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每月薪金是 128,365 元或

以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請各位委員通過上述修正。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見附件）  

 

附表 6（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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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

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及 6。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95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S (2004/2005) BILL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麥國風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ichael MA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麥國風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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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亮星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嫻議員、

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

議員、楊孝華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皇發議員、

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

議員、譚耀宗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梁富華議員、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馮檢基議員、葉國謙議員、劉炳章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李家祥議員、吳靄儀議員、梁耀忠議員、麥國風議員、陳偉業

議員及余若薇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46 人出席， 38 人贊成， 7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6 Members present, 3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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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3 
 

秘書：《 2003 年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 2003 年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法團（修訂）條例草案》  

LING LIANG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INCORPORATION (AMENDMENT) BILL 2003 
 

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 2003 年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法

團（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靈糧堂是香港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的教會，並以一個慈善團體的身份，

服務了香港的社區五十多年。除了擁有 3 間教會，超過 6  000 名註冊會友外，
靈糧堂亦同時經辦 4 所幼稚園，兩所小學及兩所中學，全部均享有良好的聲

譽。  

 

 在 1955 年通過的香港法例第 1079 章，將靈糧堂的會長訂明為單一法

團。本人今天提交條例草案，旨在修改該項在 1955 年通過的法例，將整個

堂務委員會訂為單一法團，以取代由一個人作為法團的做法。條例草案亦同

時包括更新靈糧堂管治方式的條款。  

 

 我懇請各位投票通過條例草案，使此慈善機構的管治及問責性得以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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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3 年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法

團（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員發言

時限所作出的建議。各位對這發言時限非常熟悉，我只指出任何議員若發言

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對僱員補償保險產生的深遠影

響。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對僱員補償保險產生的深遠影響  

REPERCUSSIONS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motion as printed on 
the Agenda be passed. 
 
 The SARS outbreak earlier this year forced many of us in Hong Kong to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the streets 
cleaner, our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have upgraded their procedures, and people 
are more conscious about the whole issue of hygiene.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s no exception.  We are having to revise the way 
we estimat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s like SAR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danger that some employers in Hong Kong may find it harder to obtai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or they will find it becoming much more 
expensive.  Hospitals, clinics and elderly hom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affected. 
 
 My motion is simply designed to alert the Government to this problem, 
and urge the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issue, identify any potential problems, and 
consider whether contingency plans are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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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like to give Members a little background to the situation.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As many Members probably know, there are basically two types of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ies: The direct insurance companies which the public 
deals with, and the reinsurance companies which provide coverage to the direct 
insurers.  In other words, the direct insurers take out their own insurance.  
This is partly a matter of simple prudence, and it is also required by the industry 
regulators to ensure that direct insurers are financially secure. 
 
 Members with car or house insurance a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the 
system whereby a sum, such as a thousand dollars, is deducted when they make a 
claim.  The same applies when the direct insurers make a claim from a 
reinsurer. 
 
 In the case of employees compensation, this deductible could be, for 
example, $3 million.  So, if there is an accident in the workplace, the insurance 
company bears the first $3 million, and the reinsurer picks up the rest. 
 
 Most individual claims are less than $3 million, but in the case of a whole 
group of workers being hurt in a big accident, it can go well above that much.  
So, in practice, reinsurance covers big and serious accidents. 
 
 Reinsurers are, of course, prudently manag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Like direct insurers, they have to manage their own exposure to risk. 
 
 Following the SARS outbreak, major reinsurers around the world looked 
at new measures to limit their exposure to risks related to infectious diseases.  
Their view is that the risks related to such diseases — especially perhaps an 
airborne disease which spreads easily — are unquantifiable.  In this respect, it is 
like terrorism, and terrorism is excluded from this sort of insurance coverage —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to step in. 
 
 Now, we do not consider terrorism very likely here in Hong Kong, but we 
cannot say the same thing about disease.  We have already had SARS.  We 
know that infectious disease is a credible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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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result, the re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changed their approach to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From 1 January next year, they will treat 
each victim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caught in a workplace as a separate "event". 
In other words, the deductible — the $3 million I mentioned — would apply to 
each victim. 
 
 So, in just over two weeks' time, the direct insurers will be facing a very 
different level of risk.  If there are four victims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a 
workplace, the deductible of $3 million will become a deductible of $12 million. 
 
 Obviously, this problem is not unique to Hong Kong, but insurance 
companies here do feel more exposed.  In Singapore, the system encourages 
workers to claim statutory compensation at fixed levels, so it is easier to quantify 
risk.  Here in Hong Kong, the system encourages common law claims which 
can be very high and very unpredictable. 
 
 It is still hard to predict exactly what will happen, but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he direct insurers could respond. 
 
 In some cases, they might find that the increase in risk exceeds the levels 
they are allowed to carry by the insurance regulator.  They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turn away some of their existing employees compensation 
customers. 
 
 Some direct insurers might choose voluntarily to reduce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business they do, simply for reasons of prudence. 
 
 Direct insurers who continue selling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might want to buy extra reinsurance to reduce the deductible.  Assuming 
reinsurers will offer them such protection, the extra costs of this will ultimately 
be passed on to the employers. 
 
 Direct insurers might also become more selective about which business to 
take on.  They might decide not to offer coverage to particular classes of 
employers, such as private hospitals, clinics, or elderly homes.  Or they might 
offer the coverage — but at a much higher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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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make it totally clear to all my colleagues — including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and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 that the 
working men and women of Hong Kong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this.  It is a 
problem for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employers. 
 
 Some employers, however, may be quite seriously affected.  Some might 
find that their usual insurers refuse to offer employees compensation coverage, 
or only at a higher price.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some, such as 
employers of medical workers, will find it difficult to obtain coverage.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some insurance companies might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cancel policies in mid-term — typically they need to give seven days' 
notice.  So, some employers might find that they need to look around quickly to 
find a new insurer at the beginning of 2004. 
 
 We cannot totally rule out a scenario in which one or more direct insurers 
are forced into liquidation if they receive a sudden surge in claims with these 
high deductibles.  In this event,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er 
Insolvency Bureau would step in.  The Bureau's costs would ultimately be 
reflected in the price of insurance policies to consumers. 
 
 It is not my intention to spread alarm.  It could well be that the industry 
and its customers will find ways to adjust to these new circumstances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However, SARS has changed things for many of us.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n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consider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and examine 
whether contingency plans are necessary. 
 
 Madam Deputy, I beg to move. 
 

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That this Council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review the possible 
repercussion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transmitted in the workplace on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market, including the affordability of such 
insurance in the community and other issues potentially affecting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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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鄭家富議員及劉千石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

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代理主席：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先行發言，然後請劉千石議員發言；但在這

階段不可動議任何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雖然 SARS 疫潮已過去了差不多半年，但所帶來的

影響很多仍在逐漸浮現。正如原議案指出，傳染病對僱員補償保險市場可能

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其中一個影響，便是保險公司因為風險大增而不再提供

保險服務。  

 

 在 SARS 疫症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 6 名前線員工不幸殉職，

另外有 380 名員工受到感染。自此以後，醫院員工成為高危一族，一度傳聞

醫管局找不到保險公司願意繼續承保公立醫院五萬多名員工的勞工保險。據

傳媒報道，醫管局曾邀請 7 間保險公司競投保險，但因為保險公司在 SARS

疫症後的顧慮增加，大部分保險公司因為風險太高，以致難以計算保費，因

此放棄競投。最後，醫管局雖然能夠找到保險公司續保，但條件苛刻，列明

由 SARS 引致的傷亡不在賠償之列。  

 

 SARS 帶來的另一個影響，便是保費大增。以醫管局為例，最後雖然能

夠與保險公司續保，但被迫買貴保險，要以較舊合約高三倍的價錢，才能成

功為醫管局僱員續保。保費大幅增加，無疑令公營醫院本身已十分緊絀的財

政百上加斤。  

 

 代理主席，更重要的是，保險公司列明 SARS 或其他傳染病不在承保範

圍內，如果出現索償情況，財政負擔便會落在政府身上，須由納稅人支付

賠償。在剛過去的 SARS 疫潮中，單是 6 名殉職醫護人員的法定賠償金額便

達數百萬元，這還未計算向一些因患病而受長期影響的員工作出的賠償。

此外，我們看到當局要設立多個基金，以撫恤疫症中的傷亡者。一旦不幸的

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香港政府在財政出現赤字的情況下，還能再支付多少這

樣的開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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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很多可能面對傳染疫症的工作地方，例如安老院，相信也面對保險

費大增和保險條款收緊的處境。可是，即使保險公司不承保傳染病，醫管局

尚可利用公帑自行承擔員工因傳染病而引致的傷亡，但私營機構又怎樣呢？

我對私營機構是否願意自行向員工作出賠償，並不感到樂觀；即使這些機構

願意賠償，也未必有足夠的財政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原議案提出要求當局研究傳染病對僱員補償保險市場

的影響，包括社會的負擔能力，民主黨是支持的。不過，民主黨亦擔憂在保

險市場不願意提供有關保險服務，而社會的承擔卻增加的時候，犧牲僱員現

時享有的保障會隨時成為建議方案。因此，民主黨決定由我提出修正案，目

的和大前提是要確保員工的保障不會被削減。  

 

 根據香港法例第 282 章《僱員補償條例》（“條例”），僱員如果在受

僱工作期間因工作而遭遇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或僱員患上條例指定的職

業病，僱主便要負起條例訂明的補償責任。如果證明僱員患上的疾病是在受

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的，即使這種疾病不是條例所指定的職業

病，僱員亦可按條例獲得補償。此外，條例第 40 條規定，所有僱主必須為

僱員，包括全職或兼職僱員購買俗稱“勞工保險”的工傷補償保險，以承擔

僱主在條例及普通法下的法律責任。  

 

 代理主席，這是現時法例對香港三百多萬“打工仔女”設定的一道重要

防線，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確保這道防線得到充分的保障。  

 

 如果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保因傳染病而導致的索償，我相信政府便應考

慮負擔責任，因為前線工作人員承受的心理壓力很大，一些基層員工，例如

安老院的助理員本來已經薪酬不高，如果再沒有保險保障，相信會令他們的

顧慮更多。  

 

 代理主席，面對投保涉及傳染病的勞工保險存在困難及保費增加等問

題，其實有不少出路可以思考。保險業界在 2000 年進行檢討時提出了很多

改善建議，也是可以值得參考的。減少保險成本是一個方案，增加工作間的

安全是另外一個重要方案。  

 

 勞工保險的保費主要是根據工種的風險程度、僱員數目、公司的規模、

管理水平、以往的索償紀錄等因素而決定的。一向以來，為個別較危險的工

種購買勞工保險會較為困難，保費也會較高，涉及 SARS 的工作只是其中一

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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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些容易受傳染病影響的工作間，包括醫院及一些院舍有較好的風

險管理措施，相信保險業是不會有生意也不做的。以 SARS 為例，即使現時

沒有確實可行的醫療方案，不少保險公司仍推出針對個人染上 SARS 的保

險，據聞不少僱員和醫護人員也自行購買承保範圍包括 SARS 的保險，亦未

有遭受拒絕。  

 

 代理主席，要加強風險管理，僱主、僱員和保險公司三方也有責任。保

險公司可提供專業意見，僱員應加強安全意識，在僱主方面，則應改善工作

環境的安全水平，以及提供足夠的安全設施，這樣既可保障僱員的健康，亦

可減少風險，並讓保險公司較易計算保費，從而提供不同的選擇。  

 

 代理主席，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是建議設立中央僱員補償計劃，把勞工

保險、管理、收取保費、支付補償等工作，由現時分散給眾多保險公司負責，

轉為由一個中央性質的基金管理機構執行。這項建議其實是李卓人議員在

1997 年也曾提出的方案，當時民主黨早已支持這項議案，今天民主黨的立場

仍不變，也是支持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的，並贊同現時本港採用的分散式保

險制度應改變為集體社會保障制度，以確保不會出現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承保

的個案，同時，也可降低行政開支，以及增加成本效益。  

 

 代理主席，我謹此致辭，提出修正案。  

 

 

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克服挑戰，攀上高峰”、“竭誠服務，保障周到”、

“人生多變，專業不變”，這些也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保險廣告用語。有人會

覺得買保險純屬“搵笨”，有人會覺得是買個安心，但無論大家對保險服務

有何看法，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私營保險業始終是一盤生意，而做生意

便要有利可圖。沒有人會願意長期做蝕本生意，因此，所謂“不離不棄，廿

四小時全球保障，讓您安枕無憂”，只適用於賺錢的保險服務。我們很多時

候看到的，是事實的另一面，即當你最需要它的時候，它便會離開你。用專

業術語來說，是承保人作為商業機構，沒有可能承擔超越它們能力範圍的賠

償風險，而今天的議題便是一例。  

 

 正如陳智思議員指出，年初爆發的 SARS 疫症不單止沖擊本地經濟和市民

的日常生活，同時亦對勞工保險市場構成嚴重、急性而深遠的影響。突如其

來的 SARS 疫症令保險業界意識到傳染病可以突然大規模擴散，也涉及巨大

的風險，而醫護人員更是高危行業。為了減低風險水平，再保險公司計劃修

訂保單條款，限制本身所承受的風險水平，令本地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大為

提高。更嚴重的是，再保險公司可能不願意為私營醫療和護理機構這類高風

險行業提供額外保障，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會令這類機構買不到勞工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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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 SARS 主要是透過飛沫傳染的，尚且可以帶來這麼嚴重的後

果，萬一將來出現新的、可以透過空氣傳染的傳染病，情況便會更為惡劣，

對勞工保險市場的沖擊將會更大。難怪有業界形容這可能會是一個“無底深

潭”。  

 

 代理主席，我明白保險業界面對的困難，特別是再保險機構不願意提供

額外保障，以及傳染病引致的賠償風險暫時仍然無法評估，令保險公司無法

採取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我同意這不單止是保險業界的問題，而是有關各

方，包括政府、勞工界、有關行業及保險業界也的確須一同商討對策的。不

過，我要事先聲明，任何涉及將因工感染傳染病從法定保障範圍內抽走，或

為普通法下的損害賠償設定上限的建議，也不會在我討論的範圍內。我希望

政府稍後在答辯時，也可以清楚指出這一條底線。  

 

 有保險業界建議，政府可以效法因應九一一事件而為航空公司及機場管

理局作出的再保險安排，為因工感染 SARS 或其他傳染病而須作出的勞工保

險賠償墊支包底。我認為這項建議並不可取。代理主席，我無意阻人賺錢，

也不會因為保險業是一盤要賺錢的生意而抹煞業界對社會的貢獻，但如果業

界在有錢賺的時候便指摘政府介入是與民爭利，而在沒有錢賺或高風險時，

便說政府應扮演一定的角色，這種態度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如果保險業界覺得勞工保險好像是雞肋，而政府又不時面對要求包底的

壓力，我認為當局便須更認真地研究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是否可取和可

行。簡單來說，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是希望把勞工保險、管理、收取保費、

支付補償等工作，從現時分散由眾多私營保險公司負責，轉為由一個中央和

法定的基金管理機構執行。在 10 年前，我已經在前立法局動議進行辯論，

要求政府設立這個制度。到今天，我們可即時看到的好處，便是中央式保險

制度是真的可以做到“保障周全，不離不棄”，不會因為風險過高而出現無

人願意承保的情況。至於勞工界提出的其他優點，例如確保所有僱主也有

投保、可更有效地評估行業和機構的安全紀錄和風險、節省行政開支、可以

更快地處理賠償申索等，我不打算在今天加以詳細討論，希望可以日後再作

跟進。  

 

 代理主席，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議員在 10 年前有關中央僱員補償制度

的發言。他這樣說：“不少保險界人士都投訴勞工保險服務‘無錢賺’；僱

員方面亦不滿補償金額遲遲收不到又或因種種理由而被拖延；我們僱主又不

滿保險公司‘刮粗龍’；既然社會上有這麼多投訴聲音，所謂‘怨聲四

起’，我希望政府今次不要再‘伊伊哦哦’，應該下定決心詳細研究中央僱

員補償基金是否一個值得考慮成立的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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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發言是出自唐英年先生，亦即現任財政司司長的口。  

 

 代理主席，事隔 10 年，政府在研究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方面仍然未

取得任何進展，我不知道在唐英年先生出任財政司司長後，會不會有突破性

的發展，但對勞工界來說，便覺得猶如對牆壁說話，沒有人聽到。再次借

用保險廣告的用語，我希望政府可以“何時何地也聽得明白我們的心聲”，

真正做到“用心聆聽，更知你心”。我謹此陳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的基層“打工仔女”也是“手停口停”的，失

去工作，生活便頓失保障；如果失去工作能力，情況便更淒涼。我們無法保

證在人生的過程中不會出現逆境和橫禍，但我們要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把

發生橫禍的機會減至最低，因此，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對“打工仔

女”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對於因工作而不幸遭到橫禍的“打工仔女”，所

依靠的便只有僱員補償保險。  

 

 不過，對遭到不幸的“打工仔女”來說，這個依靠可能再也靠不住了，

而出現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雖然法例強制僱主要為僱員購買意外保險，

但保險業務卻是由私營保險公司負責的，單是在去年的頭 9 個月內，僱員補

償保險業務的保費便錄得 33%的增幅，幅度驚人。保險公司又收緊對風險的

管理，更重考慮僱員工作地點的安全。由於保險費用增加，因此僱主抗拒

為僱員購買保險，即使僱主願意購買保險，部分高危行業也面對難以找到保

險公司承保的情況。  

 

 然而，保險公司亦視僱員補償保險業務為一件“豬頭骨”，強調在過去

幾年，僱員補償保險每年也有重大虧損。目前，僱員補償保險的運作已成為

對 3 方面也不討好的事情：僱員無法受到保障、僱主抗拒或無法投保，保險

公司也說在僱員補償保險業務方面，每年均有虧損。  

 

 代理主席，繼九一一事件後， SARS 傳染病的爆發又一次沖擊保險業。

我對保險業務認識不深，不知道業界如何評估類似 SARS 傳染病爆發的風險

和市場的承受能力，以釐定承保金額，可是，我關心的是僱員的職業安全和

健康保障，因為我不能接受僱員須自己承擔在工作環境內遇到的風險。當市

場不能解決現時在僱員保險方面出現的種種問題時，政府便責無旁貸，須承

擔責任。  

 

 自九十年代初開始，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已經多次要求政府成立

中央僱員保險局，以中央保險局統理勞工意外保險和賠償。本港現時有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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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意外賠償基金也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透過私營保險公司，強制性

地向僱主徵收保險附加費而設立的，當中包括僱員補償援助基金、職業安全

健康局、失聰補償基金等。雖然法例強制性地規定僱主須購買僱員意外保

險，但卻由私營保險公司負責經營保險業務。基於它們是私營機構，其成本

包括利潤、佣金、行政管理費等，其操作成本必然沉重，導致保險費用增加，

令僱主感到抗拒，使這些基金的發展存在困難。有學者曾經進行研究，認為

私營保險的操作成本佔保費達 65%。不少國家在把私營制度改為中央經營

後，操作成本降低至 10%。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設立中央保險局，以取代

現時私營保險公司承保僱員意外保險的角色，既可節省成本，也可提高基金

的效益。  

 

 代理主席，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是政府在今年年中提交本會的文

件也仍然認為，沒有理據對現行的私營保險制度作出根本性的改革，以中央

僱員補償機制取替私營運作。在此，我忠告政府必須審慎考慮，因為根據英

國 2003 年 9 至 10 月份的《財經會計月刊》報道，英國小型企業聯會近期

對超過 1  000 家小型企業的僱主進行一項調查，顯示有 20%的僱主因保費上

升而被迫裁員和凍結招聘員工，因此呼籲政府須正視此一危機，提供及時的

援助。同樣地，我們現時亦面對類似的危機，即醫學會、私家醫院和診所、

安老院聯會等機構均憂慮保險業界不可以再為醫護行業提供勞工保險，最終

會因為不能購買勞工保險而可能被迫結束營業。更甚者，一些僱主為了逃避

為僱員購買保險的承擔和法律責任，最常見的手法是改變正常的僱傭關係，

要求“打工仔女”以自僱形式受聘，而自僱者根本沒有可能購買勞工保險或

承擔高昂的保費，結果只有被迫冒險不買保險，最後還是須由社會承擔風險。 

 

 代理主席，至今，我認為政府已再沒有理據不對現行的私營保險制度進

行改革，研究以中央僱員補償機制取替私營運作了。  

 

 我謹此發言，支持修正案。  
 

 

勞永樂議員：代理主席，香港保險業聯會以無法估量 SARS 的風險為理由，
突然宣布由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只能為醫護行業提供有限度的僱員補償保

險。  
 
 在作出上述公布前，香港保險業聯會並沒有與醫護行業作任何磋商，我

對該會單方面行動深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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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醫療機構將會面對投保金額大幅增加、甚或達致機構無力承擔的

水平，最終會因無法履行《僱員補償條例》下僱主的法定責任而不能繼續經

營。其中受影響最大者，是私營醫療機構，包括私家醫院、私家醫生診所，

以至私營安老院。  
 
 保險業的單方面行動影響極為深遠，公私營醫療機構可謂無一倖免。由

於政府是公營醫療服務的承擔者，所以亦須為公營醫療機構的僱員提供有關

保障；相對之下，私營醫療機構由於沒有政府這個“靠山”，便要面對即時

的困難。  
 
 回想在 SARS 爆發期間，全體公私營醫療機構的員工都能緊守崗位，奮
不顧身為全港市民提供醫療服務，香港市民至今仍然為醫護人員沒有出現

“逃兵”而感到慶幸和光榮，但保險業竟然在 SARS 過後企圖單方面取消為
醫護人員提供保障，實在是全無道義、過橋抽板，香港的保險業可稱得上是

“保險逃兵”。  
 
 這些做生意的人，口邊經常說要保持良好的營商環境，我要向你們說，

如果沒有醫護人員、醫療機構及全港市民的努力，香港根本不可以恢復今天

的營商環境。今天，你們竟然歧視醫護人員、歧視醫療機構，在承保條款上

加以為難，根本就是跟香港人“作對”，亦是跟香港的營商環境“作對”。 
 
 做生意的人又經常說要實行“大市場小政府”，但保險業其實是說一套

做一套，你們今次在承保上為難醫療機構，結果便是摧毀私營醫療市場，使

所有醫療服務完全要由政府承擔。最後，所有醫療機構從業員的僱員賠償保

險也要全由政府承擔。  
 
 我想問：任何服務行業稍有風吹草動，保險業是否便做“保險逃兵”？

你們是否希望全香港的服務，由醫療、運輸，以至保險服務，均全部由政府

提供，完全變成公營？試問香港屆時會變成怎麼樣？香港的營商環境會變成

怎麼樣？  
 
 事實上，要求保險業承保私營醫療機構的僱員賠償保險並非強你們所

難，亦非難以估量所涉及的風險。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及政府已對公

營醫療機構的僱員有作出安排，保險業所須提供的保險服務只限於 12 間私

家醫院、私家醫生診所及私營安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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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資料，今年 SARS 爆發期間受感染的醫療機構員工共 378 人，大部

分是公營醫療機構僱員，只有 26 人是私營醫療機構僱員，當中包括 23 人為

私家醫院僱員， 3 人為私家醫生，可見私營醫療機構員工感染 SARS 人數遠
遠較公營醫療機構低。再者，今年 SARS 爆發的經驗，使所有醫護人員由開
始時的一無所知，至今已變成經驗豐富，對 SARS 重臨的防禦，更可說是世
界上最嚴謹的。  
 
 單單是公立醫院改建隔離病房，已動用數以億元計的公帑，當工程完成

後，整體醫療體制將擁有超過 1  400 張符合世界水平的隔離病床。相對之下，
以日本的 1 億人口， SARS 之後亦加建隔離病床，但時至今日，日本全國亦
只有 1  200 張符合世界水平的隔離病床。  

 

 表面看來，不少地區在處理 SARS 方面比香港還要出色，但出色背後其

實便是獲得香港的預警，並從香港的經驗及研究成果中獲益。故此，香港至

今為止，其實是世界上討論 SARS 最權威的一個地區。由此觀之，香港醫療

機構員工感染 SARS 的風險，絕不會比任何先進地區的醫護人員為高。同一

道理，香港防治 SARS 的措施，其實應用在其他傳染病上亦同樣有效，香港

醫療機構員工感染其他傳染病的風險，亦不會比任何先進地區的醫護人員

為高。  

 
 因此，我認為香港保險業及國際保險業對香港醫護人員及醫療機構行使

歧視性條款，是恩將仇報。如果世界還有公義的話，香港所獲得的保險待遇，

不應比其他最先進和發達的地區為差。  
 
 為了糾正這種不合理、不公義的現象，保險業應盡速與醫療機構及醫學

界磋商，瞭解香港經歷 SARS 之後，在防治傳染病方面的建設及引入的各項

措施。政府亦有責任提供與疫情有關數據，以及解釋政府在防治 SARS 及保

護醫護人員所採取的措施。代理主席，為使保險業界能作出正確風險評估，

政府亦須在施政上，再一次確認私營醫療機構的重要性，同時要配合私營醫

療發展，使香港市民繼續享受適切而符合世界水平的醫療服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富華議員：代理主席，今天，陳智思議員提出有關 SARS 對僱員補償保險

產生的深遠影響的問題，確實值得特區政府、在座各位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和

討論。首先，我要表明，我是支持今次陳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的。

因為 3 位議員提出的議案，其實都是有利於推動僱員補償機制的良好發展，

但我卻對本港保險業的營運有一些意見。我發覺有部分保險公司似乎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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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錢看”，完全忽略了在困難的時候，應該要與社會共度時艱、與其他行

業同舟共濟，這一點令我感到非常遺憾。  

 

 今年年初爆發的 SARS 疫潮，為香港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影響，包括人命

傷亡和經濟損失，同時亦對本港的醫療體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沖擊。在

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潮中，本港共有 6 名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不幸染病殉職，

此外，還有三百八十多名醫護人員及醫科學生受到感染，幸好他們都已一一

康復。就今次事件，特區政府似乎已漸漸明白到， SARS 確實為本港醫療體

系響起了警號，但有一個問題似乎政府至今仍然未察覺到的，便是 SARS 對

僱員補償保險所產生的影響。  

 

 我試舉一個簡單例子。根據報章的報道，在今年 6 月左右，本港 SARS

疫潮還未平息的時候，坊間曾經一度傳出，聘用了最多醫護人員的醫院管理

局（“醫管局”），因為找不到保險公司承保，而無法為五萬多名員工提供

僱員保險。雖然這些只是傳言，但醫管局最終要與原來為其提供勞工保險的

保險公司商討妥當，保險公司願意繼續承保醫管局 5 萬名員工的勞工保險，

不過，醫管局今次要與保險公司簽訂的新合約，每年的勞工保費則高達 4,000

萬元，較上一次在 3 年前簽訂的保險合約，每年保費只有 1,000 萬元，保費

足足增加了三倍。至於條款方面，保險公司亦清楚列明，不會為醫管局僱員

提供因傳染病引致的傷亡賠償。  

 

 雖然今次醫管局為員工續保事件好像解決了，但卻說明了 SARS 的確令

醫療、護理等行業變得“高危”  ─  這個“高危”是用引號括的，而保

險公司承投這些行業勞工保險的風險亦似乎有所“增加”  ─  這個“增

加”也是用引號括的，但只要僱主願意接受保險公司大幅增加保費的條

件，我相信最終都能成功為員工續投保勞工保險，也就是說，部分保險公司

在 SARS 這些全球緊張關頭，仍然是“利字當頭”，甚至不惜對受影響行業

落井下石，完全欠缺同舟共濟的心。  

 

 此外，即使僱主願意付出多數倍的保費，亦不表示僱員可以得到充分的

勞工保障，因為部分的保險公司會在保單上加入一些苛刻條款，好像報章所

報道，保險公司在為醫管局員工購買的保險合約中列明，不會賠償因傳染病

引致的傷亡。我想問一問大家，這樣的勞工保險，究竟能為僱員提供多少充

分合理的、合法的僱員補償呢？  

 

 其實是可以這樣理解的：保險公司增加保費，是作為他們承擔更高風險

的一種補償，既然投保人願意給予保險公司更高的保費，保險公司理應在承

擔更高的風險的前提下，進一步擴闊合理的僱員補償範圍，這樣做才是公道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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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保險業監理處上月底公布的最新數字顯示，今年首 3 季，包括勞工

保險在內的本地一般保險承保利潤，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一倍至 12.3 億元；

其中，僱員補償業務方面，因為保費普遍提升，令勞工保險由 2002 年首 3

季虧損 3.15 億元，轉為今年首 3 季共獲利三千九百多萬元。雖然保險業界

在增加保費後，可以扭轉過去多年錄得的虧蝕紀錄，甚至轉虧為盈，令業務

情況得以改善，但他們在開心慶祝獲利的同時，又有沒有想過社會上有很多

人，包括僱主和僱員，會因保險公司大幅加保費而受到一連串的影響呢？  

 

 再者，受 SARS 病毒感染，並且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申請索償的僱

員，至今只有 406 人，其中二十多人為醫護人員，另有小部分是安老院舍和

私家診所的僱員。除了當中數名醫護人員受感染殉職，保險公司當然有需要

為這些因受感染而殉職的員工提供較高的補償金額外，其餘大部分受感染的

僱員，其實最終均能康復過來；換言之，根據有關條例，他們並沒有因此而

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所以保險公司在這方面的賠償金額應該相對較少。即是

說， SARS 事實上對保險公司並無造成特別嚴重的損失。由此看來，保險公

司以風險增加為理由，要求增加保費的理據似乎並不足夠。我亦質疑保險

公司要求增加保費的背後目的，其實是要收取更多保費，從而創造更大的

利潤！  

 

 明顯看到，現時的僱員補償制度並不完善，工聯會在超過 10 年前（即

1992 年）已經察覺到有這個問題存在，所以當時已經向政府，特別是勞工處

提出，要求立法成立“僱員中央賠償基金”，並由非牟利的“僱員中央賠償

局”管理，承保所有勞工保險，並且對所有因工傷亡和患職業病的僱員作出

賠償，以節省私營保險制度下的利潤和佣金成分，使保費收入可以盡量使用

在僱員賠償上。雖然當時勞工處表示正在考慮這個問題，但經過了 10 年時

間，卻是毫無進展。所以，我亦借這機會再次促請政府，盡快落實這個制度。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很高興可以再次就勞工保險問題在本會進

行辯論。正如提出議案的陳智思議員在給予我們的信中指出，勞工保險不單

止是保險界關心的問題，更牽涉全港三百多萬“打工仔女”的保障問題。我

們過去收到涉及勞工的個案中，很大部分是涉及勞工賠償的問題。因此，我

認為今天討論如何完善勞工保險制度是刻不容緩的。這些事實不獨對保險公

司，而且對普羅大眾，尤其是“打工一族”亦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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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現時保險業人士就勞工保險制度提出的討論，所針對的往往不是

如何完善目前的情況，而是趁機增加保費。今天，陳智思議員提出的議案看

似很中立，只是要求就傳染病對於僱員保償保險的影響作出研究。可是，

我們綜觀保險業界近日的小動作，不難令人聯想到，這議案只是業界趁機增

加保費的其中一步。正如保險業聯會近日一再強調，由於 SARS 之類的傳染

病肆虐，令全球再保險的費用上升，因此，要增加保費，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正如保險公司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今年簽訂的勞工保險合約一樣，

保險公司借 SARS 危機將保費由原來的一千多萬元提高至 4,000 萬元，但條

款卻不保傳染病。明顯地，增加保費是與傳染病無關的，只是保險公司聯合

起來製造氣氛，希望坐地起價。令人擔心的是，政府部門有公帑支持，還可

以支付較為龐大的勞工保險，但一些私家醫院及全港七百多間私營安老院卻

難以支付，而他們要面對的問題，可能正如很多同事所說，便是面臨倒閉，

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不單止這樣，代理主席，這樣的情況同時更會因此而

導致香港缺乏能為基層提供的一種服務，我認為這個問題令我們更為憂慮。 

 

 事實上，現時僱主必須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否則便可能罰款 10 萬元

及監禁兩年。保險公司在這情況下絕對可以“掛高賣、住搶”。故此，

我認為更完善的風險計算制度，以及提高保費計算的透明度是必須的。其

實，保險業的生意是否如業界所形容，已經達致很嚴峻的地步呢？ 2002 年整

體保險業的表現，已由過去數年的虧損轉為盈利，去年業界的整體利潤為十

二億四千三百多萬元。這些利潤不少是透過加保費得來的。以勞工保險為

例，去年每宗保險的平均保費已增加 51%，而今年首 6 個月亦增加了 13%。

此外，工業意外率在過去數年  ─  不知是否因為勞工處做得很好  ─  

竟然有下降的情況出現，只是 42.2%。保險公司在賠償方面理應已經減少，

虧本或經營困難可能只是公司本身的經營和運作方面出現問題所致，不一定

在於目前的形勢不佳才出現這困境。因此，在這情況下，絕不應把這些問題

轉嫁消費者身上。  

 

 為免保險公司面對風險，拒絕承保確實是很好的手段，坐地起價的情況

更是有可能出現。我們認為應該提高保費計算的透明度；同時，應就工種的

風險程度重新與各方面  ─  不論是打工一族還是老闆  ─  一起商討，希

望達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計算方法。  

 

 其實，勞工保險制度現時除了傳染病未列入職業病而不受保之外，還有

不少其他問題，例如僱主以保險公司負責賠償為名，不願墊支工友工傷期間

的薪金；越來越多工友被迫轉為自僱工，沒有勞工保險；保險公司經營不善

而破產，導致僱員出現困難的，也有存在。明顯例子是我們曾經面對的，

3 年前 HIH 倒閉的情況。因此，在這種種的情況下，今天劉千石議員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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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我認為正正是針對這問題而提出解決方法，即倡議中央僱員補償計

劃，政府實在應該審慎積極考慮這個問題。  

 

 勞工保險的作用正是要令受薪人士安心工作，在目前的制度下，工友既

不能安心，擔心一旦發生意外，難以討回賠償；僱主也擔心買不到保險；而

保險公司自稱勞工保險“無肉食”，亦不願承擔。既然這麼多問題糾纏在一

起，那麼倒不如由不以利潤為考慮的政府部門，負責一個中央式的勞工保

障。其實，這類官方保險制度在其他地方如台灣亦行之有效，政府不應再採

取抗拒的態度，而應積極考慮介入，為勞工創造安心的工作環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有關今天這項議題的討論，原議案的字面上好像很

開放，但字裏行間卻令人感到有傾向性，它傾向於討論當社會遇到一些像我

們說到的 SARS 事件時，社會負擔這類保險的能力，以及其他對有關各方面

的影響，陳智思議員覺得要進行研究。單憑議案表面的字眼，我們很難提出

反對，不過，在本議會多次討論這類問題及當政府提出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

度時，我希望陳智思議員和他的業界能以開放的態度，接受這做法。  

 

 代理主席，就有關中央僱員補償制度，十多年前，我們數個勞工團體

都已加以討論過，當時大家都面對保險費用（“保費”）昂貴的問題，而

且亦發覺中間人賺得很厲害。陳國強議員稍後便會用數字跟大家研究。我們

一直都討論這問題，即付出了保費，卻讓中間人賺取了很多，最後，個人來

說，又如何是好呢？當時我們面對這些問題，便與多個政府部門進行多次

磋商。雖然說這行業有很多公司，但我們可見這行業其中是帶有整個行業的

互通壟斷，如果政府能充作中央機構，可能會令保費減輕，亦避免讓中間人

“食”得太多。我們當時曾提出這些意見，但很可惜，政府聽到之後卻表現

出不大同意。  

 

 代理主席，這數年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在世界上，紐約經歷九一一

恐怖襲擊後，我們看到當時有關的業界，特別是航空公司，提出了再保險的

問題。政府當時貼了些錢，才算過了關，即是說，在面對恐怖襲擊後的恐怖

情況下，政府面對當時的困難，施行了一些緊急的措施。然而，接我們可

見業界出現了一個情況，便是業界開始對高危的行業拒保。我想，代理主席

也知道，運輸界對此頗有意見，例如有關潛水的行業，我亦曾帶他們找有關

的專員；此外，建築業也受到影響。當然，有關情況是由各種因素組成，但

總的來說，保險公司拒絕投保，是很沒道理的。不論僱主或僱員都四處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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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的公司，僱主是一定要投保的了，但無人受保，而僱員在工作時如果發

生意外，又怎麼辦呢？  

 

 對於這些新的情況，我們在本會會議中實在曾說過多次，很多時候，我

們都說，如果有這情況，便應要求專員逐個行業跟進，但又可跟進得多少呢？

現在再加上 SARS，出現的問題更大了，經過 SARS 之役，有關醫療部分的

保險，有些做法可能再會收窄，甚至拒保。我覺得自從兩年前的九一一襲擊

後，引發了很多行業被保險業拒保，如今又出現了一些疾病，例如 SARS，

在這情況下，保費甚至增加了很多錢，所以我覺得政府真的要研究一下此

事。這就是為何我說很難反對原議案的原因，它的字眼是很開放的，因此，

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惟有在原議案之後加上一句：設立中央僱員補償計劃。

不過，我自己認為在這問題上，保險界已有傾向，所以政府真正要面對這問

題，並且要解決它。  

 

 我想，除了要解決僱主買不到保險的問題外，亦要考慮一下僱員方面。

因為我們看到現時的保費很昂貴，建築業的朋友向我們說，一宗一萬數千元

的工程生意，便要投保數千元，加上他們最後還一定要精簡人手，那麼工程

的危險度便變得更大。對於這些情況，我相信座上的勞工處官員都很清楚。

我們現時已發展到這麼畸形的狀況，如果政府仍然不理會，仍然視若無睹，

我覺得會形成一個問題。  

 

 代理主席，我們勞工界就此事便說了十多年，而在本會會議內，包括代

理主席也說了數年之久，我很希望我們的呼聲不是猶如碰到牆壁反彈回來

般，是聽不到的，我希望趁保險業今天提出這項議題時，政府便應一併考慮

這些問題，我覺得政府是有需要考慮的。  

 

 此外，代理主席，我亦想說，當政府尚未考慮完畢時，我呼籲保險界的

朋友每當遇到困難時，不要馬上不接受投保，這是很不合理的做法。不要當

有錢賺時便不出聲，賺得少一些時便有意見，現時情況未致於太差，亦未有

很大的意見，你們可否從經營成本方面考慮一下呢？我知道陳國強議員稍後

發言時，會提出一些很有趣的數字，例如一宗毛利數十億元的生意，最後竟

然說蝕了一億多元的  ─  不過，還是稍後由他來說說好了。  

 

 我不禁要問，該整個業界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呢？其透明度又如何？很多

時候，如果他們希望我們在此替他們做點事，令政府“移動”某些地方來補

足某個行業的話，也要告訴我們究竟他們賺了多少錢？當中的情況又是如

何？我覺得大家應完全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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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說的是過渡性質，我希望政府不要以為這部分是我的主要內容。我

的主要內容是一開始發言時便說了  ─  我希望政府在這數年內既然看到

保險業出現了很多問題，便應重新考慮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我希望政府

官員稍後答辯時不要說他們不準備干預市場。我們說這事亦已說了十多年，

說到人們都很勞氣了，我希望他們不要一句便拒絕了我們，說“無得傾”。

我要強調，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是十多年前勞工及工商界雙方同意的，

我很記得是雙方同意設立這制度，就是不要讓現時的保險公司站在中間

“食”得太多的。如果這項議案辯論獲得通過，我很希望政府真的會就這問

題成立專責小組來進行研究，不要再說不擬做任何事，否則，我們會感到很

失望的。  

 

 多謝代理主席。  

 

 

麥國風議員：代理主席，保障勞工權益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有人因為工作

關係而感染傳染病，即屬因工受傷，他們理所當然地可以獲得勞工賠償。據

報，現時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引發的勞工保險賠償

額不算多，截至 5 月底的數字，涉及有關的累積賠償金額為 1.05 億元，當

中主要包括人壽保險及醫療保險。  

 

 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將 SARS 小題大做，不單止無視醫護

人員冒生命危險，為市民大眾提供高質素的醫療服務的無私奉獻，還利用

為醫護人員提供勞工保險的風險高為藉口，企圖拒絕為他們提供勞工保險。

實際上是趁火打劫，公然欲大幅增加保費，甚至意圖迫使當局修改《僱員補

償條例》，把傳染病在勞工保險之列剔除。這令我懷疑他們想暗度陳倉，這

完全是無道義、無良知的行為，應予以譴責。陳智思議員作為保險界的代表，

今天提出此議案，令我很擔心他們可能把這個傳染病保險的問題誇大了，乘

機增加勞工保險保費，把費用轉嫁至大眾市民身上。因此，我決定不能支持

陳智思議員的原議案。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因工或在僱用期間遭遇意外而致受傷、或

患上《僱員補償條例》所指定的職業病，僱主有責任支付補償，因此，所有

僱主也要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病毒無分國界、無分種族，而且日新月異，

近年來世界各地不斷出現新的傳染病病毒，例如伊波拉、 SARS 和 H5N1 等。

面對傳染病時，醫護人員更是高風險的職業類別。以 SARS 疫症為例，醫護

人員首當其衝，香港共有 386 名醫護人員感染 SARS，當中絕大部分是因工

感染。為保障醫護人員及市民的勞工權益，我們不但要把傳染病納入《僱員

補償條例》，還要定時檢討該條例是否足以保障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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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僱員因工受傷，無論其得到多少的勞工賠償，根本亦無法抵銷他們

身心靈的損害。以 SARS 一役為例，許多醫護人員感染後，雖然政府設立 SARS

的信託基金以協助受影響的人士，但基金根本無法補償和彌補受影響人士的

損失，有人要承受親人離世的痛楚，有康復者仍要飽受骨枯和氣喘等後遺症

的折磨。  

 

 賠償是無可奈何的補償方法，但所謂預防勝於治療，要減低在工作地方

感染傳染病的機會，必須提高市民對生健康的意識，所以，在這方面，我

其實多次提出，政府應該增撥資源。根據 1990 年《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報告書》建議，致力推廣基層健康服務。政府應盡快成立跨部門協調小組，

制訂一套完善的合作機制，以協調各部門有策略地合力推廣基層健康服務。

例如在幼稚園和中學課程，強制加入基層健康教育，同時加強社區宣傳，在

精神健康、生環境、清新空氣、良好飲食習慣、和諧人際關係、職業安全

等方面教導市民注意健康，減少病發機會，這才是治標又治本之道。  

 

 政府亦要積極研究改善工作間風險的其他方案，例如加強檢控違反職業

安全條例的僱主，確保僱主為員工提供足夠和合適的保護裝備；設立中央資

訊站，向僱主和僱員提供工作安全資訊，包括如何避免在工作間感染傳染

病，以減低他們在工作間感染傳染病的機會。我支持劉千石議員的修正案，

因為保險業界不但要把其行業當作“輸打贏要”的生財工具，還想將傳染病

剔出《僱員補償條例》之外，我想，不如請政府設立中央的僱員補償計劃好了。 

 

 最後，我希望透過這辯論，促使社會人士正視勞工保障的問題，也希望

市民大眾注意健康，有能力者亦應該為自身的健康購買保險，同時亦希望保

險業界不要藉此大幅增加勞工保險費用，把費用轉嫁至大眾市民身上。我謹

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 SARS 過後，社會各界對大型疫症的警覺性也提高

了，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是，這反而間接令僱主在替他們的僱員購買勞工

保險時，遇上一些困難，原因是保險業界認為像 SARS 這一類的傳染病，令

它們在承接勞工保單時的風險大增，為了保障自身利益，便打算修改承保的

條款，一，可能是不再承保 SARS 這一類的高危傳染病，或是提高保費來抵

銷一些可能出現的賠償風險。  

 

 一旦保險公司決定更改保單條款，便會令很多僱主被迫捱貴保險，更會

令部分從事高風險行業或範疇的僱員，例如醫療人員和化驗人員等，屆時想

買也買不到合適的勞工保險，直接對他們的在職安全保障構成影響。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17

 其實，整件事件的起因，主要是源於本地直接承保公司和再保公司間的

利益矛盾，即保險業界內對於一些風險評估和承擔的問題存在意見的分歧。

這本來應該由業界自行解決的，可是，現在的情況卻演變成，由於保險公司

之間“傾唔掂數”，以至殃及池魚，連帶把廣大僱主和僱員也“拖埋落水”。 

 

 代理主席，談到風險評估的問題，我們實在有理由質疑，保險業界是否

有必要將一次的特別事故，視作常規性的風險。以 SARS 為例，這種病症只

在本港爆發了一次，至今也未再爆發，會否成為風土病仍然是未知之數。況

且，有關僱員因 SARS 而索償的個案，至今只有四百多宗，當中絕大部分是

來自醫療界別的員工，私人公司僱員只佔極少數，而且保險業界最終是否真

的要賠償這數百宗還在等候判決的索償，仍然是屬未知之數。至於保險公司

在未搞清楚因大型傳染病而引起的賠償有多少前，便變成驚弓之鳥，是否有

一點反應過敏呢？  

 

 我想指出的是，保險業界現在可能想“一刀切”，考慮把高危傳染病的

病例剔除於受保範圍以外，這樣做等於是“輸打贏要”。剛才也有數位議員

提到“輸打贏要”，有一位甚至說他們是保險的逃兵。因為，保險業本身其

實就是一門風險買賣的生意，在任何時候都要承受一定的風險。換句話說，

做保險生意總不能每每要求“零風險”，沒事時便“錢照袋”，有事時便抽

身離場。這樣做是否過於自私自利呢？  

 

 代理主席，關於保險界“輸打贏要”的例子，除了這個以外，其實是多

不勝數的。舉例來說，例如汽車的第三者保險或勞工保險等這些必須購買的

保險，他們都會高保費。大家還記得九一一事件後，全球的航空服務差點

因為保險公司突然表示拒絕受保，以致癱瘓。當時有些政府願意出面承擔，

香港政府也有所準備，後來因為本地的航空公司購買了昂貴的保險，才可以

繼續飛行。旅遊界最近告知我，提供旅遊保險的公司也將職業保險內的人身

損傷（ bodily injury）剔除於保險外，即使旅行時購買了保險，亦等於沒有

買一樣。這令很多行業受到困擾，亦顯示保險界的影響，確實非常大。  

 

 事實上，本港近年經濟低迷，生意難做，僱主除了要供強積金外，又要

承受連年上升的勞工保費，令僱主有點透不過氣來。現在，保險公司又打算

進一步提高保費，這實在是在原本已經捱得很辛苦的老闆身上，再狠狠的插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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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劉千石議員促請政府研究設立中央僱員補償計劃，自由黨是持開放

態度的。因為與其因保險界害怕承擔風險而不承保，而勞工保險又關乎重大

的公眾利益，倒不如直接由政府承保罷了。事實上，自由黨較早前亦曾就醫

療人員的僱員保險問題，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即可以考慮由政府統一承包。

最後，因為在具體細節上，可能仍須經過審慎的規劃和諮詢，即如今天的修

正案所提及的，要好好研究計劃的可行性及可取性。但是，無論如何，新的

安排不應增加僱主的負擔和影響整體的營商環境。  

 

 至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自由黨是支持的。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如果

大家能夠共同努力，改善工作地方的生環境，減低傳染病爆發的機會，相

信便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為了大家的健康想，只要多做一點工夫，為人

為己，亦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絕不應因此增加各種不必要的規管，加重營

商的困難。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  

 

 

陳國強議員：代理主席，僱員補償保險，俗稱勞工保險，在保險業的市場內

就像一個燙手山芋，人人想繼續做生意，但人人卻怕無利可圖。不少保險公

司年年強調他們虧蝕，但就其他保險類別所賺的利潤則比較少提及，然後，

卻藉九一一事件大幅提高保費，對很多工種拒絕受保。  

 

 這情況在今年 SARS 疫症後，更變本加厲，再保險公司與保險公司在分

擔風險上未能達成協議，因此，保險業在討論續保時便大刀闊斧，拒絕續保

或增加多項條件。說到底，如果保險業不願意提供全面的僱員補償保險，在

保險費上與僱主爭持的話，僱員必定受到影響。僱主面臨保費增加，僱員報

工傷時必須採取謹慎的態度，部分僱主會抑遏索償工傷的意欲，無形中令僱

員在因工受傷時毫無保障。  

 

 基本上，現時市場大約有七十多間保險中介人負責勞工保險，單是以去

年來看，2002 年的毛保額已達港幣 42 億元，而承擔的索償額只是 19 億元，

保險業界卻報稱在這情況下虧蝕為 1.6 億元。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數字。在

此我要請教業界人士，毛保額 42 億元扣除 19 億元索償，為何仍會有 1.6 億

元虧蝕呢？即使 42 億元毛保扣除再保險的支出，2002 年的淨保額也達 32 億

元，扣去 19 億元賠償，應該還有十億多元的盈餘，為何仍虧蝕 1.6 億元呢？

保險業的成本水平又是怎樣計算的呢？以過去 6 年來計算，全部保額共 162

億元，賠償 112 億元，但仍然虧蝕 47 億元，這項確是很大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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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 2002 年的虧損已不算高，保險業界將保費大幅增加之舉，估

計 2003 年，收取的保險費可高達 50 億元之多，2003 年的索償額如果與 2002

年相若，他們以前所說的虧蝕便可很快賺回來。  

 

 保險業的“困難”，  我們早在今年年初的事務委員會上也聽了不少，

同時亦瞭解部分工會的擔憂，故此，我提出由政府設立中央僱員補償計劃，

類似肺塵埃沉病之類的基金，幫助日後受 SARS 病症影響的僱員，待其身

體狀況轉壞時，他們每月也能得到固定的賠償。  

 

 SARS 時期，連政府及醫院管理局也未能即時承諾給予染病員工工傷賠

償，因為這是一種很新的傳染病，如果控制不好，傳染速度是十分驚人。今

次陳智思議員提出這項辯論，實在是意料之內，保險業恐怕傳染病引致索償

暴升的心態，很多人都很明白，所以我們有需要研究中央補償制度。  

 

 勞工保險一向由市場主導，七十多間中介人公司負責起每年二十多萬張

勞工保險保單，倘若由政府設立一個不包底的中央保險局制度，會有一種好

處，就是可以有效控制市場上的保費水平。雖然保費的風險依然存在，但較

七十多間中介人分散不同的保費水平，仍容易釐定出一套標準的保費水平。

況且，中央保險的目標是承擔工傷意外或工作地方的傳染病風險，以保障僱

員為大前提，所以盈利不是唯一的目標，更不是首要的目的，在釐定保費上，

有更大的下調空間，最少，會比現時更為合理。  

 

 況且，不少現時拒絕受保的行業或工種，如潛水行業等，也可以由於有

中央設立的保險下受保的服務，而不須害怕有關保費會隨時增加。  

 

 保險的作用是風險由社會共同承擔，個人從而獲得保障。勞工保險的購

買者是僱主，但最終索取工傷賠償的是僱員，這是一項很重要的社會配套，

如果沒有這項配套，《僱員補償條例》便無從執行。現實情況是，保險業界

想在勞工保險上更為有利可圖，但這種情況由市場壟斷任意操控，便出現僱

主捱貴保費的情況，是一種市場失效的情況，有需要政府的介入。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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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陳智思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MR BERNARD CHAN: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statutory rights of employe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the risk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workplace. 
 
 As I mentioned previously, the Hong Kong workforce have nothing to fear 
from the situation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 think we all agree that their 
well-being must be protected above all.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lso welcomes 
any action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towards reducing risks of all sorts in the 
workplace. 
 
 On the other hand, I am not too sure whether I agree with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having a 
cent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cheme.  Such a system would go against 
Hong Kong's basic economic principles.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In Australia, some states have central, monopolized workers compensation 
systems.  Supporters claim that this is more efficient.  People also thought that 
a monopoly insurer would have a greater incentive to encourage prevention of 
workplace accidents. 
 
 The contrast with states which have competition is very interesting.  With 
no competition, and with no other incentives to curb costs, the centralized 
schemes have become very costly.  Competing insurers are much better at 
avoiding waste.  Employers have better incentives to prevent accidents if they 
can negotiate lower premiums from different insurers if they have a good safety 
record. 
 
 The losses of the New South Wales system reached 2 billion Australian 
dollars in the year 2000, and that will have to be borne by the taxpayers or by 
future employers.  New South Wales decided at that stage to move to a 
competitiv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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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ertainly do not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a cent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cheme for Hong Kong.  Thank you.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就這議案所表達的意見。政府

同樣非常關注醫護等行業能否繼續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為此，保險業監理處

（“保監處”）和其他政府部門一直有和保險業界積極聯絡，包括向保險公

司解釋現行勞工法例的要求，並提供政府和相關機構在預防傳染病傳播方面

的工作的資料，務求協助保險業界在瞭解實際情況下，對傳染病在香港發生

的風險作出恰當的評估，從而釐定合理的保費。剛才勞永樂議員亦有相似的

提議，我相信保險業會認真考慮。政府會繼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僱員補償保

險，我本人昨天亦親自和保險業界代表見面，表達對事態發展的關注，而且

鼓勵保險業界以靈活的手法，通過市場機制解決有關問題。接，我會從保

險市場發展和監管的角度作進一步回應，稍後亦會請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發言。  

 

 正如很多議員所說，保險是涉及風險評估及定價的行業。從宏觀的角度

來看，保險並不能減少社會整體就意外事故所要承擔的損失，而是利用風險

分擔和聚集，令個別投保人士在意外發生時可以獲得一定的保障。  

 

 保監處的主要職責是監管保險公司在財務上是否穩健，確保它們有足夠

的償付能力，履行保單上的條款，並為此制訂了相關的監管規定和指引，例

如最低資本要求、資產估值標準、風險分散安排等。自 2001 年起，保監處

更要求保險公司就它們的僱員補償保險業務每年進行精算檢討，以確保保險

公司的儲備金足以應付有關業務的風險。保監處會繼續留意市場發展和國際

標準，檢討有關的監管規定和指引。  

 

 保監處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透過公眾教育和與業界團體制定專業守則

和指引，確保投保大眾的利益受到保障。  

 

 香港是全球最開放的保險巿場之一。目前，有 70 間保險公司獲授權經

營僱員補償保險業務。此外，任何新公司若能夠符合保監處的監管要求，都

可以申請獲授權經營僱員補償保險業務。正如我們以往多次表明，政府認為

保費水平及保單上的條款，例如免賠額，應由巿場機制決定；在政策上，作

為規管者的保險業監理專員不宜作出干預，而在現時的《保險公司條例》

下，他亦沒有這項權力。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22 

 剛才有議員提到，僱員補償保險收費近年已大幅上升。在今年 6 月，經

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和我曾經在人力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聯席會

議上與議員詳細討論有關課題。  

 

 政府完全明白到僱員補償保險收費上升，會對部分行業的經營成本造成

壓力，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干預市場。政府的工作，應該是致力使保險市

場的運作更暢順，關於這方面的工作，為進一步提高僱員補償保險市場的透

明度，保監處已由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財政年度開始，按 10 個職業

類別劃分，發表保險公司的承保統計數字。  

 

 鄭家富議員和劉千石議員分別就議案提出修正。鄭議員認為有需要研究

改善工作間風險管理的各種方案，以減低在工作間傳播傳染病的機會，經濟

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稍後會作出回應。  

 

 至於劉千石議員提出應再研究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一事，我想強調，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以私營市場提供僱員補償保險。目前，國際上的經驗仍不

能證明公營的勞保制度一定比私人保險市場更有效率，相反地，公營的勞保

制度往往造成納稅人最終要補貼某些行業。況且，假如香港真的推行公營勞

保制度，將直接影響保險及其他相關行業。正如剛才有意見提到，政府不應

該與民爭利。事實上，無論公營或私營的保險制度，長遠來說，如果想降低

成本，關鍵是要進一步減低賠償額的支出，當然今天我們聽到很多議員的

意見，政府與有關方面會就各種方案再進行研究，採取一個開放的態度。經

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稍後會進一步解釋政府對設立公營或中央勞保制度的

立場。  

 

 雖然保險業界對傳染病風險的關注，會對僱員補償保險市場造成一定的

影響，但據我們所知，絕大部分的行業都應能繼續在市場上購得僱員補償保

險。少數傳染病風險較高的行業，主要集中在 12 間私家醫院，可能會受到

較大的影響。我們鼓勵該等行業的僱主盡快從市場上尋找保險公司承保，保

監處會很樂意提供有關經營僱員補償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資料。同時，政府

亦會繼續鼓勵保險公司盡量按客觀和以事實為根據的風險評估，承保僱員補

償保險，包括傳染病風險。正如我所說，我昨天曾親身會見保險業界代表，

亦是這樣向他們說。  

 

 剛才有議員提到，有部分行業可能無法在市場上投購僱員補償保險，但

我認為，市場供應和需求是互相推動的，只要市場上有需要，應該會有保險

公司願意承保。政府目前認為應該讓保險市場發揮功用，調節供求仍是最適

當的政策。正如鄭家富議員所說，保險公司如發覺有生意可做，它們應該會

接受投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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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議員或許會問，剛才亦有議員提及，為何政府在 2002 年就恐怖主

義風險同意為保險公司提供高達 100 億元的財務安排。請各位議員留意，自

九一一事件後，全球的再保險公司，基本上將恐怖主義活動完全剔除於以協

約形式的再保險的保障範圍以外。這點和傳染病風險可能令個別行業較難或

需要較高保費才能購買到僱員補償保險，有很大分別。我們亦已清楚表明，

如果再保市場恢復承保恐怖主義風險，政府便會盡快終止有關財務安排。  

 

 無論如何，政府有關部門，包括保監處、勞工處和生福利及食物局，

均會繼續聯絡保險業界，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希望盡力確保各行各業都能

暢順運作。  

 

 接，我請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發言。多謝主席。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首先感謝陳智思議員及各位發言的議

員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稱“ SARS”）對僱員補償保險的影響提出

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在回應議員的意見前，或許我先解釋《僱員補償條例》中訂立強制性僱

員補償保險條文的政策原意。  

 

 強制僱主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的規定在 1984 年實施。根據《僱員補償條

例》的規定，僱主必須持有有效的僱員補償保險單，承保其僱員因工受傷或

死亡時根據條例及普通法方面的補償責任。訂立這項規定的目的，是確保因

工受傷或染病的僱員可以得到法定補償及普通法賠償。僱主在投購僱員補償

保險後，可以靠保險公司代其履行其法定責任。  

 

 關於《僱員補償條例》對因工感染 SARS 的僱員的保障問題，根據《僱

員補償條例》， SARS 並不屬於條例所指定的職業病。不過，條例第 36(1)

條規定，任何僱員若在受僱期間因工作而意外染上任何非條例所指定的職業

病而引致身體受損，則該僱員仍有權依例追討補償。  

 

 目前，勞工處共接獲 406 宗由僱主呈報的 SARS 工傷個案，當中包括 347

名在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工作的醫管局及政府僱員，23 名私

營醫院僱員、3 名私營診所僱員和 5 名大學醫學院的僱員。餘下的 28 人中，

7 人是政府人員，另外 21 人則分布於家居服務、長者照顧服務、清潔服務等

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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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處正處理這些工傷索償個案。該處會根據醫療紀錄、個案的資料及

《僱員補償條例》的規定，瞭解有關僱員是否在受僱期間因工作而意外感染

SARS。  

 

 由於 SARS 的風險較高，有保險業人士因而建議政府修改《僱員補償條

例》，剔除條例下保障僱員因工感染這傳染病的條文。他們提出的主要理據

是保險業不能承擔此類風險，風險過高，所以不應要求僱主或保險承保人負

起補償的責任。  

 

 主席女士，政府不會亦不能夠接受這類會嚴重損害僱員權益的建議。現

時《僱員補償條例》下列明可獲補償的職業病共有 46 項，部分（例如肺結

核）跟 SARS 一樣，都是屬傳染性的。事實上，此條例第 36(1) 條，便正正

是要保障因工作而意外染上非指定職業病的僱員。假如因傳染性疾病的補償

風險提高，就認為要撤銷該項保障，便有違條例保障員工因工引致身體受傷害

（包括因工染病）的法律原意和精神。政府是不可以認同及不會接受的。  

 

 有議員剛才提及保險業認為傳染病的風險不能評估，其程度一如恐怖活

動的風險，所以他們要求政府介入，承擔風險。  

 

 首先，我們不同意傳染病的風險等同恐怖活動的風險。誠然，我們都看

到 SARS 是會帶來額外的風險，但這些風險的程度是可以被評估的，而絕非

無上限的風險。請大家不要忘記，保險的目的正正就是保障風險。  

 

 正如劉千石議員剛才所說，我們真的希望保險界可以做到不離不棄，有

需要的時候，他們不會離開。  

 

 議員剛才亦提到，香港的僱員補償制度鼓勵受傷僱員根據普通法追討損

害賠償，我也想說，在香港的僱員補償制度下，並非所有受傷僱員均可追討

損害賠償，只有能證明意外是由於僱主的疏忽所引致，僱員才可獲得賠償。

再者，為免重複補償，僱員所獲得的損害賠償中須扣除法定補償的金額。  

 

 香港的法律制度一向賦予申索損害賠償的權利，這不但適用於工傷個

案，亦適用於其他人身傷害及侵權的申索。目前並沒有強烈理據，足以改變

這項既有的做法及廣被接受的法律原則。  

 

 劉千石議員在修正陳智思議員提出的議案中，希望政府研究設立中央僱

員補償計劃是否可取及可行。就這項課題，政府過往在立法局和立法會的多

次辯論中已講述我們的立場，我們看不到有很強的理據須對現行的私營保險

制度作根本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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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是一項有關風險評估及定價的業務，私營市場在集資及分散風險方

面會比中央機構較為靈活及有彈性。在現時的市場機制下，整體僱員補償承

保風險能分散予不同的承保人承擔，承保人亦能藉其他業務來分擔承保的

風險，但中央補償機制沒有這些優點。此外，在一個由單一機構獨自經營的

環境下，中央僱員補償機制不會比市場機制更有效率地運作，亦未必會有更

高成本效益。  

 

 現時因 SARS 而引發的市場問題，主要涉及風險評估和保費定價，是有

需要透過市場機制來解決，相對由單一機構以中央基金方式運作，市場分散

風險的制度應會更具成本效益。但是，剛才亦有很多議員發言，表示他們希

望政府以開放的態度，再次研究這個問題。他們希望政府不會是一道牆，當

然我們亦聽到議員剛才的意見，我們會密切注視勞保市場的運作，並以開放

的態度，再研究議員的建議的優點和缺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當然亦會與

僱主和僱員的團體及保險界一起磋商。  

 

 自 SARS 於今年 3 月爆發後，大家都非常關注傳染病的傳播風險。事實

上，保險業是按風險評估運作。要減低風險，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提高工作環

境健康和生意識。政府與社會各界人士（當然包括僱主和僱員）均必須提

高警覺性，並採取有效的防禦措施，才能有效防止傳染性疾病的散播。  

 

 為確保我們日後能更妥善處理可能出現的傳染病疫症，政府於今年 5 月

成立了一個由海外、國內和本港專家組成的檢討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對 SARS

疫症在香港發生的情況作出了深入檢討，並於今年 10 月向政府提交報告，

就本港應如何改善機制和設施，以應付傳染病疫症，提出了全面的建議。政

府各有關部門和醫管局正全力落實專家委員會的建議。此外，政府亦成立了

一個由海外和本地專家組成的監督委員會，負責監察有關的工作，並定期向

行政長官匯報工作進度。  

 

 專家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建議，就是本港的公共生及醫療系統應做足

應變準備。在這方面，生署會對 SARS 和其他傳染病保持緊密監察，嚴格

執行出入境管制站的健康檢查措施，加強與內地生部門的聯繫，以及繼續

推行公眾教育，提醒市民注重個人和環境生。醫管局亦會保持高度戒備，

繼續在公立醫院實施嚴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並會加強醫護人員培訓和增設額

外的隔離病床，以提升醫院治理傳染病的能力。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26 

 為確保在疫症來臨時，有關當局能採取快捷和協調得宜的回應，政府已

制訂一套周詳的緊急應變機制，清楚訂明策略性決策的指揮架構、各有關方

面的明確分工和職責、各類行動人員的從屬關係，以及作出回應的時間。

此外，政府亦正加緊在香港設立生防護中心的準備工作，以鞏固現有的疾

病控制策略和應付各種新挑戰。該中心不單止會具備對抗傳染病的專業知識

和人才，同時亦會掌握相關的行政技巧和法定權力，在採取適當措施預防和

控制疾病及應付疾病爆發時，協調不同政府部門和社區的合作。  

 

 此外，政府採取的措施亦包括舉辦職業健康講座，向僱主及僱員發放預

防傳染病的健康資訊，以及加強進行職安健的巡查工作，提醒僱主採取預防

措施，防止僱員因工作而感染傳染病。  

 

 主席女士，《僱員補償條例》的立法精神，是保障因工受傷的僱員可以

得到法定補償及普通法賠償。此條例第 36(1)條保障僱員因工意外染上任何

非條例指定的職業病，僱員有權依例追討賠償。我們認為保險業界不應該因

為風險高或難作估計，便要求政府修改法例，剔除對僱員的保障。  

 

 承保的風險及保費的相應調整，必須透過市場機制來解決。政府的責任

是確保保險市場能繼續有效地運作，保險業監理處會繼續聯絡保險業界及密

切留意事態的發展。勞工處亦會繼續提醒僱主在投購勞工保險的責任，確保

僱員的法定權益不會受到影響。  

 

 在傳染病控制方面，政府會繼續實施預防傳染病的措施，提高警覺和加

強監察，以防範傳染病在香港再次爆發。我相信通過大家的努力，在工作間

傳播傳染病的機會會減低。我亦希望保險業能與醫護界和其他風險較高的界

別多作溝通，根據風險程度，釐定保費，真正做到不離不棄，繼續透過市場

機制承保有關傳染病的僱員補償風險。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智思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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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To add ",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full protection of the statutory rights 

and benefits of employees," after "That"; and to add ";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uncil also urges the Government to examine plans for improving 
workplace risk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hance of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workplace" after "and other issues potentially 
affecting stakeholder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陳智思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劉千石議員，由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一如 12 月 8 日發送各位議員的文件內所載。因此，

你有 3 分鐘時間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

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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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主席，我不想阻大家的時間，請支持我的修正案。主席，我動

議陳智思議員經鄭家富議員修正的議案，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 

 

劉千石議員對經鄭家富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To add ", and to study the desi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cent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cheme" after "reduce the chance of 
transmis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workplace".”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就陳智思議員經鄭家富

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陳智思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7 分零 3 秒。  

 

 
MR BERNARD CHAN: As I said in my opening remarks, SARS has changed 
the way we think and the way we do things.  It has also changed perceptions 
about Hong Kong overseas.  The people who took the decision to limit exposur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typically those in the headquarters of reinsurance 
compani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You can argue that they do not need to 
be so nervous, but they are simply doing their job.  The fact is that they are very 
afraid of unquantifiabl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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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have been various comments suggesting that insurance companies 
are being mean and heartless, and showing disrespect for the health care 
workers — the heroes of the SARS outbreak. 
 
 Frankly, such comments are ignorant and insulting.  I understand that 
many of my colleagues in this Chamber have grave concern about how my 
industry operates, I do not blame you.  It is not easy for someone outside the 
industry to understand and tell how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ies, reinsurance companies, brokers and agents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Perhaps one of these days, I will need to arrange a course on 
introduction to insurance one-on-one for all of you.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disrespect for workers.  Insurance companies do 
not have an open-ended choice in this matter.  They cannot carry unlimited risk, 
not just out of self-interest, but because the insurance regulators will not allow 
them to be reckless. 
 
 We cannot predict exactly how insurance companies or employers will be 
affected in the coming weeks by changes in the price or availability of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The number of SARS-related employees compensation claims this year 
was small.  Official and other measures to minimize the risk in future outbreaks 
are very extensive.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might only be remote possibilities, but we cannot 
quantify these risks.  The thought of new diseases which spread more easily is 
as worrying to insurers as it is to everyone else. 
 
 For this reason, I ask the Government to examine whether infectious 
diseases pose any risk of failure in our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market, and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ppropriate plans in case that 
happens.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智思議員動議，經鄭家富議員

及劉千石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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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支持中產。  

 

 

支持中產  

SUPPORTING THE MIDDLE CLASS 
 
朱幼麟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任何先進社會，中產階級都是保持社會穩定繁榮，推動社會進步

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香港的中產人士在過去和現在，都盡心盡力為香

港製造財富、推動香港前進，令香港取得驕人的成就。但是，在過去 6 年，

中產人士不單止受經濟不景嚴重傷害，同時也是政府種種損害中產人士政策

的犧牲品，例如“八萬五”、教育改革、加稅及強制性公積金等。過去 6 年，

中產人士的經歷簡直是“一殼眼淚”、“一肚怨氣”和“一場噩夢”。中產

人士所得到的遠遠低於他們的付出。因此，我今天必須站出來為中產市民說

話，讓政府知道中產人士現在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平等的待遇。  

 

 首先，負資產問題在過去數年一直令中產透不過氣、面臨破產，甚至自

殺。香港現時有接近 10 萬宗負資產的個案，這不單止影響了 10 萬個家庭的

生活，更影響了香港的整體經濟。負資產問題一方面令他們的消費能力大為

削弱，加深了通縮；另一方面，負資產問題亦是社會怨氣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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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資產問題已經影響了我們社會的穩定，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

政府始終沒有就負資產問題對症下藥，實在令人失望。無論是“孫九招”或

其“深化措施”，不是“後知後覺”，便是“隔靴搔癢”，只是做小事，以

致令香港白白錯失了拯救樓市的時機。  

 

 此外，政府應與金融管理局、銀行商量，怎樣可以為擁有負資產的業主

提供更多幫助。在過去 6 年，香港一共有五千多個銀主盤，政府應明白，多

一個銀主盤，便意味多一個家庭沒有翻身的機會。  

 

 主席，中產人士面對的第二個困境，便是減薪、裁員的問題。中產人士

受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轉型的沖擊，再加上通縮的困擾，激烈的競爭，

專業人士的薪金不斷下降。過去，律師、會計師、工程師、醫生、教師、社

工和很多其他的專業人士，都是收入穩定、令人羨慕的行業，不過今時今日，

他們的前景都充滿了不安與憂慮。  

 

 政府過去投入不少資源來開辦各種培訓和再培訓課程來幫助基層市

民，不過對中產專業人士的問題，便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政府在幫助中產

進入內地一事上，一直是說多於做，我促請政府投入足夠資源，盡快為中產

多做點實事。  

 

 中產面對的第三個困難，便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的惡劣營商環

境。中小企佔香港機構單位總數 98%以上，並且為接近 130 萬人提供了就業

機會，約佔香港總就業人口的六成。政府不理現實情況，一意孤行推行強積

金，令中小企經營難上加難。中小企結業，不單止令中產蒙受損失甚至血本

無歸，還令他們的僱員失去工作機會，對一個失業的人來說，強積金又有何

用處呢？  

 

 我認為政府必須盡快改善營商環境，特別是要降低企業的營商成本，減

少各種不必要的規管，為中小企鬆綁。此外，政府應為中小企提供更多資源，

提升他們的競爭力。雖然政府先後設立了數個貸款基金來幫助中小企，不過

由於貸款的審批保守和執行細節上未顧及中小企的困難，令這些計劃的成效

不理想。  

 

 中產對政府的第四點不滿，便是政府的教育政策。政府的一系列教育改

革及母語教育，未見其利先見其弊，令我們的中小學、大學和學生的英語水

平不斷下降。這使中產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父母一方面要面

對收入下降和為負資產的樓宇供款，另一方面要節衣縮食，將子女送往國際

學校或外國讀書。這樣他們的負擔便更百上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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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香港中產要繳交很多稅項，現時超過八成的薪俸稅來自兩成納稅

人。他們都是中產人士。再者，差餉、地租及其他間接稅大多數都是中產繳

交的，不過，政府 2003-04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仍然是向中產“開刀”。不

少中產要繳交月薪兩倍或以上的薪俸稅，這樣實在很不公平、不合理。  

 

 中產的利益和意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因為立法會、很多人和團體都主

要為草根或基層發言、爭取權益。這是否因為基層的選票遠遠多於中產的選

票？政府不大支持中產是不是因為欺善怕惡呢？  

 

 主席，我認為政府必須就中產現時面對的惡劣環境，負起絕對責任。政

府應盡快推出一系列有效的長期政策，來支持他們。最後，我現在呼籲，所

有中產人士站出來，令特區政府看見和聽到你們的聲音。  

 

 多謝主席。  

 

朱幼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推出一系列有效的長期政策，以支持中產階層市

民。”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朱幼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馬逢國議員及楊森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的

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馬逢國議員先行發言，然後請楊森議員發言。  

 

 

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朱幼麟議員提出議案，讓大家可再

討論中產階層的困境。我對香港中產階層的理解，與朱議員稍有不同，所以

提出了修正案，因為我相信，中產階層並不特別需要政府支持。相反地，政

府卻有需要得到中產階層的支持，才能維持有效管理和穩定社會。因此，希

望政府不要繼續漠視中產階級的處境和呼聲。  

 

 主席女士，按照一般的理解，中層人士是指通常從事知識為本的工作，

包括專業人士、中層管理及行政人員和中小型企業的經營等。這些人既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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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草根階層，甚少接受政府福利，但也不會家財過億。如果以職業類別和收

入等劃分，中等收入的專業和管理人員，人數接近 100 萬。如果加上他們的

家庭成員，則佔全港人口的三至四成。  

 

 中產階層有一個特點：便是慣於自力更生。不少人都來自六七十年代的

中下層家庭，憑個人努力取得較佳的教育，在事業上經過一番苦幹，才晉

身中層。他們自主獨立的思想較強，不指望政府的幫助，職業和收入亦相對

穩定，企求通過個人努力改善生活及居住環境，爭取為下一代提供較佳的教

育，一般擁有自己的物業。即使他們面對失業，也寧願靠自己的積蓄度過難

關。過去二十多年來，不少北上發展的專業人士和廠家，都是完全沒有獲得

政府的支援，憑自己的努力在內地開拓業務。  

 

 儘管中產階層甚少獲得政府幫助，卻作出很大的社會承擔。在 1997-98

年度，繳納薪俸稅的 120 萬人之中，月入由 15,000 元至 8 萬元的中層人士，

佔了 67%，繳交的薪俸稅約 150 億元，佔薪俸稅總額過半數。如果再加上中

小型企業所繳付的利得稅，數目便更龐大。  

 

 主席女士，我想指出在過往高地價政策下，政府收入中的相當大部分來

自賣地，地價間接由置業人士所支付，當中大多數是中產階層，實質是一種

變相稅收，地價往往相當於他們數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應課稅款。他們通過

向銀行借貸預先支付這筆款項，特區的數千億元儲備，其中的很大部分便是

由此累積。經濟暢旺時，中產承受這種壓力，仍滿懷對個人能力的信心，默

默耕耘，努力工作，勉力應付。隨泡沫經濟爆破，不少中產人士節衣縮食

換來的物業價格急跌，半生的積蓄化為烏有，甚至負債累累以至破產。就業

環境的惡化更蔓延至中層的專業職位，面對裁員減薪，受到雙重打擊，而他

們往往成為被遺忘的一。  

 

 然而，政府一直未有體恤中產人士這數年來的困境。新論壇在今年 3 月

進行電話調查，有七成多市民認為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對中產人士不公平，

而中產受訪者之中，持這種意見人士的比例更超過八成。  

 

 其實，中產階層所需要的並非政府的支持或幫助，而是政府以較公平和

合理的原則，調整一些政策措施，好讓他們的困境得以紓緩，或最少心理上

感覺安慰。  

 

 主席女士，在連年財赤之下，政府有需要開源節流，各階層應分擔一點

責任，有能力的中產階層也應多繳一些稅。新論壇一直建議政府在適當時

候，擴闊稅基，引進較公平的銷售稅，以增加收入，而加稅亦必須合乎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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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公平分擔的原則。對於一些置業自住人士，特別是負資產業主由於已曾為

地價，而變相承擔很大部分的公共開支，政府應給予相應的貸款利息稅務寬

減，以紓緩他們的壓力。但是，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調高薪俸稅的

同時，也增加物業稅，而居所貸款利息扣稅額不加反減，有違穩定樓市的方

針，更令供樓人士雪上加霜。  

 

 在房屋政策方面，近期整體樓市似乎有一點起色，但二手樓市仍然疲

弱，負資產業主想擺脫困境，連出售物業方面也有困難。回顧政府過去 1 年

推出的穩定樓市措施，對整體物業市場有利，卻未惠及二手樓市。未來數年，

每年將有數以萬計的新單位落成，加上種種策略優惠吸引買家，勢將繼續沖

擊二手市場。  

 

 新論壇認為政府應放寬二手樓按揭上限，在投資移民計劃中，加入一些

措施，鼓勵申請人在港購買二手樓，更應積極鼓勵銀行為負資產業主作更具

彈性的債務重組。只要業主有合理擔保，便可以把他們的還款期延長至 30

年或更長，減輕他們每月的負擔及開支。  

 

 主席女士，由於公共資源並未能善用，令財赤高企，亦導致中產階層被

迫作更大的稅務承擔。例如，公營房屋原意為基層市民提供居所，讓其下一

代可以在安穩的環境下成長，然後自力更生。在這前提下，當這些家庭的子

女成長，具一定經濟能力後，理應將公屋交還，騰出資源給其他更有需要的

市民，政府應定期重新審查住戶資格，目前政策差不多將公屋當作居民的終

身福利，甚至在樓市持續下滑時仍然賤售公屋。  

 

 公營醫療水平的提升，本是值得支持的。但是，公營醫療服務以一視同

仁的方式大幅津貼所有市民，令致醫療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財政壓力轉嫁

予納稅人，政策也嚴重扼殺私營醫療市場的空間。政府其實應引入能者多付

的原則，改革醫療融資政策，讓有能力人士按需要選擇不同等級的服務，一

方面既可適當減輕納稅人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可讓公私營醫療服務更均衡

發展。  

 

 另一個例子是，失業援助的制度，應與綜援制度分開，改為有限期援助，

加上進取的就業輔導安排，是否可以更進一步鼓勵失業人士就業，合理地利

用資源呢？至於教育政策反覆，亦令中產人士無所適從。大幅削減教育經

費，更令中層人士信心盡失。  

 

 我提出上述例子，並非為了削減低下階層的福利，更不是要求向中產階

層提供更多好處，而是想指出，政府制訂政策時，未能彰顯公平合理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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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壇在今年 8 月進行的另一項調查發現，六成半的中產人士認為政府制訂

政策時未有充分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調查亦發現，近兩成中產人士最擔心

的是政府管治能力，反映出中產人士不單止感到政府施政有欠公允，對政府

的信心也開始動搖，對政府施政和政治體制有改革的訴求。因此，政府有需

要回應中產人士的訴求，盡快展開政制改革的諮詢，促進民主發展，改善政

府施政，改革現行各級諮詢架構，更有效聽取各階層的意見。  

 

 主席女士，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曾導致不少行業出現人才斷層，中產

階層如果對香港前景或政府管治能力失去信心，再次掀起移民潮的話，將會

造成不可估量的沖擊。再者，如果不能紓解中產的困境，導致消費日漸萎縮，

整體社會的經濟和就業又如何能改善呢？  

 

 主席女士，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國際大都會，每一個階層的利益均必須得

到照顧和考慮，意見也要在建制內得以反映，經濟才得以持續發展，社會才

能繁榮穩定。政府要穩住中產，才能穩住香港，我相信只要政府能提供公平、

合理的環境和政策，不要施行對中產人士特別不利的政策，香港的中產階層

一定會努力自強，為個人及社會創富，並與社會各階層共同努力建設一個和

諧、繁榮的香港。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中產階級對政府施政感到不滿，早已不再是新聞。

調查發現，在 7 月 1 日上街遊行的 50 萬人之中，有高達六成的參與者是中

產階層。新力量網絡分別在 6 月及 10 月就中產階層對政府的施政進行調查，

結果發現中產階層對目前的政府管治非常不滿。在 6 月下旬，調查就政府的

管治表現進行評分，每一項表現以 10 分為滿分，其中“政府為問責制失誤

負責”一項，只有 2.7 分；“決策過程透明”一項只有 2.9 分；“以負責任

的態度施政”則有 3 分，而“主動就公共政策諮詢市民意見”亦只有 3.2 分。 

 

 經過七一遊行後，今年 10 月，該會再就“中產問政及公民參與”調查

中產階層的意見，結果中產人士同樣表示對行政長官的施政依然不滿，有八

成三的中產人士仍然認為行政長官並無履行承諾，要改善施政風格。  

 

 我列舉以上的數據，是希望將中產對政府的不滿形象化。事實放在眼前，

香港的中產階層怨氣衝天，不論是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等，都表達

了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不滿，繼而感到痛苦、失望。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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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政府政策任意妄為，希望強行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通過惡

法，問責制官員無人問責，政府肆意不問賢愚而利用特權任人唯親等，皆叫

香港中產市民敢怒而又敢言。可惜，面對一個非由人民選出的政府，中層階

層根本“有冤無路訴”。今年年中，民主黨聯合受影響的中產人士，發起了

一次中產人士大遊行，超過 1  000 名以往不參加遊行運動的中產市民也響應
了我們的呼籲，願意打破沉默，用腳表達意見。  

 

 在經濟方面，中產階層更是苦不堪言。最近是交稅的季節，據稅務局資

料顯示，今年從增加薪俸稅所得的 31 億元，近七成是由年收入超過 40 萬元

的中產納稅人所貢獻的。原本的薪俸稅已多由中產負擔，在 2003-04 年度，

政府又增加薪俸稅，可增收約 60 億元，稅款終歸又落在中產頭上。資料顯

示，加稅後，庫房可額外增加 30 億元收入，而每年收入介乎 40 萬至 90 萬

元的 28 萬名中產“打工仔”，卻繳納了 20 億元新增稅款，每人平均多繳達

8,000 元，這兩成稅民新增的稅款佔新增稅收總額達七成之高。  

 

 民主黨在今年年中，反對政府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將免稅額、稅階及邊

際稅率回復至 1998-99 年度寬減前的水平，便是因為我們認為在現時的經濟

環境下，中產人士除了面對本身的經濟壓力外，還要再負擔政府施加的滅赤

責任，但可惜立法會最終仍然通過加稅建議。因此，民主黨希望政府不要再

將重重的滅赤責任放在中產人士的身上，不要再大石壓死蟹了。  

 

 交稅始終是公民責任，中產人士也明白須解決財赤，中產人士願意共同

付出努力，但最叫中產人士氣憤的是，政府一方面向他們大張稅網，另一方

面卻將公帑視如草芥。“維港巨星匯”的鬧劇終結，政府“埋單” 10 億元糊

塗帳。審計署報告顯示，政府部門行政失誤，又白白浪費數以十億元的公帑。 

 

 主席女士，中產人士最大的願望是憑自己努力換回來的財富和成就，不

會因為別人錯誤的政策而無辜被褫奪。但是，現時中產的苦日子卻沒完沒

了，負資產脫身無期，即使失業也不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資格。今

天，民主黨希望將中產階層不滿的聲音再次在議會中帶出，我們希望政府可

以對中產人士加以援手。  

 

 至於幫助負資產業主方面，民主黨認為政府應立刻為現時九千多名負資

產業主提供協助。最近，民主黨協助部分夾心階層住屋（“夾屋”）的負資

產業主減輕經濟負擔。政府於 1998-99 年間推出夾屋協助中產階層置業，當

中有部分已變成負資產，而且由 10 月開始，夾屋業主均陸陸續續要償還二

按。由於經濟不景氣，夾屋業主一直要求按揭證券公司，削減二按利息，由

現時的最優惠利率（P），降至最優惠利率以下（P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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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一直協助夾屋業主與按揭證券公司、房屋協會（“房協”）開會，

要求他們為業主提供紓緩措施，希望房協就二按作出擔保，令按揭證券公司

可削減夾屋業主的二按利息。此舉，除可減輕業主的經濟負擔，更使業主有

能力繼續供樓，其實，對按揭證券公司同樣是一件好事，可謂雙贏的方案。 

 
 可是，按揭證券公司一直拒絕作出減息安排，而房協又拒絕作出擔保，

上任兩個多月的房協主席李頌熹先生，亦拒絕與受影響的業主對話，落井下

石，一夾屋的業主實在感到非常失望。  

 

 幸好，按揭證券公司和夾屋大聯盟經多次商討後，終於透過回贈方式，

變相減息四分之一厘，可以說是一份聖誕賀禮。雖然，今次減息只是為受影

響的業主減輕每月百多元的供款，但對於業主來說，也是一種支持。因此，

在私人物業的負資產業主方面，政府也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幫助他們。例如

提供更高的供樓利息扣稅額，香港金融管理局亦應該呼籲銀行替負資產業主

重組債務以減低利息，或採取還息不還本的方式或延長供款時間等。  

 

 儘管如此，這樣對負資產業主的幫助可能仍然有限。因此，我們最終希

望能建立一個民主政府，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接受市民監察的政府。民主

的政府可以將施政更合理化，避免再大量浪費公帑，並可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

空間，這樣才能紓緩中產人士的不滿，減輕他們所面對的政治及經濟壓力。 

 

 主席女士，民主黨不支持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不能同意中產階層

現時的苦況純粹來自泡沫經濟的爆破。其實，在導致中產不滿方面，政府的

施政失誤及非民主制度的政府，也是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我們將對

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多謝主席女士。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事實上，與低下階層相比，香港的中產階層歷來都

較少受到社會公共政策的照顧。在房屋、醫藥、教育、社會福利及法律援助

等方面，中產階層均沒有得到特別的照顧，可以說，政府在這些範疇的政策

措施，很大程度上是重點地協助低下階層，以及為弱勢社提供服務的。這

是一個客觀事實，也可能是一般社會的公共政策的必然傾向。  

 

 即使要制訂一套針對中產階層的特別政策，也必須看到，中產階層本身

便是一個較難定義的概念，如果單從個人或家庭的資產淨值和經常性收入來

衡量，便可有不同的界定。另一種看法是，香港經濟較為發達，人均收入

較高，生活水平較富足，除了政府有需要利用上述各方面的政策協助低下階

層和弱勢社外，超出這個有需要協助的範圍的市民，已最低限度可以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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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層。不過，如果以這種方式來界定，便會帶出一個矛盾：既然根據定

義，中產人士是沒有需要協助的一，如為他們提供協助政策，便可能意味

他們已經不再是中產了，他們已成為低下階層的一部分了。還有另一種看

法，便是在中產與低下階層之間還存在一個缺乏公共政策照顧的所謂夾心階

層，如果是這樣的話，則問題便變成這個夾心階層可能比中產階層更有需要

政策上的照顧了。  

 

 近年，香港經濟出現了逆轉，不少擁有物業的市民成為負資產的一，

不少以往收入較高的市民，在經濟轉型下，也要面對減薪甚至裁員的困境。

這些都是嚴峻的事實，但經受經濟困難的不僅僅只有這一類市民，低下階層

及僱主階層同樣面對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從公共政策的整體角度來看，本人

支持所有有利於各階層市民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些措施應該是以社會的最長

遠利益為出發點，以全局觀念為視野，而不能只強調某部分的社會階層，更

不能屬於短期或政治性的權宜之法。例如我們在考慮針對任何一個社會階層

的稅務政策時，均有需要將其放在公共財政的整體策略中作出衡量。  

 

 主席女士，俗語有謂“三更窮、二更富”，這是容易理解的，香港是一

個階層流動性較大的社會，其公共政策的一個基本理念，是為低下階層提供

有切實需要的協助，為所有社會階層提供公平及制度化的環境，讓所有市民

享有向上發展的機會。本人相信這個理念是保證香港社會活力的基本要素，

這個原則亦應為我們所繼續堅持。本人亦覺得中產階層的特質，在很大程度

上不是以某個資產或收入水平為標籤，而是其教育背景及在人力市場上的適

應性與競爭力；他們所需要更多的，是一個繼續有公平及制度化保證、有活

力與機會的社會環境，而不是直接的所謂社會救濟或社會上的經濟支持這麼

簡單。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中產人士一向是香港社會及經濟的中流砥柱，對香

港社會貢獻多、得益少，而稅務負擔更是最沉重的一。偏偏一場金融風暴，

令他們不少人都淪為負資產一族，甚至生活也陷於困境，更有自嘲為活得比

無產階級更不如，無疑加深他們對社會以至政府的不滿。  

 

 其實，自由黨早在 2000 年的時候，便曾發起“保資產，振民心”的行

動，是第一個站出來關心中產苦況的政黨，亦是第一次有機會讓社會大眾及

政府，清楚瞭解中產如何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自由黨之後亦先後多次在立法

會上提出議案或修正案，要求政府協助穩定樓市，設法避免負資產一族的苦

況不斷延伸和擴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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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 3 年，政府雖多次出手，試圖穩定樓市，但效果仍不夠明顯，樓價

仍不斷下滑，至今較高峰期已大幅下調六至七成。雖然近期隨內地開放自

由行及與香港簽訂 CEPA 之後，已令本港的經濟開始出現復甦的兆頭，而樓

市跌勢亦暫告喘定，但根據官方的數字顯示，負資產的數字至今年 9 月底，

仍高達九萬九千八百多宗，只較 SARS 高峰期的超過 10 萬宗，較微下調 5%

左右，反映負資產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所以，自由黨再次建議當局，要小心推行穩定樓市政策，尤其是明年極

可能恢復賣地，政府切勿為了紓緩財赤，大量增加賣地數目，摧殘正待復甦

的樓市。一旦樓價再度大幅下滑，不但會加深中產的困苦，亦會進一步打擊

經濟的復甦。  

 

 除了負資產的問題外，中產階層往往又被稱為“夾心階層”，因為他們

背負了絕大部分的薪俸稅稅務負擔，卻又享不到甚麼社會福利。以今年度未

加稅之前計算，繳納最多薪俸稅的 10 萬人，即十分之一的納稅人，繳交的

稅款佔所有薪俸稅的 59.2%，比 1997 年度的 54.2%，上升接近一成；而今年

3 月，當局宣布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將薪俸稅率徵收的幅度增加，調

整至 1998 年度未寬減前的免稅額，並增加標準稅率 1 個百分點，使新繳標

準稅率的人數由二萬多人，倍增至 44  000 人，顯示中產階層的負擔只會日益
加重。  

 

 自由黨認為財赤的主要根源，是公共開支連年增長，當局必須先改善有

關部門浪費的情況，而不是動輒便向中產人士開刀，藉增加薪俸稅來填補財

赤這個無底深潭。  

 

 除了減輕負擔之外，自由黨認為政府也要積極支持中產，尤其應要協助

近年出現就業困難的專業人士，協助他們進一步發揮專長，例如：藉 CEPA

帶來的機遇，進軍內地市場，爭取內地承認更多的專業行業和降低他們在內

地執業的門檻，並且要准許他們個人經營，不必聯營便可在內地執業。  

 

 主席女士，中產人士普遍受過高深的教育，近來他們亦改變了以往沉默

羔羊的角色，多了走上街頭，表達對政府施政的各項不滿。故此，當局應加

強溝通渠道，如邀請更多中產及專業人士，加入各個諮詢委員會，透過吸納

他們的意見及討論，完善各項政策的推行，這樣才可望疏導中產的怨氣。正

如國家主席胡錦濤早前明確指出，希望加強與本港中產階級及其他社會各界

的團結。因此，當局是絕不可輕視中產的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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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為中產人士對議政的熱誠比以前提高了不少。所以，自七一以來，

自由黨已展開大規模招募中產專業人士入黨的行動，希望能夠團結中產的力

量，反映他們的心聲，督促政府作出更合理及更公平的施政，加強對中產的

支持。  

 

 至於今天的兩項修正案，由於只是更具體地談及中產面對的房屋和稅務

問題等，這些在我先前發言時，都已經觸及過。所以，自由黨對今天 3 項議

案，即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的內容，均是支持的。  

 

 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主席，老實說，就今天的辯論議題，真的是最不知道該辯論

甚麼，因為甚麼也可以說，例如教育的可以說、房屋的可以說，甚麼也可以

說。其實，議案本身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是說到要支持中產階級，理論上

中產階級是無須支持的，這是就理論而言。但是，為何現在要支持中產階級？

正因為中產階級已經貧困化。  

 

 不過，如果真正要說中產的話，我覺得對中產來說，最重要的，其實是

一個價值觀，而不是一個收入的觀念、不是一個處境的觀念，中產階層  ─  

如果你從階級觀念來看，是一個價值觀，而這個價值觀本身是無須接受別人

幫助的，即是說，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就是無須接受別人支持的，這便是其價

值觀。對中產階級而言，最重要的是公平競爭，如果沒有公平競爭，便是與

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對抗。中產階級很反對貪污、反對沒有透明度、反對財團

壟斷，這些都是其價值觀，因為財團壟斷，會令中產階級不能以自己的知識

換取合理回報，這是價值觀。  

 

 也許，關懷、公義也是價值觀，所以我很反對馬逢國議員剛才說到失業

綜援，他特別挑選失業綜援出來說，然後指這些人要自力更生。我不反對別

人自力更生，但現時是否有就業機會呢？如果要說到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便

是關懷、公義的價值觀。所以，不應該把中產和基層對立。中產階級對現時

政府最感不滿的，其實是管治質素差，他們“最頂唔順”的是管治質素差。

因此，如果朱幼麟議員不提這一點，只提“教改”、“八萬五”，而不提管

治質素差，這是反中產階級的。假如你說支持中產階級的話，便一定要談到

這問題，一定要“一針見血”，中產階級最“”的，便是政府的管治質素

低劣，所以要求盡快以民主選舉撤換，讓中產階級有權投票，這是最重要的

一點，如果不提這一點，只提那些不是中產階級的事  ─  即我覺得朱議員

所說的，是反中產階級的。這是我想評論的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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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我想評論的是，很多政黨自稱關心中產階級，自由黨剛才提過

“八萬五”，何不從另一個角度：從職工盟的角度來看  ─  職工盟是最支

持中產和基層“打工仔女”的，是他們的代表，因為我們所代表的會員的薪

酬包括由很低的至很高的也有。如果不從階級的價值觀而言，而純粹按收入

來看，其實過去 6 年來，整個政府由上而下，總之，政府  ─  官商勾結的

政府  ─  都是與“打工仔女”為敵的，你們為何不提過這一點？  

 

 其實，你們也是有提過的，你們有提及減薪裁員，我有聽到你們發言時

說到減薪裁員的。其實“打工仔女”，無論是最基層的或高收入的，均一齊

受苦，因此，我不想說中產階級特別慘。其實，所有人都慘，基層更慘，但

我現在不想將基層與中產比較誰更慘，大家應該一齊脫苦海，這是最重要達

成的事。那麼，如何能夠一齊脫苦海呢？問題的本質在於近數年來，整個“打

工”的勞工市場，無論是低收入以至中等收入的，都差不多被這個所謂自由

經濟、自由市場，殺至全部“一棟都無”。  

 

 如果大家想我舉出例子的話，我不知道朱幼麟議員對於大學薪酬脫有

何看法，對社會服務機構全部只獲一筆過撥款的看法又如何？獲政府一筆過

撥款後，會變成怎麼樣呢？社工的聘用變為只有為期一年的合約，全部新入

職的月薪只有數千元，有些青少年每月只獲薪金五六千元，以前所謂福利員

的，月薪可達 1 萬元，現在也只有五六千元，這便是“打工仔女”的苦況了。

無論是基層、中層，都面臨同樣的慘況。  

 

 大學薪酬脫後，最慘的可能是經外判受聘的大學清潔工和保安人員，

而大學講師也會受到很大壓力，同樣是很慘的。公務員亦很慘，現在要面臨

減薪了，今天剛說到“零三三”，將來也不知道會如何。整個就業市場裏，

“打工”的人全部都懷不安全感。沒有安全感，便是香港現時最大的問

題，無論是中產也好，基層也好，均沒有安全感。如果每一個人都沒有安全

感，對前途都沒有信心的話，我們如何能發展香港的未來？如何為我們的下

一代的好前景感到有信心呢？  

 

 但是，如果大家不討論這些問題，不正視“打工”階層所面對的問題的

話，我覺得說甚麼支持中產也是空話，因為中產階級的時間最多是放在工作

上；尤其是談到工作時間時，現時中產階級也好、基層工人也好，這是大家

感到有最大怨氣的地方，他們根本沒有家庭生活，沒有私人時間，由朝做

到晚，為何你們不提及？希望大家日後會支持我要求立法限制工時，可以

嗎？這才是真正支持中產階級。如果大家可以同意就工作時間應作合理

安排，應有合理限制，基層便可以受惠，中產也可以受惠，可以嗎？不過，

屆時你們又可能會說不可以了，因為你們會說這樣會破壞自由市場，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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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屆時也會投反對票，不過，我當然希望他不會。然而，自由黨對

於我們提到要限制工時，是經常反對、是一定反對的，這又怎辦呢？誰說要

支持中產階級呢？中產階級最重視工作時間，一直希望工時不要太長，為何

沒有人理會呢？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自從金融風暴和樓價大跌後，香港的經濟嚴重步入

衰退期。整體而言，各階層的人士都受到影響，當中以中產人士為甚。在這

數年間，雖然政府和大眾市民均為改善香港的經濟作出不少努力，但經濟復

甦的步伐仍然非常緩慢，究其原因，是因為缺乏中產人士的動力所致。本人認

為若要加快經濟復甦的步伐，政府便必須對中產人士的政策作出調整。  

 

 自香港的泡沫經濟爆破後，失業率持續飆升，香港市民為了保持生計，

都紛紛節衣縮食，最終導致多個行業萎縮。結果，在連鎖反應的關係下，香

港的經濟變得每下愈況。誠然，泡沫經濟爆破的受害者，是大眾和貧苦的市

民。有鑒於此，政府即使在嚴重的財赤下，仍須為低收入人士保持一定的社

會福利，例如，為他們提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公屋單位、子

女學費減免、書簿津貼等，只要他們符合資格，便可獲得全部或部分的資助。

其實，泡沫經濟爆破的受害者，不單止是低收入人士，中產人士亦然，可是，

政府為他們提供的援助，卻是少之又少，使他們非常沮喪，並使他們對政府

感到非常失望。  

 

 無可否認，經濟暢旺時，中產人士的生活的確較低收入人士生活舒適，

因為他們居住的單位均比低收入人士的為寬敞，而居住環境方面也較為優

美；當低收入人士每天都要擠公共汽車上班的時候，中產人士可以私家車代

步。可是，自從金融風暴和樓市大跌後，這種情形已不復見，中產人士可說

是風光不再。事實上，本人相信他們當中，有很多都已淪為負資產一族，更

甚者，現在可能正陷失業的苦況中。  

 

 究竟擁有負資產人士的生活是如何的？我相信他們的生活壓力必會很

大，每天都要為樓宇的貸款而節衣縮食。如果他們是單身人士，情況會較好

一點，但若他們已有子女，他們除了要為欠款而擔心外，也須為子女的日常

開支而困惑。也許，有人會這樣想，若他們在經濟上遇到困難，他們可以申

請綜援，不過，問題是，這不等於他們符合申請綜援和其他社會福利，如廉

租屋的資格。或許也有人會這麼想，若他們有工作，情況便不是那麼悲觀。

沒錯，就現時的經濟環境來說，有一份工作做是一件好事，不過，問題是，

在前財政司司長所制訂的稅務政策下，中產人士將會肩負起滅赤的重擔。就

此，我們可知道，在未來的歲月裏，在職的中產人士的稅項開支是不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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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必須一提有關工程建築界方面的問題。近年，由於金融風暴引致私

人工程項目少得可憐，而公營房屋建屋量亦大幅減少。雖然現時工程標價只

及五六年前的三分之二，但政府仍不願意增加工程量以推動經濟，甚至把許

多（包括與市民生活質素有關的）工程，不斷拖慢，甚至取消，不單止令工

地工人的失業率達 30%，甚至連這行業的專業人士的失業率也達兩成，情況

非常嚴峻。  

 

 故此，本人今天剛代表包括 12 個工會、商會及專業團體的公共建設關

注聯席會議，於下星期二，即 12 月 16 日，約見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屆

時我們將清楚告訴財政司司長，雖然過去數年我們向行政長官和財政司司長

提出了許多有建設性的建議，以解決業界失業率，但特區政府卻一直無動於

衷，如果短期內政府仍不積極解決這個嚴重的失業問題，很可能明年年初業

界將會聯同工地工人及商會，組織一次大規模的遊行，屆時本人是會再一次

上街的。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回歸 6 年以來，經濟環境轉型、金融風暴，以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出現的失誤，也沖擊一

向以來沉默的中產階層。我們經常在地區內聽到一些中產人士的聲音，說中

產階層只有納稅的分兒，卻甚少得到社會整體的關懷。有時候，我們或會聽

見一些回應說，醫療和教育不是中產階層也同樣享有的福利嗎？老實說，中

產人士大多數均購有醫療保險，很少享用本地的公營醫療設施，而在教育方

面，有能力的也把子女送到外國升學或入讀本地的國際學校或私立名校，每

年所付出的學費甚為龐大。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認為，政府必須體

察中產階層在經濟環境惡劣的情況下所面對的孤立無援情況。過去數年來，

香港的破產個案大幅上升，走投無路而燒炭跳樓的個案屢見不鮮，這正正說

明中產階層在遇上困難時，是何等無助，情景是何等令人唏噓。有時候，我

們甚至聽到中產人士說，對這個社會沒有甚麼希望，對前景亦感到迷惘。  

 

 六年來，民建聯不斷向政府提出紓緩中產人士困境的建議，例如為了穩

定樓市，以紓緩負資產人士的壓力，我們多次提出要求放寬七成按揭上限、

延長供樓利息免稅優惠、停止賣地兩年等；又例如為了振興經濟，以及增加

就業機會，我們提出要以優惠政策吸引外來投資，以及盡快開發邊境禁區，

以重振香港的製造業。最近，我們又建議政府設立“特首熱線”，使行政長

官可以直接聽取市民的聲音，以紓解民困。以上種種建議，也關乎中產人士

的切身利益，但非常遺憾的是，對於我們提出的建議，政府一直也是說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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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研究，可能有一些還要在三五七年後才會有結果，要不便是當作耳邊風，

或用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拒絕。這樣反應遲鈍、官僚、墨守成規、按

章辦事和對民間疾苦無動於衷的政府，又如何可以紓緩中產人士的怨氣呢？

又如何可以取得陷於困境中的中產階層的諒解和支持呢？因此，民建聯十分

贊同馬逢國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認為政府未有體恤中產人士的困境，必須從

多方面採取實際有效的措施，以緩解他們的壓力和困苦。  

 

 眾所周知，不少中產人士已經淪為負資產一族。樓市止跌回升，是他們

最大的希望。因此，穩定樓市，絕對是政府幫助他們解困的一項政策，但政

府在這項重要政策上，反應是比較緩慢的，社會推一步，政府才行半步，而

推出的政策更是力度不足。近期，樓市雖然有轉勢的跡象，但值得注意的是，

明年新推出市場的單位仍有四萬多個，對樓市構成沉重壓力，前景不容樂

觀。因此，政府必須繼續密切注意樓市的發展，以保證樓市穩健地發展。  

 

 我們認為，當局除了繼續實施穩定樓市措施外，同時亦須解決供樓的人

的燃眉之急，紓緩他們的供樓負擔。 5 年前，政府曾經推出供樓利息扣稅計

劃，使供樓的壓力得以暫時紓緩，但十分可惜，這項措施卻只有 5 年壽命，

如果已連續 5 年享用這項優惠，到明年便不能再享用了。  

 

 民建聯希望政府把現時的供樓利息免稅額的年期延長至 10 年，並將有

關扣稅額由 15 萬元增至 20 萬元，以紓緩中產業主的供樓壓力。過去，我們

接觸過不少中產家庭，幾乎全部也贊成這項建議，但政府從來未有作出任何

正面的回應，我們認為政府這種表現是令人不滿的。  

 

 有鑒於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接納市民的訴求，在明年 1 月的施政報告

內，作出明確的回應。  

 

 我們亦經常聽到中產家庭的投訴，抱怨他們正面臨失業和減薪的威脅，

但納稅的負擔卻未有減輕。民建聯十分體諒中產人士的困境，不久前，我們

亦曾向財政司司長建議在提出下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時，政府不要再提高任何

稅項或開徵新稅項，以照顧民生。  

 

 主席女士，中產階層一直以來也是社會的中流砥柱，近年，由於經濟滑

落，導致個人資產萎縮，一些人已經逐漸下跌至中下階層，甚至低下階層，

這種社會階層轉移可能引發出來的社會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政府必須迅速採

取有效而大力的措施，以解決中產階層的困難。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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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炳章議員：主席女士，有人認為七一遊行的人數達 50 萬，主要是過往較

少參與社會運動的中產人士也上街對政府表達不滿。從中產人士踴躍上街，

可見中產人士對政府施政的積怨之深。其實，早在兩年多前，我曾寫信給行

政長官，指出當時社會上正積累一股怨氣，以致民不信官。當時，我曾向行

政長官提出預警：“過往近 4 年的經濟迅速下調，無疑令全港各階層都受到

某程度的影響；上層雖然資產貶值，但猶有可為，低下層則有公屋和綜援等

安全網，唯獨中產者備受沖擊。既要負擔大部分直接稅，甚少能享受社會福

利，並要不斷自我提升及投放子女教育費用，更有部分正背負負資產，面

對失業、減薪等種種有形、無形的壓力。”我這項分析至今仍然是正確的，

情況甚至有增無減。  

 

 政府的財政危機漸露，中產一族有如待宰之羊。由於庫房出現赤字，因

此財政司司長必然會想辦法增加稅收及節流，但政府目前處於弱勢，種種開

源節流的建議，即使部分是公平合理的，也會遇到利益團體的反對和抗議，

只能被迫收回。現時，真正的弱勢社便只有兩個，第一個是政府，第二個

是中產階層。相比之下，中產階層更是弱勢社中的弱勢社，原因是政府

的種種施政錯誤或官僚陋習所造成的浪費，最終也要由中產階層承擔後果，

由他們繳交更多稅款，以填補庫房的赤字。  

 

 主席女士，中產階層有兩個特徵：第一、他們大多數是受薪一族。任何

透過成立公司，以減少納稅的辦法，對他們受薪一族也是沒有用的；及第二、

大部分中產階層均是憑他們的專業知識或技能賺取薪酬的，因此，他們寧願

“死慳死抵”，也願意投資於進修或下一代的教育。總括而言，中產階層包

括大部分專業人士和公務員。要紓緩中產階層的重擔，我認為在薪俸稅方

面，除了直接調整稅階和稅率外，也應調整住屋和教育開支兩方面的扣稅

額，因為中產階層也會受惠。因此，我曾建議行政長官在這兩方面作出稅務

寬減。可惜，政府沒有完全採納我的建議，在某些方面更倒行逆施，以致中

產階層怨憤日深。  

 

 正如剛才分析，中產人士以受薪一族為主，稅網難逃。因此，我曾建議

政府增加免稅額或調減薪俸稅，誰知政府於 2003-04 年度把薪俸稅調整回到

1998-99 年度的水平，更令中產人士百上加斤。  

 

 接，我想集中討論與物業有關的扣稅額。在 1998-99 年度，政府推出

居所貸款利息扣稅額。擁有自住物業的中產人士相信也能夠受惠。這項扣稅

額的上限在 2001-02 年度，由原來的 10 萬元增加到 15 萬元。不過，每個納

稅人只能享受這項扣稅額 5 年。換言之，如果納稅人在 1998-99 年度開始享

用這項扣稅額，到現時應該已經享用完這項稅務寬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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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居所貸款利息扣稅額，我認為政府應該重新檢討。首先，政府應撤

銷這項扣稅額的上限。以一個市值 400 萬元的新做樓宇按揭為例，假設是七

成按揭，分 20 年還款，利率為 2.5%（即最優惠利率減 2.5%），第一年的利

息開支約為 68,742 元，中產人士似乎未能盡用這項扣稅額。不過，不少中

產人士所擁有的物業可能是在 1997、 98 年的地產高峰期買入的負資產，單

是負債便已經可能高達 400 萬元，而利率可能是最優惠利率，即在當時是高

達 5%。因此，把居所貸款利息扣稅額提高，對擁有負資產的中產人士大有幫助。 

 

 其次，政府應將這項扣稅額的享用年期撤銷。表面上，這會減少政府的

稅收，但實際上，由於供樓利息支出會隨供款年期遞減，如果政府撤銷這

項利息的享用年期限制，不少中產人士會考慮換樓，或重新按揭，以繼續享

用這項優惠。這樣做可刺激仍然疲弱的樓市，而政府的收入亦可以在公司利

得稅和物業交易的印花稅方面得到彌補，政府庫房的進帳甚或會因減得加。 

 

 此外，在現行扣稅額當中，有一項個人進修開支，上限是 4 萬元，我認

為政府可酌量提高，而適用範圍應包括子女的教育開支。主席女士，教育改

革並不是這次辯論的核心，但作為中產人士及 3 個子女的父親，我與其他中

產人士一樣，願意額外支付學費，讓子女入讀質素較好的直資學校。直資學

校的學費由每年數千元至四五萬元不等，而國際學校的學費更可能高達 8 萬

至 9 萬元。如果個人進修開支的範圍能夠包括子女的學費，我相信是可以減

輕中產人士負擔的。  

 

 主席女士，面對香港當前的經濟不景氣，我認為政府在政策上應先行

“放生”一小撮中產人士，讓中產人士恢復經濟活力，透過他們的消費及其

他經濟活動，帶動其他行業，而不是逆其道而行，透過種種稅務安排壓榨中

產人士，迫中產人士上街表達不滿。  

 

 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在香港，“中產”是一個奇特的名詞，又是一個很奇特

和畸怪的社會現象。在社會學或政治學來說，“中產”一般是形容專業、或

中上收入、或對社會上有影響力的社。但是，在香港，中產可以說是充滿

矛盾，因為中產比“無產”、低下階層的境況更慘，因為很多屬中產的人是

負資產。他們的財政、收入和生活質素，與一般社會的中產階級，完全是兩

個世界。很多時候，他們比低下階層、領取綜援的，更為苦困。我接觸過不

少中產階級，有時候，他們還要顧及錢包裏是否有足夠的錢給兒女每天買早

餐，或給他們車馬費。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47

 中產，在不少的社會裏，是表示一個有政治影響力或在社會上有地位的

社。然而，在香港，中產在政治上、在社會上，都是缺乏影響力的。董建

華先生不是由中產選出來的，是由共產黨欽點，得到大財團支撐。董建華先

生是為大財團、為共產黨服務；不是為香港市民，更不是為中產服務。我們

的立法會內的保皇黨，也是由共產黨領導，得到大財團背後支撐的，中產對

保皇黨來說，只是爭取選票的工具。  

 

 中產階級在建制內，可以說是缺乏任何具體直接的影響力。近期，中產

階級經常被提到，因為選舉將會接二連三地進行，剛完成的一個，反映了中

產階級投票的力量。立法會選舉即將舉行，在未來的 9 個月裏，中產階級一

定會被經常提到，因為他們的選票會影響選舉結果。  

 

 很多人士提出要協助中產，但往往均是提出空洞無物的形容詞。中產面

對的問題，包括職業不穩定、收入不清楚、負資產問題不知如何解決，前景

不明朗，生活亦苦困。很多中產要支付高昂的利息，我不知道在座哪個政黨、

哪位議員曾協助負資產迫使銀行減利息或代他們向銀行爭取減利息。何俊仁

議員屬罕有地曾幫助過他們的一位。過去多年來，不少中產人士，特別是負

資產人士，曾要求銀行可否不收取 P 加的利息，但銀行往往會說這是他們的

商業決定，政府也說這是商業決定。  

 

 現時眨眼已過了 5 年，由 98 年至今，仍然有數以萬計的負資產人士是

有被迫繳付高昂的利息的。銀行便好像“吸血鬼”般，將中產人士辛勞得來

的血汗錢全部吸乾，將他們的儲蓄慢慢地吸乾了，令中產人士的生活越來越

困苦，令他們感到受壓迫及被銀行不斷欺凌。我每周均會寫不少信件給銀

行，幾乎給每間銀行都寫了。有些好一點的  ─  李國寶議員現時不在座  

─  李國寶議員的東亞銀行是較為有良知的銀行，很多時候會提供多一點幫

助，為負資產人士重組債務。有一些銀行簡直可說是“搏到”，或“離譜到”

凡有人要求重組債務或要求稍減利息時，便會要求這些人先補回差價予銀

行，要待他們補還差價後才會與他們商討債務重組。這些便是香港所謂有質

素銀行的猙獰面目了。  

 

 我想問在座各位尊貴的議員，有多少位曾跟銀行商議這問題呢？有多少

位曾去銀行公會請願示威，幫助負資產解決這些苦困的人呢？有多少位尊貴

的議員幫助這些人向政府高層官員施壓，以要求政府高層官員幫助負資產人

士，令他們的生活可以舒適一點呢？  

 

 不要跟我說一些空洞無物、說幫助中產人士爭取權益的話了。中產人士

正面對很多問題，例如在購買樓宇方面，香港的中產人士便做了樓宇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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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樓宇以後，樓宇變成負資產而形成了問題，此外，即使不是負資產，入

伙以後，也會被很多不公平的樓宇買賣合約欺壓，被大財團的附屬管理公司

不斷壓迫，不斷剝削他們的權利，要他們付不合理的經理人酬金，不合理地

付大財團屬下的管理公司沒經過招標而取得的服務，以及支付其他不合理的

費用。這個循環不斷出現，即使中產人士不是負資產，仍然也成為官商勾結

的制度下的受害者。  

 

 至於買樓文件方面，明明是大財團遲交樓宇，基於合約上一些灰色地

帶，不單止沒說發展商遲交樓宇要交還按金，反而要追討業主們基於交樓遲

而不願成交的責任，並在他們拒絕成交後，要向他們追討數十萬甚至過百萬

元的差價。這些人就是官商勾結下的受害者。立法會就此跟地政總署商議了

很多次後，表示要修改將來的合約條款，即這些所謂“樓花”的買賣合約，

但最後仍未見有何改動。  

 

 希望大家不要將中產變成爭取選票的工具，中產人士是有血、有肉、有

靈魂、有感受的活生生個體。希望大家還他們一個公道，給予中產人士應有

的生活，應有的權益，不要只管救市、不救人；救人也是很重要的。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we hear many calls in this Council 
for the Government to give support or assistance to all sorts of groups and causes.  
Usually, these calls essentially ask for a transfer of wealth, whether it is in the 
form of money, land or tax incentives. 
 
 The people making these demands do not stop and ask where the wealth 
should come from.  If we look at the Government's pattern of revenue raising 
and expenditure, it is clear that much of that wealth comes from the middle class.  
A large amount of the Government's reserves came from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1990s, when people paid inflated prices for property, and the Government made 
huge surpluses from the property market. 
 
 A large amount of the Government's tax revenue today comes from the 
middle class.  In particular, they pay most of the salaries tax, and most probably, 
much of the rates.  It is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form of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working here and across the border, who oversee the success of our 
business sector which ultimately creates Hong Kong's prosperity — and of 
course, profits tax.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49

 The Government gets its income from the middle clas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the other hand, is tilted towards the less well-off parts of the 
community.  The middle class do not get housing, welfare or other assistance.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is.  We agree, as a community, on the ne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play a role in helping those in need.  I think we all agree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is means some transfer of wealth from the better-off. 
 
 The middle class do not expect handouts.  They do not need them.  In 
most cases, I would say that they are fairly comfortable in material terms, 
certainly compared with the poorer and less educated parts of our population. 
 
 Obviously, those people stuck in negative equity are in a very unpleasant 
position, but we should not exaggerate the situation.  To say the entire middle 
class is suffering economic hardship is simply not true.  But we all know, after 
the events of this year, that the middle class is seriously unhappy. 
 
 It was the middle class who turned out in such huge numbers on 1 July, 
and again at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s last month.  They did not turn out to 
ask for handouts.  They were not asking for tax cuts.  They were not asking 
for a miracle cure for negative equity.  They were asking for a more responsive 
Government.  They were asking for more of a say in the Government.  The 
only role they are allowed to play at the moment is paying taxes. 
 
 Madam President, this motion is the wrong way around.  We do not need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 middle class.  We need the middle clas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win that support.  It can 
only do so by giving the middle class the respect and the participation which 
taxpayers deserve.  Thank you. 
 
 

許長青議員：主席，對於“支持中產”這項議題，港進聯認為實在有很大的

急切性。中產，這個主要由專業人士、行政及管理人員，以及中小型企業（“中

小企”）經營者組成的階層，常被形容為現代工業的推動者、社會經濟的中

流砥柱，推動消費和投資，還為社會創造就業。不過，在社會政策的現實中，

中產階層更像夾心階層，納稅義務重，受惠權利少，“兩頭唔到岸”。  

 

 朱幼麟議員已清楚指出，現時香港三百多萬勞動人口中，不到四成有需

要納稅，而超過八成的薪俸稅由兩成納稅人繳付，這兩成人當中大部分是中

產人士。中產這個在稅務上“捱義氣”的階層，且往往成為政府解決財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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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開刀對象，如調高薪俸稅稅率、汽車首次登記稅、物業稅等，對於大多

有購入汽車代步、有進行物業投資的中產收入人士，影響最大。不少中產人

士所持有的投資物業，已變成難以轉讓的負資產包袱。事實上，過去幾年，

中產階層的財富早已被大幅蒸發。本地一間跨國銀行上周公布的香港百萬富

翁調查指出，中產階層佔百萬富翁的比例較去年下跌兩成，當中，中高層管

理人員的比例由去年的 31%降至今年的 18%，專業人士佔百萬富翁的比例亦

由 11%降至 9%；而包括部分中小企經營者的“僱主”類別所佔比例，也由 13%

降至 7%。  

 

 至於中小企，佔全港企業總數九成多，提供逾 130 萬個就業機會，佔本

港總就業人數達六成，對本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功不可沒。全體中小企

每年亦為庫房繳納為數可觀的利得稅，貢獻非淺。政府近年亦已注視到中小

企在融資、市場推動和技術培訓等方面的需要，設立各種支援基金和貸款基

金提供協助，值得欣慰。儘管坊間有批評這等基金審批條件保守、款額不高，

對企業幫助有限，但由於涉及動用公帑，資助和貸款金額有所限制，不能對

所有申請者都有求必應。  

 

 亞洲金融風暴後的樓市崩潰，的確令中小企經營者面對更大的融資困

難。所以，港進聯促請當局須切實執行清晰的土地供應政策，採取措施，致

力推動樓市復甦，協助中小企向銀行借取足夠的流動資金。無可否認，地產

市道復興對本地消費和投資信心，有強心針的作用，當社會上經濟信心回

升，加上政府推出一些支持樓市的措施，市民便會將本身實際的置業需求化

為行動，重新入市，刺激樓房資產價值回升。當抵押品價值回升，中小企向

銀行借貸流動資金的困難便相對減少。  

 

 此外，為免加重中小企營商成本，政府應繼續凍結與民生和營商成本有

關的多項政府收費，並協助爭取公共交通、電力、煤氣等公用事業機構降低

收費，減輕中小企和市民的負擔。  

 

 從更積極的方面入手，港進聯促請政府在發展知識型經濟和落實 CEPA

方面，力“挺”中產階層，包括幫助中產專業人士和中小企往內地發展事

業、開拓商機。政府應致力向中產專業人士提供配套措施，協助他們獲取內

地的相關專業資格及爭取本港專業資格得到認可；為他們提供更快捷方便地

掌握內地市場最新發展的渠道；協助它們與內地相關官方、半官方機構及主

要企業建立聯繫，打通人脈網絡等。此外，當局應繼續與中央商討降低市場

准入門檻，並在一些具發展潛力的市場，建立支援機制，協助中小企解決商

業運作以外所遇到的問題。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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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就今天的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我不知如何表決。原因

並不是我不支持中產，而是我認為 3 項議案所提的方向都不是問題的核心，

套用一句俗語，這些議案“搔不癢處”。  

 

 香港的中產階級過往在政治方面並不活躍，對於訴諸街頭的集體行動更

是非常抗拒。然而，在七一遊行中，數以十萬計的中產人士上街，令社會各

界開始關注中產階級的處境與他們的不滿。行政長官董建華與財政司司長唐

英年都強調要照顧中產的利益；所有政黨都表示要爭取中產的支持，甚至要

做中產代言人；連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 9 月接見本港商界代表時，亦呼籲商

界要加強與中產的團結，一時間中產階級成為了各方眷顧的寵兒。  

 

 今天，香港的失業率仍然令人擔憂，企業重整與精簡架構的步伐未見停

止，再加上房地產價格依然萎縮，中產階級的生活的確相當艱苦。不過，中

產階級所需要的，並不是一套為他們度身訂造的政策，亦不是一些稅務上簡

單的寬減或優惠。  

 

 我很同意李卓人議員和陳智思議員剛才所說的一點，便是中產人士其實

從來都不奢望政府的扶助，他們一向自強不息，有上進心，他們只是期望政

府提供一個自由、開放與公平的社會與經濟環境，讓他們可以創造事業及財

富，為下一代謀求幸福。可惜的是，回歸以後，香港在上述這數方面都呈現

倒退，中產階級對政府的威信、領導才能與管治都失去信心。論政團體新力

量網絡在七一遊行後進行的調查顯示，受訪的中產人士對政府在“問責

性”、“回應市民程度”、“透明度”、“公平度”與“市民參與程度”等

5 方面的評分都不合格。  

 

 令人憂慮的是，如果中產人士不再覺得香港是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可能

演變成繼九七回歸後另一個移民潮。主席，事實上，我最近收到專業中產人

士的電郵，告訴我他們本身和所認識的人的親戚朋友都要移民，因為他們看

不到香港的前景，而他們的積蓄亦等不到香港轉型。  

 

 究竟中產階級為何對政府如此失望？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多方面來

看。首先，中產階級最重視公平，但無論在用人或政策諮詢方面，董先生與

其政府給人的感覺卻非常偏聽。連何志平局長最近亦承認，政府較少委任民

主派人士進入諮詢架構。此外，數碼港事件與最近政府就西九龍文娛區發展

堅持要單一招標，這些有關的做法都令人詬病。  

 

 第二，中產階級期望看到的是政府有效的管治，例如政策要連貫與一

致，而不是朝令夕改。在這方面，“八萬五”的房屋政策與教育改革所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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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種問題已經無須在這裏多說。問責高官一個一個的引發危機、公務員士

氣低落及與社會之間出現的芥蒂、七一後的“維港巨星匯”、王見秋風波，

均令市民怨聲載道。此外，在推行最低佣金制以至最近香港仔漁市場事件

中，道理明明在政府一方，亦顯得舉步維艱。像具名披露公司董事薪酬或是

將港交所上市功能轉交證監會等這些改善企業管治的建議，亦因業界反對而

作罷。對於以上種種，中產看在眼裏，亦只有搖頭嘆息，覺得這個政府實在

是太不像話了。  

 

 中產階級重視人權、自由與法治等價值，堅信維護這些價值有助鞏固本

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地位。但是，回歸以後，政府藉檢控與其他手段打壓示威

人士；加上胡仙事件與人大釋法等重創法治，中產的不滿不斷累積，終於在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役中爆發出來。諷刺的是，七一遊行之後，

政府依然仍企圖要如期 7 月 9 日三讀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只是因田北俊議員陣前倒戈才作罷，足見這個政府對於人權、自由及法治等

重視有限，董先生的思維與中產階級是有很大的差距。  
 
 主席，現今的制度是一個困局，要挽回中產階級的信心，除非董建華及

其領導班子可以更換腦袋：做到真正的包容與兼聽。我呼籲中產人士積極參

與政制檢討的討論，務求就香港實際的情況，達致一套中港兩地都能夠接受

的普選方案，另創一番新景象。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鄧兆棠議員：主席，過去 6 年，香港經濟受外圍因素的影響，樓市、股市大

跌、大量公司倒閉或破產、減薪裁員之聲不絕於耳、失業率高企、通縮持續，

這一切一切的噩夢，彷彿都是衝中產階層而來。因此，中產階層在這場世

紀之交的經濟風暴中所受到的打擊，遠比其他階層的市民沉重。港進聯希望

能為中產階層打打氣，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要求政府正視中產階層的苦況，

透過一系列有效而長期的政策，為中產解困，同時建立一個權利與義務平衡

的社會環境，驅動社會各階層共同努力。雖然今天的議案主要提及中產，但

並不代表低下階層的困境不受重視。  

 

 主席，中產階層對香港社會的繁榮，作出了很大貢獻。中產階層是本地

零售消費市場的重要支柱：他們講究生活質素，樂於嘗試新的產品和事物，

重視自我增值和下一代的教育，支持業界不斷推陳出新和追求品質。但是，

樓價大跌，特別是負資產問題，大大削弱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變相加劇通

縮情況。我們建議扶助中產，其實是提出一項關乎整體經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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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產者多是透過教育及個人才能，從而攀上中產階層，因此他們

很重視維持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及平等機會原則，而這些信念則是保持社會穩

定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隨中產階層經濟境況日益捉襟見肘，對於

自身所承擔的社會義務和所享受到的權利的不平衡，感受越來越深，怨氣由

是日增，埋下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七一遊行充分顯現了中產階層因經濟不景

而把長期積累的怨氣發泄出來，政府理應汲取這個教訓，正視中產者面對的

困境，並加以安撫疏導。  

 

 中產階層除了自己覺得貢獻多，回報少，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教育的需

要特別緊張，要求也特別高。他們最關心下一代的教育，但香港的教育制度

和政策，又是令中產階層最感不滿和無信心的。短短幾年間，政府推出多項

改革，而且朝令夕改，莘莘學子成為了教改實驗下的白老鼠。中產階層為了

不讓子女成為犧牲品，也不顧得收入下降及負資產的壓力，紛紛將子女送往

國際學校甚至負笈外國升學，令他們的生活百上加斤。同時，中產階層享用

公共醫療福利的機會亦不高，因為公共醫療服務供不應求，輪候費時，迫使

中產轉向自費的私家醫療服務。  

 

 偏偏香港的中產階層對教育及醫療這兩種福利的需求最大，因為香港的

中產階層由經濟起飛至今，大多已進入“夾心代”的中年一族，他們既關心

子女的教育及成長，又要照顧年老的父母，可是，他們最緊的需要，卻一

一落空。  

 

 這些中年的中產人士憑本身的工作經驗和年資，本來擁有一份較為穩

定而薪酬不錯的職業，但在經濟衰退的環境下，這人士近幾年卻成了減薪

裁員的頭號對象，朝不保夕。試想，這人本來享有的各種公共福利已經很

少，現在連就業的安全感亦大減，可是負擔卻依然沉重，其惶恐不安，對社

會的不滿，均須通過關懷來疏導，以及實質的支持來紓解。對於政府，這

人原來是政府薪俸稅收入的重要來源。當局漠視不理，不施以援手，最終庫

房收入也會受嚴重影響。  

 

 主席，扶助中產階層，須透過一系列短、中、長期的政策，以及建立社

會上各階層共同承擔的觀念，方能收效。在教育方面，港進聯促請政府立即

全面檢討現行的教育制度、政策和目標，興利革弊，去蕪存菁，重訂教育改

革的推行進度，讓中產階層重拾對本地教育制度的信心，省下子女到國際學

校或海外升學的花費。就經濟上的支持，港進聯促請政府穩定樓價，繼續凍

結一些與民生和營商成本有關的收費，並協助爭取電、煤氣、公共交通等公

用事業機構降低收費，協助中產階層市民和中小企減少負擔。長遠而言，擴闊

稅基，平衡社會各階層對公共財政的負擔，將是有力支持中產的重要一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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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中產階級一直是香港社會的支柱，他們默默耕耘，

為香港的穩定繁榮作出不少貢獻，但實情卻是：“就算中產做到隻積咁樣，

有福都冇佢享。”尤其是政府對中產更是冷血無情，不單止沒有感激他們，

許多政策例如加稅、立法減公務員薪酬等，全部都是衝中產而來，不但沒

有令中產感到高興，反而令中產感到失望和憤慨，亦為其他機構立下壞榜

樣，使其他機構有樣學樣，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員工權利。  

 

 今天，朱幼麟議員的議題是“支持中產”，何謂支持？支持肯定不是單

指金錢方面，重要的是，還包括精神上的支持，包括如何尊重中產的感受和

聆聽他們的訴求。一直以來，中產似乎都是逆來順受，默默地貢獻香港，但

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時至今天，政府不但未能體恤中產的苦況，

還要當他們是羊牯，榨取他們經辛勞所得的成果。中產終於在 7 月 1 日上街，

超過 50 萬人當中，有多少屬於中產的？沒有人可知道，但肯定其中有很多

是中產。他們用雙腳行給政府看，以表達他們的不滿。當時他們要求政府還

政於民，要求普選行政長官。但是，政府始終漠視他們的訴求，似乎不會順

應民意，最終中產是會身體力行的，其實，我擔心他們稍後有可能會移民離

開香港，用行動告訴政府知道，向政府投下最不信任的一票。其實，我曾提

過，請政府留意這一點，雖然在座的問責官員未必會關心這方面問題，但請

你們把今天我的看法、我的擔心告知有關官員，他們須留意這種可能出現的

情況  ─  就是一種名為“ brain drain”的情況。所以就精神方面而言，請

政府尊重中產的意願，用行動證明給我們看：政府應立即展開政制改革的諮

詢，盡快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以及屬於相當緊急及重要的，就

是立刻取消區議會委任制度。  

 

 其實，自從金融風暴以來，裁員的聲音無日無之，中產階級與其他市民

一樣，每天都是提心吊膽地工作，擔心接到老闆的解僱信。然而，政府比所

有老闆更心狠手辣，為香港投放了一枚“八萬五”的炸彈，使樓市一蹶不

振，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數據顯示，於 2003 年 9 月底，負資產住宅按揭

貸款雖然略為減少，但仍高達約 10 萬宗。許多中產擔心工作朝不保夕之時，

肯定亦淪為負資產人士，很多終於走上不歸之路。  

 

 中產肯定對社會貢獻良多，但政府卻經常恩將仇報，將財赤的包袱推到

中產身上，沒有為他們提供協助，甚至將薪俸稅及稅階回復至 1998-99 年度

寬減前的水平，令他們百上加斤。又例如增加外傭稅，完全是向中產衝

而來。雖然外傭稅已增加，但最低工資又遭削減，讓我告訴大家，有很多中產

人士正如我一樣，完全沒有調低外傭的工資，因為擔心影響與外傭之間的關

係，擔心會產生矛盾，這樣其實亦直直接接令我們有很大的財政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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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常常要求市民體諒政府，要大家共同承擔財赤的重擔子，但政府

其實卻很差勁，經常官商勾結，縱容大財團和公共機構搜刮民脂民膏，對於

商家的利得稅卻手下留情，只是象徵式地提高了少許。所以，我希望政府能

以真真正正尊重中產的態度來做事，尤其是關乎精神食糧方面的工作。多謝

主席女士。  

 

 
何秀蘭議員：主席，很多人說七一遊行中有八成是中產。當天，我站在路旁

協助維持秩序時，確實看到很多名牌 T 恤。忽然間，中產成為各個政黨要爭

取的對象。但是，其實大家口中所說的中產，究竟是甚麼人；應該根據甚麼

定義；是哪類背景呢？  

 

 根據一些社會學者指出，如果以腦力，即思考來維持生計，而不是以體

力勞動維持生計的人，便可算是中產。香港現時已經差不多沒有工業，而基

層勞工的就業機會也越來越縮，所以中產自自然然真的成為最大、最闊的階

層。  

 

 另一種量度方法，很不幸地，是以資產來量度。很多人說中產是穩定社

會的支柱，不知道是否這個原因，所以特區政府當初成立時，行政長官大力

鼓勵市民置業，希望市民擁有自己的物業後，便要求社會穩定，不希望有所

改變。當時，很多人把香港的中產局限於只是“熱心搵錢一族”，到了今時

今日，仍然有人以這角度來看，所以今天大家說免稅、各種優惠，便是為中

產下定義，以經濟角度來區分。  

 

 不過，即使以這角度區分，中產其實是一有能力創造財富的人。我相

信香港的中產最不想發生的是他們下跌至基層，甚至成為負資產。不過，這

些情況的出現，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很多政策朝令夕改，反覆無常，例如房

地產政策確實曾多次改變，令中產的身家縮了一大截。中產其實真的無須政

府給予太特別的優惠，最重要是有好管治、公平競爭，背後的含意是令大家

清楚知道，多少耕耘便有多少收穫，而這些收穫不會因政府的政策改變，而

忽然間在數月內消失。  

 

 不過，主席，我更想探討的是歷史上中產的意義。以前其實只有貴族、

地主和教會，餘下便是小農戶；過去是農業社會，政教合一，於是只有統治

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但是，在工業革命後，勞動力起了很大的轉變。在工業

革命後，中產便崛起了。同時，因為科研、科技的進步，令醫生、工程師等

專業界別陸續出現。基本上，這人以自己的技術、能力維持生計，他們

不像貴族、地主般擁有可以承繼得來的權力。因此，當時中產對公平、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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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要求、有執，他們希望與有權力階層、與統治階層分權，於是不斷提

出對政治的訴求。我們可以看到，隨工業革命，民主進程在很多國家亦開

始出現。因此，我不同意余若薇議員剛才所說，中產是不“上街”的。在歷

史上，中產其實非常具有政治意識，不斷要求平等的政治權利。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便會更認識到，今天的中產面對一個不懂

得施行優良管治的政府，大家的政治訴求會更強烈。他們希望透過一個公

平、開放的政制，保障公平競爭。主席，我十分同意很多同事所說，我們與

其在經濟角度要求有更多優惠，我們其實應該追求政制上、制度上的公平，

令中產不單止能參與公共事務，不單止能掌握自己的未來，更可以盡力回饋

社會，對其他不幸的人作出更大的貢獻。  

 

 多謝主席。  

 

 
劉漢銓議員：主席，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是“兩頭小中間大”，

即富豪階層和草根階層“兩頭小”，中產階層“中間大”。無論在數量比例

和政治經濟影響方面，中產階層的角色都很重要。香港則是“兩頭大中間

小”，即大企業和草根階層“兩頭大”，但中產階層“中間小”。這樣說並

不是指人數比例，而是指特區政府的政策傾斜於“兩頭”而忽視了“中

間”。  

 

 中產階層是香港的主要生產力，也是穩定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應盡快

推出一系列有效的長期政策，支持中產階層市民，包括下列 5 個方面：  

 

 第一，政府要在政治上重視中產階層的意見，擴大中產階層的聲音，為

中產階層樹立良好形象。政府要盡快檢討和改革本港的六百多個諮詢架構，

吸納更多中產階層代表參加。政府在政治上重視和吸納中產階層的意見，不

僅有利提高中產階層的政治地位，而且有利促進香港的管治水平、程序理

性、社會正義和民主問責，幫助政府提高施政效率和管治威信，也令社會減

少紛爭和戾氣，避免分化。  

 

 第二，政府在稅務政策上要照顧中產階層的利益。目前，香港稅基過窄，

只由小部分人士，特別是中產專業人士承擔大部分稅項。改革稅制的大方

向，應該是減輕中產階層的負擔。中產在稅務方面的另一隱憂，是政府開支

不斷增加，最終會向他們“開刀”，以填補開支黑洞。過去 5 年，香港持續

通縮，但所有主要公共開支，包括醫療、教育、綜援、房屋等，仍錄得快速

增長。政府應下決心控制公共開支增長，以解除中產階層對加稅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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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香港的中產階層除了涵蓋專業和行政人員外，還包括廣大中小企

業的經營者。香港經濟得以發展，一直都依靠廣大的中小企業的努力和默默

耕耘，它們都是香港經濟的骨幹。政府應該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支援，包括

進一步檢討和放寬有關的中小企業貸款基金、全面改善營商環境和降低營商

成本、幫助中小企業加強人才培訓、更廣泛地應用資訊科技，以及加強市場

推廣，提升競爭力。  

 

 第四，繼續穩定樓市，紓緩負資產，令深受負資產問題困擾的中產階層

脫離苦海。負資產是壓在數以十萬計中產階層和他們家庭身上的一座大山，

也是中產階層對政府怨氣和不滿的重要原因。因此，徹底解決負資產問題，

政府責無旁貸。  

 

 第五，在明年 1 月便即將實施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中，政府應該積極為本港中產階層拓展內地專業服務市場，以及幫助本

港中小企業抓住更多商機。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朱幼麟議員今天提出議案說支持中產階級，這議題

給我一種滄涼的感覺，中產階級也要我們支持？如果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

提出這項議題，我會覺得不可思議。其實，中產階級是我們整個社會的中流

砥柱，支持我們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很多時候，中產階級甚至可帶領我們

的未來經濟進一步走向國際化，所以，中產階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柱。 

 

 但是，到了今天，竟然有議案提出支持中產階級，而事實上，我們不得

不承認，不少中產階級人士現時正面對很多困境，我無須一一重複各同事

剛才就中產階級的發言，尤其是負資產人士所面對的問題。然而，如果我們

問正面對困境或充滿怨氣的中產階級人士，他們究竟覺得最需要幫助的地

方是甚麼，我發現答案竟然主要是請不要再讓他們捱這個政府的統治，他們

更反問仍要捱多久。有很多人向我們說，他們並非不能承受挫折，做生意的

失敗過，做專業的也捱過，但今天，在他們認為是不像樣的政府的管治下，

如果要他們繼續捱下去，繼續接受挫折，繼續忍耐，是否便有希望和有價值呢？ 

 

 所以，中產階級面對困難，以至貧窮化的問題，亦正正反映出，如果

維持中產階級身份或認同此階級及其價值觀念的人對政府失去信任，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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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失去希望，才是最大的問題，更遑論很多貧困的中產階級人士，縱使他們仍

然認為自己屬於中產，他們的生活卻是捉襟見肘的。他們既要交稅，又要供

樓，很多時候會令他們的生活水平變得非常草根化，我們便是要面對這階層

人士提出的訴求。  

 

 主席女士，無可否認，我認為改善政府的管治，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而

要改善政府的管治，我相信是要民主化。我相信要改善很多問題，是要靠市

民集思廣益，策力，眾志成城。市民包括中產階級，如果覺得捱得有價

值、忍耐得有價值和犧牲得有價值，大家會覺得無所謂，義不容辭，甚至極

願意這樣做。所以，我希望，亦期望我們的政制民主化能讓我們未來的管治

有認受性和合法性。在有認受性和合法性的管治下產生的方案，才能得到市

民全力、全心和全意的支持。  

 

 提到中產階級的問題，我們不能離開負資產一族的問題，這是香港非常

特殊的新生產物。有人說他們是受害於亞洲金融風暴，經濟爆破，但這只是

表面的觀察。實際上，在經濟爆破後，政府不單止無法採取有效措施，使我

們的樓市軟陸，更推出一些措施，製造了錯誤的期望，使市民接受政府的

托市政策而入市，從而造成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創，再加上經濟衰退，造成

失業減薪，使負資產一族百上加斤。  

 

 主席女士，無可否認，負資產人士需要我們的政府給他們關心和短暫的

支援。但是，很可惜，我記得過往數年來，本會曾多次提出一些紓緩措施，

不過，政府卻再三堅持說是這些人投資錯誤，沒有甚麼值得幫助的。我記得

在數年前，我們曾幫助很多負資產人士，代表他們與銀行商討如何重組債

務，結果處處碰壁。直至我們在本會提出多次提問及動議議案辯論後，金融

管理局（“金管局”）才發出指引，希望銀行能以較寬鬆的態度，幫助負資

產人士重組債務，目的是減少銀主盤，不要把市場進一步推倒，政府其實主

要也是從市場出發，而並非為了幫助市民。但是，無論如何，效果確是達到

了，銀行確有推出一些紓緩的措施，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做法的確產生了

少許紓緩作用。  

 

 可是，問題是，我們看到一些首置、自置和貸款的人士最近向銀行要求

重組債務時，銀行的答覆是不可以，因為房屋委員會和房屋協會已把所有貸

款賣了給金管局，所以，如再要求銀行讓他們重組債務，即要銀行蝕息給金

管局，銀行說這樣是不公平的，寧願拍賣樓宇，收不到還款。這是個甚麼的

政府呢？我希望局長能回答。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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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朱幼麟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朱幼麟議員：主席，首先，我很多謝各位議員發言，以及馬逢國議員和楊森

議員提出修正案。  

 

 對於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港進聯會投棄權票，因為馬逢國議員不同意

我們長期支持中產階級的建議，他覺得中產階級應該支持政府。馬逢國議員

的看法其實也不是完全錯誤的，這有如雞和雞蛋問題，哪個先，哪個後？如

果中產階級經常在馬路上遊行，他們哪有精神支持政府呢？因此，我們覺得

政府首先應該支持中產階級。  

 

 至於楊森議員代表民主黨提出的修正案，在聽過民主黨的議員發言後，

我發覺他們的看法基本上與我支持中產階級的思路差不多。不過，他們卻把

我的議案政治化了一點，但這也是正常的。我想藉這個機會稱讚一下民主

黨，因為從 1997 年民主黨拒絕坐上“政治直通車”，至現在 2003 年，民主

黨主動上了港進聯的“政治順風車”，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很大的進步。 

 

 關於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他的口才真的很犀利。他把我這項支持中產的

簡單議案，說成甚麼價值觀，很抽象，令我一頭霧水 ...... 

 

 

主席：朱幼麟議員，我要告訴你，你現在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至於有關

李卓人議員的發言，你稍後在發言答辯時，絕對可以作出評論。  

 

 

朱幼麟議員：好的，謝謝主席。那麼，我發言完畢。（眾笑）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多謝各位議員就“支持中產”這課題表達了

很多不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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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多位議員所說，中產人士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每位中產人士的背

後，都會有一個動人的奮鬥故事。他們不少都是由基層做起，憑自己的努

力，取得今天的成就。多年以來，他們工作的成果和對社會的貢獻，正是香

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之一。  

 

 政府的政策不單止是為社會個別階層制訂，而是按照香港整體需要制

訂。近年來，香港面對經濟轉型、失業率高企，以及私人樓宇淨資產值下滑，

中產人士首當其衝。有見及此，政府亦針對性地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援助。我

的同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稍後會向議員詳細解釋稅務政策，並且介紹銀

行界在過去數年為紓緩負資產人士的財務困難所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我現在

會解釋政府在房屋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如何回應中產人士的訴求。  

 

 過去數年，一些中產人士所面對的負資產問題，主要與樓市價格大幅下

滑有關。我們十分同情負資產業主所面對的困難和情況。我們相信，經濟開

始復甦，樓市自然會逐步回穩，負資產問題應該因而得到紓緩。因此，去年

11 月及今年 10 月，我在立法會發表有關房屋政策的聲明，採取一系列的措

施，為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重新定位，目的是要重建市民和投資者對物業市

場的信心，讓樓市能夠持續穩健發展。  

 

 政府房屋政策的核心，便是盡量退出房地產市場，只集中為有需要的家

庭及人士提供租住房屋。我們深信，只要政府將干預程度減至最低，待經濟

回復增長，市民和投資者重拾信心，房地產市場便會持續健康發展，負資產

的情況也會改善。  

 

 我想藉這個機會談一談放寬租住權管制的措施。政府去年已經完成檢

討《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以期盡量放寬私人樓宇的租住權管制，協

助私人租務市場恢復自由運作、重現活力，以及吸引更多人作物業投資。大

家都知道，我們已經在今年 6 月將《 2003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

例草案》呈交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現正審議該條例草案。我衷心希望立法會

能夠早日通過有關條例草案，為樓市帶來正面信息。  

 

 近期的數據顯示，樓市的發展漸趨穩定。以本年 10 月而言，在土地註

冊處註冊的樓宇買賣合約宗數，創 1999 年年中以來的新高，較 9 月份的數

字上升約三分之二，成交金額更上升超過一倍。雖然 11 月份的數字稍為回

落，但成交宗數及金額仍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 58%及 93%。私人住宅售價指

數亦由本年 8 月起持續上升，個別地區及樓盤更錄得較顯著的升幅。這些數

據顯示，市民及投資者已經逐步對房地產市場恢復信心，而私人住宅的供求

亦可望早日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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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早前進行的調查，截至本年 9 月底

的住宅物業負資產宗數，較 6 月底下降約 6%，回落至低於 10 萬宗，這亦是

由 2002 年 6 月以來有關數字第一次掉頭回落。另一方面，根據金管局在 10

月份的住宅按揭統計調查，按揭貸款拖欠比率下降至 1%以下，這是從 1999

年 2 月以來最低的水平。當然，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我們必定會繼續密切

注視市場的發展和走勢。  

 

 政府房屋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為有需要和合資格的人士提供資助租住房

屋，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我們承諾繼續按照實際需求，興建租住公屋，將

平均輪候時間維持於大約 3 年的水平。有特別需要的市民，包括因經濟情況

改變而斷供物業的人士，可以透過社會福利署的轉介，即時獲得編配公屋單

位，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我們亦會積極改善目前的公屋編配政

策，提高編配效率，並且檢視租金政策，務求在照顧有住屋需要的人士之餘，

可以確保我們寶貴的房屋和社會資源得以更有效和更公平地分配。我相信這

是社會人士，特別是中產階層樂於看到的。  

 

 最後，我想重申一點，特區政府對中產人士的貢獻是肯定的。我們的施

政方針，是要維持中產人士一直以來賴以茁壯成長的環境。這包括致力維持

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人人可以憑藉本身的知識、才能和努力，攀登社會

階梯。我們會維持一個低稅的制度，讓人人可以自由運用自己所獲得的工作

成果。我們亦會維持一套清晰、全面和貫徹始終的房屋政策，藉以幫助重建

市民，特別是中產人士對市場和政府的信心。同時，我們會繼續廣納更多具

專業知識並能夠代表中產心聲的人士，讓他們有機會對政府的政策和工作作

出貢獻。  

 

 多謝主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已就房屋及

社會政策方面作出回應，以下我會就我負責的財經事務及稅務的政策範圍，

對朱幼麟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馬逢國議員和楊森議員的修正案作出回應。 

 

 政府的財經和稅務政策是按香港整體需要而制訂的。我們的政策及措施

的目標，均為促進香港的發展，為社會謀福祉。中產人士作為社會的一分子，

當然亦會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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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很多議員均提及負資產的問題，就此方面，我想趁此機會向大家指出，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和政府已經採取了不少措施，鼓勵及賦予銀行

更大的靈活性，以幫助負資產業主減輕他們的財政負擔。這些措施包括：  

 

(一 ) 於 2001 年 10 月去信銀行，容許它們為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辦理

轉按時，轉按金額可以高達按揭物業當時市值的 100%；  

 

(二 ) 於 2001 年 11 月，金管局去信銀行公會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促

請其會員設立專責部門或熱線電話，以集中處理有關重組負資產

貸款的查詢；  

 

(三 ) 支持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及其他私人公司，與銀行聯手推出計

劃，協助負資產業主以更優惠的按揭利率，轉按超出物業當前市

值 100%的負資產貸款（目前轉按金額可高達當前市值的 140%）；

及  

 

(四 ) 於 2003 年 3 月去信所有銀行，促請它們繼續協助面對財政困難

的負資產業主重組貸款。金管局總裁亦在 2003 年 8 月於金管局

網站發表專欄文章，再向銀行作出呼籲。  

 

 這些措施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效，推動銀行調低按揭利率，從而減輕負

資產業主的財政負擔。由於銀行願意採取實際行動協助負資產業主，調低按

揭利率，過去兩年，負資產業主在利息支出方面的負擔已顯著減輕。負資產

住宅按揭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由 2001 年 9 月底的最優惠利率減 0.27%，大幅

下降至 2003 年 9 月底的最優惠利率減 1.09%。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中利率低

於最優惠利率貸款所佔的比例，亦由 2001 年 9 月底的 51%增加至 2003 年 9

月底的 63%。  

 

 此外，根據金管局最新調查結果顯示，負資產問題隨經濟環境改善而

略為紓緩。於 2003 年 9 月底，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約 99  800 宗，較 2003

年 6 月底的高峰期約 100  006 宗為少，涉及的金額亦由 1,650 億港元減少至

1,550 億港元。我們希望隨本港經濟走出谷底，以及內地與特區政府進一

步推動中港經濟的合作，負資產情況可以繼續改善。  

 

 剛才朱幼麟議員提到政府應該改善營商環境，幫助中產人士。這一點我

們是認同的。因此，我們會繼續努力，以鞏固及進一步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及國家首選集資中心的地位，因為香港的金融業，包括銀行、證券、

保險、基金管理及其他相關的行業，一共為香港提供了大約 16 萬個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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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不少為中產的專業人士。金融業是一項高增值的經濟活動，發展金融業

可以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推動整體經濟，從而促進就業，尤其是對中產專

業人士的就業有所幫助。  

 

 政府在發展香港金融市場方面，不遺餘力，包括不斷發展金融基礎建

設，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奠定穩固的根基，例如我今天在會議上提出的《結算

及交收系統條例草案》，目的便是想引入監管雙重結算及交收系統的制度，

並確保透過上述系統達成的交易享有最終法定保障。在致力改善現行的法則之

餘，我們也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拆牆鬆綁”，取消不合時宜的規管要求，例

如立法會正在審議的《 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目的便是簡化《公

司條例》中有關註冊及發出招股章程的程序，從而促進零售債券及其他金融

產品的發展，加上政府積極推動加強企業管理，保障小股東投資者的權益，

這些措施均有助帶動金融市場的蓬勃發展，為香港的經濟注入新動力。  

 

 此外，將於明年落實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下稱“CEPA”），將會讓本港銀行更快、更容易打入內地的金融市場，

以及讓本港的金融業專業人士透過兩地的資格互認進入內地市場發展。除了

CEPA 外，我們於上月亦得到中央的同意，讓香港的銀行可以經營個人的人

民幣業務，為銀行業開拓了新業務，也鞏固了香港銀行業的優勢。我們相信

這些措施不單止對中產的專業人士帶來好處，對香港整體的經濟及長遠發展

均有很多好處。這些正是剛才劉漢銓議員所希望看到的。  

 

 有議員希望政府減輕中產人士在稅務方面的負擔。香港奉行一個很簡單

而且低的稅制，我們的四成收入來自利得稅、薪俸稅和物業稅。然而，我們

的稅率較其他地方為低，例如我們的薪俸稅的邊際稅率差不多是全球成熟經

濟體系中最低的。即使在 2004-05 年度完成調整後，最高邊際稅率為 20%，

仍遠遠低於澳洲的 47%、英國的 40%、日本及泰國的 37%，以及美國的 35%。

年入 20 萬至 30 萬元、 30 萬至 40 萬元、 40 萬至 60 萬元的家庭在薪俸稅完

成調整後，實質稅率分別只是 3.4%、 5%和 8.1%，即相等於這些人士大約半

個月至 1 個月的入息。故此，中產人士在入息稅方面的負擔，可以說較其他

地區為輕。  

 

 然而，我們亦同意，香港薪俸稅的稅基過於狹窄。在全港約 680 萬人口

中，只有約 18%繳交薪俸稅，造成少數人士負擔大部分稅款的問題。六成的

薪俸稅由 8%繳交薪俸稅的人士所繳付，但社會上的資源及服務卻是由各階層

共同分享的。因此，我們將來稅制改革的方向，正如財政司司長在議會上所

說，是設法擴闊稅基，使稅務負擔較公平地分攤在有能力負擔的人士身上，

就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作詳細研究的建議，便是朝這個方向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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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非常認同中產人士對社會作出很重要的貢獻，他們對香港多方面發

展均有很大的承擔。展望未來，我們將會繼續致力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令有不少中產人士就業的金融服務及相關的專業界別有更蓬勃的

發展。此外，我們亦會積極研究如何擴闊稅基，以減輕稅務負擔過分集中於

中產人士的情況。我相信這些政策長遠來說應對中產人士有所幫助。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馬逢國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朱幼麟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馬逢國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本會促請政府盡快”之前加上“鑒於政府當局一直並未體恤中

產階層在泡沫經濟爆破後的困境，”，並在之後加上“就稅務、房屋

及社會政策方面，以公平和合理原則為中產階層市民”；在“推出一

系列有效的”之後刪除“長期”；及在“政策，以”之後刪除“支持

中產階層市民”，並以“緩解他們承受的壓力和困苦”代替。”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就朱幼麟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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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David CH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朱幼麟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

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李鳳英議員、胡經昌議員、

麥國風議員及勞永樂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及許長青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陳鑑林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黃宏發議員反對。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楊森

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鄧兆棠議員、黃成智議員、朱幼麟議員、

吳亮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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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5 人出席， 13 人贊成， 2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7 人出席，2 人贊成，

1 人反對， 13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5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7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13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支持中產”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

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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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支持中產”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

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楊森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朱幼麟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

議程內。  

 

楊森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推出一系列有效的長期政策，”之後加上“包

括減輕中產人士的稅務負擔，以及對他們當中的負資產人士提供適當

支援，”。”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森議員就朱幼麟議員議案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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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朱幼麟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 30 秒。  

 

 

朱幼麟議員：主席，今天李卓人議員的發言，水平非常高。我們討論支持中

產階級，首先他用了很抽象的字眼，說中產階級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個價

值觀等。多說數句後，變成支持民主發展。他這樣的做法，遠遠較民主黨直

接掛的做法高明。因此，我今天想稱讚他一下。  

 

 陳偉業議員發言時說其他議員的發言非常空洞。“空洞”兩個字，他用

了很多次。我想其實世界上所有的發言，基本上都是空洞的，因為在正常的

情況下，發言的時候，嘴巴是沒有東西噴出來的。（眾笑）不過，空洞的發

言，不代表沒有影響力。我相信大家也記得，在六十年代，美國的 Dr Martin 

Luther KING 有一篇很出名的發言，題目是“我有一個夢”，對嗎？如果說

空洞，“我有一個夢”可能是相當空洞的話，對嗎？這樣空洞的發言，卻令

美國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我希望今天我們議員空洞的發言，能

令政府多多支持中產階級。  

 

 此外，我很高興今天大家的討論相當全面。支持中產階級，直接支持例

如減低稅率、擴闊稅基、改善教育、解決負資產問題、幫助中小企業等直接

措施我們有討論到；間接措施如公平競爭、發展民主等也有相當深入的討

論。此外，還有一些抽象的建議，例如李卓人議員所說的價值觀、余若薇議

員所說的人權、精神等。不過，我希望政府先處理直接的建議，對於那些間

接的、抽象的，則慢慢一步一步做。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朱幼麟議員動議，經楊森議員修

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69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3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零 1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one minute past Ten o'clock. 
 
 



立法會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0 December 2003 

 

170 

附件  

 

《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2004 年／ 2005 年）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3(1)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本條例不適用於下述的人的薪酬或津貼  ─  

  

 (i) 出任下述司法職位的司法人員  ─  

  

 (A)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第 92

章）附表 1 所指明的司法職位；  

  

 (B) 稱為高等法院高級副司法常務官的司

法職位；或  

  

 (C) 稱為終審法院司法常務官的司法職

位；或  

  

 (ii) 由行政長官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委任的任

何其他司法人員。”。  

  

  

14 (a) 將該條重編為第 14(1)條。  

  

 (b) 加入  ─  

  

 “ (2) 為免生疑問，除第 4 至 13 條作出的調

整以外，本條例並不授權對須支付予公職人員的薪

酬或津貼款額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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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15 刪去“本條例”而代以“第 4 至 13 條”。  

  

  

附表 1 (a) 在首長級薪級表中，在  ─  

  

  “ 8 181,700 181,050 181,050”  

      

  之前加入  ─  

      

  “ 10 217,400 216,650 216,650 

      

   9 205,500 204,800 204,800”。

      

 (b) 在首長級（律政人員）薪級表中，在  ─  
      

  “ 6 163,205 162,650 162,650”  

      

  之前加入  ─  

      

  “ 7 193,745 193,050 193,050”。

  

  

附表 6 

第 1 部  

(a) 在第 4 項中，刪去“不高”而代以“低”。  

 (b) 在第 5項中，刪去“高於 $128,365”而代以“是 $128,365

或以上”。  

  

  

附表 6 

第 2 部  

(a) 在第 4 項中，刪去“不高”而代以“低”。  

 (b) 在第 5項中，刪去“高於 $128,365”而代以“是 $128,365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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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PUBLIC OFFICERS PAY ADJUSTMENTS (2004/2005)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3(1)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the pay or allowances of - 
  
 (i) a judicial officer holding a judicial office - 
  
 (A) specified in Schedule 1 to the Judicial

Officers Recommendation Commission
Ordinance (Cap. 92); 

  
 (B) known as Senior Deputy Registrar, High

Court; or 
  
 (C) known as Registrar, Court of Final

Appeal; or 
  
 (ii) any other judicial officer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r by the Chief Justice.". 
  
  
14 (a) By renumbering the clause as clause 14(1). 
  
 (b) By adding - 
  
 "(2)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this

Ordinance does not authorize any adjustment to the
pay or the amount of an allowance payable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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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public officer other than the adjustments made by
sections 4 to 13.". 

  
  
15 By deleting "this Ordinance"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s 4 to 13". 
  
  
Schedule 1 (a) In the Directorate Pay Scale, by adding - 
  
  "10 217,400 216,650 216,650 
      
  9 205,500 204,800 204,800" 
  
  before - 
  
  "8 181,700 181,050 181,050". 
  
 (b) In the Directorate (Legal) Pay Scale, by adding - 
  
  "7 193,745 193,050 193,050" 
      
  before - 
  
  "6 163,205 162,650 162,650". 
  
  
Schedule 6,  
Part 1 

(a) In item 4, by deleting "not above" and substituting
"below". 

  
 (b) In item 5, by deleting "above $128,365" and substituting

"$128,365 or above". 
  
  
Schedule 6,  
Part 2 

(a) In item 4, by deleting "not above" and substituting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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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In item 5, by deleting "above $128,365" and substituting

"$128,365 or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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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李華明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在主體答覆內，因“退休／提早退休／約滿”而離開警隊的警務人員數

字中，有多少是提早退休然後再以合約形式受聘於警隊，根據警務處的解

釋，上述提交的數字並不包括提早退休而再以合約形式受聘於警隊的警務人

員。  

 

 以 2004 年 1 月 19 日當天計算，警隊的實際員額（只計紀律人員）為

26  991 名。當中， 814 名是在提早退休後再以合約形式在警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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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Fred LI'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Regarding how many of the police officers leaving the Force due to 
"retirement/premature retirement/completion of agreement" as provided in the 
Administration's main reply had left due to premature retirement but had been 
re-employed by the Force on agreement terms, the police advise that the wastage 
figures provided do not include police officers who have left due to premature 
retirement but have been re-employed on agreement terms by the Force. 
 
 As of 19 January 2004, the strength of the Police Force (disciplined 
officers only) was 26 991.  Among them, 814 were serving on agreement terms 
after their premature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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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劉江華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在 2002-03 年內，60 名警務人員被“革職／斥令退休”的分類原因，該

60 名警務人員被革職或斥令退休的原因分別為： 19 名因被裁定觸犯刑事罪

行；39 名因被裁定觸犯違紀行為；其餘兩名則因“其他”原因。“其他”原

因包括因在訓練期間表現欠佳而被終止服務，以及因欠債問題而在約滿後不

獲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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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LAU Kong-wah'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Regard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60 police officers who had left the Force in 
2002-03 due to "dismissal/compulsory retirement", among the 60 officers, 19 
were dismissed or compulsorily retired due to criminal convictions, 39 due to 
disciplinary convictions and two due to "other reasons".  "Other reasons" 
include termination of service because of poor performance during training and 
non-renewal of contract due to indebtednes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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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劉慧卿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位於紅磡九龍永久碼頭第 90 號地段的青洲英坭混凝土配料廠（“配料

廠”）一區的人口數字，九龍永久碼頭第 90 號地段位於紅磡鶴園區海傍。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1991 年和 2001 年進行的人口普查，鶴園區的人口分別約

是 11  200 人和 18  300 人。  
 

 在九十年代初期，配料廠的北面是污水處理廠、西面是工業樓宇，而南

面則是電力廠和油庫。該配料廠周圍 30 公頃的土地並無民居，當時最接近

的住宅發展，是位於庇利街距離該廠 300 米的陽光廣場。海逸豪園是在配料

廠南面的電力廠和油庫舊址上發展而成，該屋苑在 2000 年落成後，才有居

民開始遷入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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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Ms 
Emily LA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the relevant population figures at the Green Island Cement's concrete 
batching plant (the plant) at Lot KPP No. 90 in Hung Hom, Lot KPP No. 90 is 
located at the waterfront of Hok Yuen area in Hung Hom.  According to the 
censuses conducted by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 1991 and 2001, 
the population of Hok Yuen area was about 11 200 and 18 300 respectively. 
 
 In early 1990s, the plant at Lot KPP No. 90 was surrounded by a sewage 
treatment plant to the north, industrial premises to the west, and a power station 
and oil depot to the south.  There was no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within the 
30 hectares of land surrounding the plant.  At that time, the nearest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o the plant was Sunshine Plaza at Bailey Street which was 300 m 
away.  Laguna Verde was redeveloped from sites previously occupied by the 
power station and oil depot to the south of the plant.  Residents started to move 
into Laguna Verde when the development was completed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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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就張宇人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在 2003 年，食物環境生署向無牌食肆經營者提出了 657 次檢控，其中 4

宗涉及聲稱為“私房菜館”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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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to Mr 
Tommy CHE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In 2003,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instituted 657 
prosecutions against operations of unlicensed restaurants, of which four were 
against establishments which claimed to be "private kitchens". 
 
 


